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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職涯發展上，陞遷意味著薪資的成長、自決權的擴張、職位層級的提升、個

人能力的肯認。就激勵的角度而言，應是同時能夠滿足個人內外在動機的關鍵發展

目標，然而，在我國目前的警察體系中卻似乎存在著陞遷意願低落的情況，特別是

雙北地區。為探討此一現象的成因，本研究從陞遷機會認知的角度出發，以信號理

論、替代學習理論為主要的理論基礎，透過深度訪談法探析警察體系中的資訊流動

與人際互動，並整理出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如何影響陞遷意願的可能途徑。研究結果

發現，個別警察之所以會表現出較強烈的升遷意願，主要是因為他們能夠在日常的

人際互動與個人觀察，體認到個人有較高的陞遷機會。而這些觀察的判斷依據，多

半源自於個人從已具陞遷事實的主管與同事身上所取得「可行」且「可信」的陞遷

信號，並依自身條件、信號呈現方式、對陞遷認知與態度對信號進行詮釋，以更新

現階段對自身陞遷機會的認知，最終並也將基於該認知調整陞遷意願。 

關鍵字：警察陞遷、個人陞遷機會認知、信號理論、替代學習理論、人際互動、個

人陞遷意願、心理認知途徑 

  



doi:10.6342/NTU202402063

 

 
III 

Abstract 

When talking about career development, people usually see promotion as the growth 

of salary, the expens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 ascent of the corporate ladder, and the 

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 cap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ivation, promotion 

should simultaneously fulfill one’s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and be their key 

development goal. However, lacking the willingness of promotion is the common 

situation in Taiwan’s police system.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signaling theory and vicarious 

learning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on the willingness 

to pursue promotion. By in-depth interview, this thesis investigated the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police system, and concluded the possible 

influential pa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of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promotion.  

This thesis revealed that when a person holds a positive cognition toward his/ her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he/ she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pursue the promotion. Through 

daily interaction and personal observation, people can receive some feasible and reliable 

signals from their colleagues and supervisors, then use those signals as the criterion to 

judge their own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Besides, people will take their ow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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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e signals are communicated, and their attitude toward promotion into consideration 

to interpret signals. Finally, people will upload their cognition of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then adjust their willingness of promotion. 

Keywords: police’s promotion, personal cognition of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signaling 

theory, vicarious learn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willingness of promotion,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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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壹、研究緣起 

根據激勵理論的邏輯，員工在職涯追求方面的原動力有二：內在動機和外在動

機（Amabile, 1993；Ryan and Deci, 2000；De Souza, 2002）。前者指向個人對於工

作本身的感受，與工作帶來的自我成長與需求滿足有關，例如：成就感、責任感、

挑戰性、自我實現、備受認可；後者則是個人對工作帶來的附加價值的感受，通常

與組織提供的福利與報償有關，例如：薪資、地位、績效、獎勵、工作環境、人際

關係（Amabile, 1993；Ryan and Deci, 2000；Miner, 2015）。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

度來說，受到內在動機驅動的個人，會是更具有效率、高效能且高積極性的員工，

因為這類人自願地享受工作挑戰的過程，而無需仰賴外界給予額外的誘因，強迫他

們去完成受指派的任務，然而在現實中，多數人只是將工作視為維生工具，驅使人

們努力工作的因素仍是以外在動機為主（Amabile, 1993；Ryan and Deci, 2000）。

此時，身為外在動機提供者的「組織」就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組織必須持續地

提供成員充足的行為動機，以維持組織成員對工作的熱忱、降低職業倦怠發生的機

率，並確保成員能夠發揮高生產力，但是，組織主要能夠操縱的激勵項目主要集中

在外在動機上，而外在動機又常會因為成員期望與組織實踐之間落差而產生反效

果，例如：加薪幅度不如成員預期、成員主觀認知的付出程度與考核成績不符等等

（De Souza, 2002: 328）。因此，對組織而言，找到可以同時強化內外在動機的單

一機制將會是有效激勵成員的關鍵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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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此一單一機制正是「陞遷」，從提供外在動機的角度而言，陞遷

是組織內部職位流動的主要系統，實際的職位變遷、權力擴張、薪資增長、地位提

升，甚至是辦公環境的改善，都將成為員工職涯追求上的目標（De Souza, 2002）；

與此同時，對個人而言，陞遷意味著自身的能力、資歷、工作成果是被肯認的，因

而滿足自我實現、成就感等內在需求，促進內在動機在工作上的激勵效果。基此，

「陞遷」的重要性在於讓組織成員感受到內在動機的驅動，保持對工作本身的適任

感、成就感，並同時獲得組織提供的實質外在獎勵，在雙重動機滿足的正向回饋之

中，激發個人的高工作品質和高工作滿意度（Brenner, 1971；De Souza, 2002；Miner, 

2015）。因此，本研究認為「陞遷」不只是組織關鍵的人力管理策略，對個人而言

更是可以激發工作熱忱的主要職涯發展標的。 

然而，近年來臺北市卻出現「所長荒」的現象，即有所長的缺額，但卻沒人

願意報考。過去所長職需經過筆試與面試篩選後派任，但由於報考人數過低，供不

應求，近年甚至刪去筆試僅以面試排名，篩選流程只剩下形式上的功能，基本上報

考即上榜。除此之外，即便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祭出獎勵措施，例如：增加累積功獎

機會、將所長職視為陞遷重要參考職經歷等，試圖提升誘因，但所長缺的狀況仍然

沒有改善，最終只能強制性的要求各單位推派人選（吳斯茜、蕭建宏，2020）。所

長職作為重要外勤職位，雖然並非仕途軌跡中必要的經歷，但從動機需求滿足的角

度來看，對於非主管職之警察應是極具誘因的，在外在動機的部分，所長為派出所

之領導者，附帶一定程度的權力地位，且於薪資方面，有月給制的主管加給、外勤

加給，若任職於較為繁忙之地區則還有繁重加給等多項福利；在內在動機的部分，

調任所長職是充滿挑戰性且是個人能力備受認可的展現，理論上應是個人相當有

意願擔負的責任，但實際上卻乏人問津。 

除此之外，本研究整理 2016-2023年主要考試陞遷管道之報考人數，如圖 1所

示，已呈現近年來基層員警的整體升遷意向。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行政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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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內軌三等特考只截取「行政警察人員」之數據，而警大二技則只截取「行政警

察學系」之數據。從圖 1 中可以發現，多數考試管道，報考人數整體呈現下降趨

勢，尤其是警察人員特考三等（即內軌三等特考），自 2022年以後甚至低於千人。

內軌三等特考已經是較為快速且限制較少的陞遷管道，對於有陞遷野心的基層警

察而言，應是不可錯失的陞遷機會，然而，近八年報考人數卻持續的下降，此一現

象或許同時也暗示著基層警察整體陞遷意願的下降。 

 
圖 1主要考試陞遷管道報考人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整理自考選部全球資訊網、中央警察大學官網—人數統計：

https://www.cpu.edu.tw/p/412-1000-117.php。 

本研究猜測，在警察體系中之所以會存在陞遷意願低迷的情況，不應歸咎於

低陞遷動機，而可能是源於「低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即警察在本質上應該仍是存

有強烈的動機去追求陞遷，然而一旦個人在實際執業期間認知到自身無法負擔陞

遷所需的成本，或是滿足相關要求，例如：工作生活角色衝突、責任制、特定的學

經歷背景，則可能會判定自己的陞遷機會有限，進而使陞遷成為職涯發展中的次要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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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意識 

本國與警察缺乏陞遷意願相關之實際案例研究主要聚焦在特定職位不受青睞、

性別等因素上。根據警察人事制度，派出所所長屬於中間序列主管職，升任至該職

位應意味著能力肯認、薪資提升、權力擴大，於內於外皆應是充滿動機的選項，然

而近年來臺北市卻持續的存在「所長荒」的情況，甚至出現應由兩線二星警務員所

長帶領之警勤區，卻因兩線二星的所長候用名單已無人選能夠選派，而改由兩線一

星之巡官擔負的情況（王冠仁，2020）。學者研究後發現其原因主要出自於「工作

環境」、「陞遷制度」，所長作為派出所之最高行政負責人，常被長官要求須隨時

處於待命狀態，既使是休假期間也必須掌握警勤區與派出所內的大小事，導致所長

往往與家人聚少離多，更甚者會在非休假期間住在派出所內，以確保對所內一切事

物瞭若指掌，做為第一線外勤主管，所長職的高危險性、高不確定性、高壓性是使

警察不願擔負該職位責任的主因。除此之外，從陞遷的角度去思考，雖然所長職的

功獎較多、積分累積速度較快，但在臺北市，個人並不會因為擔任過所長而被優先

陞任。因此在權衡之下，所長職並不會是多數人的優先選項，尤其是年輕警察會更

寧願將時間花在陪伴家人或個人生活上（吳斯茜、蕭建宏，2020）。 

在性別層次上，女性的陞遷意願顯著地受到社會期待的影響，尤其是在傳統

上由男性主導的職業領域之中。在性別刻板印象下，女性應該是具同理心、細心，

且文弱的，通常負責處理情緒以及較為文靜細緻的工作；除此之外，社會期待女性

應以家庭為重，所以在遇到工作家庭角色衝突時，多數人會預期女性將優先選擇回

歸家庭，這些隱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性別角色期待與分工成為女性的束縛。在職場

上，女性往往被派分到輔助型的職位，或是因為女性這個身份而受到差別待遇，例

如：刻意地避免將女性分配到較危險的任務，或是女性出外勤須與男性搭檔等，都

會使女性在累積相關執業能力上受到阻礙，也很難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與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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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職涯規劃就會相對消極。在家庭方面，女性常會被要求對家庭有更多的付出，

而面臨角色衝突困境，在臺灣的職場環境中，陞遷通常意味著高工時、低家庭投入，

導致女性為了兼顧家庭平衡，只能放棄追求陞遷（黃煥榮，2007；彭渰雯等，2009；

黃妍甄，2018；蔡佳臻，2019）。 

在警察體系中所長職必須承擔來自上級的壓力、監督部屬、面對民眾，但卻

並非陞遷途徑中必要的職位經歷，使得對於個人而言，派任所長職對自身陞遷機會

帶來的正面影響不夠具有吸引力（吳斯茜、蕭建宏，2020）。在性別方面，女性必

然回歸家庭的社會期待以及刻板印象，不僅使得女警較難累積成就感，連帶的也較

容易受到執業限制，阻礙女警在職涯方面的發展，並進一步的損害女警對個人陞遷

機會的判斷（彭渰雯等，2009；葉毓蘭，2010；黃妍甄，2018）。從上述回顧可以

發現，個人對陞遷機會的認知和期待是可能因為外在環境而產生變化的，也就是

說，警察並不一定打從一開始就對陞遷不抱期待，而是在執業的過程中，針對各種

內外在因素進行權衡，重新建立對個人陞遷機會的認知之後，才會基於該認知去決

定是否要追求陞遷。然而，過去針對警察陞遷困境的相關研究卻鮮少從「個人陞遷

機會認知途徑變化」的方向去討論警察群體陞遷意願低落的現象，因此，本研究將

目標放在中階以下之警察群體，從替代學習理論、信號理論切入，去探討在執業過

程中，與陞遷相關的信號如何形塑個人對陞遷機會的認知，造成動機與意願之間的

落差，同時在過去性別研究的基礎上，探討個人是否會因為性別、年齡、性格、任

職管道、初任警階等個人特徵而產生信號詮釋上的差異，而該差異會如何影響陞遷

機會認知和意願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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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主要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想要探究的目標為：中階以下之警察群體存在缺乏陞遷意願的現象。

在看似完整的陞遷制度，以及理論上應該有動機去追求陞遷的情況下，警察體系

中卻存在著陞遷意願欠缺的問題，過去研究將矛頭指向制度缺陷、工作環境、性

別等面向上，並聚焦於基層警察，提出主管評價佔比過重、職位能見度差異導致

獎懲累積存在單位落差、官職稀缺、工作時間過長、工作壓力過大、基於性別派

分勤務導致女性的職涯發展限制性較高等問題，偏向於認為對整體制度與環境

的不滿，是導致基層警察態度消極的主因（葉燉烟等，2007；林欣麗，2008；林

韻青，2010；葉毓蘭，2010；黎文明，2011；黃庭鍾等，2015；蔡佳臻，2019；

吳斯茜、蕭建宏，2020）。從上述回顧可以發現，過去文獻主要聚焦在變數與變

數之間的關聯，而缺乏對於該現象背後心理機制的解釋，本研究認為個人在做出

行為決策之前，必然存在一段透過廣泛地蒐集信號，結合個人觀點、他人經驗、

客觀規範，並依此判斷該行為背後成本效益的過程。基此，過去研究中一些關鍵

但尚未被充份回應的問題是：在陞遷制度存在缺陷與工作環境嚴苛的情況之下，

為何有些警察仍毅然決然的選擇陞遷？影響警察個人陞遷意願的關鍵決策基準

為何？警察又是如何得到並詮釋作為決策基準判斷依據的信號？在琳瑯滿目的

陞遷管道中，警察如何選定最適合自己的陞遷路徑？本研究將嘗試關注上述面

向，並將重點放在個人陞遷意願的心理建構途徑變化上。 

本研究綜觀過去文獻發現，當個人認為自己具備勝任新職務之能力，並感知

到陞遷機會的存在時，就會產生較為強烈的陞遷意願（Xie and Yang, 2021）。而對

自身能力的評估與「自我效能感」有關，根據目標設定理論（goal-sett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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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會以自身的價值觀為基礎，有意識地設定未來目標，並以達成目標帶來的滿足

感作為行為動力，而決定個人目標設定積極性最關鍵的部分就是自我效能感

（Lunenburg, 2011；Chang et al., 2012；Chordiya et al., 2018）。自我效能感指的是：

「人們對自身能力的評價，包括是否足以完成目標以及成效品質」（Chordiya et al., 

2018: 2），人們在面對挑戰的時候，會先透過主管反饋、績效評估結果、個人感知，

去評斷自身當下擁有的專業技能、個人優勢、壓力承受能力、時間成本、家庭角色

衝突等，確保自己能穩定的達成目標。因此自我效能感是一種透過評價自身能力產

生的內在動機，自我效能感高的個人，因為對自身能力較有自信，而會比較有意願

去追求更困難的目標、負擔更多的責任以證明自身實力，例如陞遷、交辦重要任務

等，反之，自我效能感低者則會選擇退縮（Lunenburg, 2011；Chordiya et al., 2018）。 

除此之外，若是不存在陞遷機會，則對陞遷的熱忱總有一天也會消磨殆盡，

因此，陞遷機會亦為維持個人陞遷意願的要素之一，但其重點不僅是陞遷機會本

身，而是個人對於陞遷機會的感知（perception）。Alfesa et al.（2013）針對人力資

源管理的研究指出，員工對於同一套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的感受會因為價值觀、個人

期待、過去經歷而有所差異，導致不同人對相同政策的實踐結果會存在各異的詮

釋。以此代換到警察陞遷議題的討論上，以年齡限制為例，年紀稍長者所感知到的

陞遷機會必然會少於年輕警察，由此可知，既使是在相同的陞遷制度與環境之下，

對陞遷機會的感知程度仍勢必存在個體差異。以上述研究回顧為基礎，本研究將自

我效能感與陞遷機會感知的概念進行整合，以「個人陞遷機會認知」（cognition）

作為影響警察個人陞遷意願的關鍵決策基準，並將其定義為：「個人對於移動至較

高序列職務或主管職之陞遷管道可及性的主觀評估」，意即，個人在進行陞遷決策

時，會以自身條件去評估，個人是否具足新職位所需之專業技能、領導能力、人脈

網絡等，以及符合個人條件之明確陞遷管道是否存在，並依此判斷自己有沒有機

會，再決定是否要追求陞遷，而非盲目地做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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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定義上來看，個人需要充分掌握與自身能力、陞遷實務相關的信號，才得

以產出具可信度與可行性的陞遷機會認知，根據過去研究顯示，這些必要的信號主

要來自主管反饋、績效考核、個人感知（Alfesa et al., 2013；Chordiya et al., 2018；

Xie and Yang, 2021）。本研究認為在這三者之中，主管反饋對於個人陞遷機會評估

的影響最甚，其原因有二，根據社會學習理論，職場中的人際互動會產生「社會濡

染效果」（social contagion），即個人的想法和行為會因為與他人的日常互動，耳

濡目染之下就會發生改變，而主管的影響力尤其深刻，其原因有三，主管的權力地

位、組織規範與主管行為的一致性、對主管的認同感。首先，主管的地位與自主權

必然高於部屬，部屬基於想要獲得同等的利益，會傾向於模仿主管的行為；再者，

主管存在已陞遷的事實，意味著主管的行為符合組織期待，因此對部屬而言，主管

的行為具備參考性；最後，基於傾慕能力或是將主管的職涯狀態視為理想，個人也

會趨向於透過替代學習提升與主管的行為相似性以達成目標（Afota et al., 2019）。

另外，過去的警察陞遷困境研究皆有將問題指向「主管」的績效考核權以及人事決

定權，顯示在警察的陞遷制度中主管的影響力甚深（林欣麗，2008；林韻青，2010），

但本文認為該影響力不應僅限於制度層面，而是滲透到部屬對自身能力與陞遷管

道的概念、態度、觀點之中，成為個人陞遷機會認知途徑建立的關鍵判斷依據。 

綜上所述，本文欲聚焦探討「主管給出的信號對中階以下警察群體陞遷機會

認知的影響力」。選擇中階以下警察群體的原因在於，基層與中間層級皆同時包含

新進警員與資深警員，得以觀察在年資與職階的交互組合之下，不同條件的個人對

相同信號產出的詮釋歧異；再者，新進警察執業經歷相對不足，因此無論是警員亦

或是警官，皆比較有可能為了掌握組織期望而仰賴他人的經驗與建議；第三，同時

存有部屬與主管的身份且具陞遷事實之資深中階主管，以及停留於基層之資深警

員，因其執業時間較長，本文預期能夠從其身份的特殊性得出信號傳遞與詮釋的實

踐經驗及結果；最後，警察基於人事結構因素，多數人會停留在中階主管職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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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判斷中階主管是面臨陞遷困境的主要群體，並以第十一序列至第六序列

之行政警察作為本研究之重點目標。為此，本研究將利用信號理論、替代學習理論，

瞭解主管與部屬之間的陞遷機會信號傳遞途徑，以及個人如何透過觀察與分析他

人經驗，形塑對陞遷機會的認知及調整行為意願，並期待透過研究達成以下目的： 

一、 利用信號理論，瞭解主管與部屬之間陞遷機會信號傳遞的途徑，以及個人

對所得信號的詮釋。 

二、 利用替代學習理論，分析部屬透過觀察主管行為去調整自身陞遷機會認

知的過程，包括：觀察對象的挑選標準、觀察的面向、觀察結果對個人認

知的影響程度。 

三、 藉由性別、年齡、性格、任職管道、初任警階五個變項，探討不同特徵的

個人對於相同的信號將產生的詮釋差異，及該差異造成的陞遷機會認知

變化。 

四、 探究中階以下警察群體存在陞遷動機與意願落差的原因。 

貳、主要研究問題 

過去針對警察陞遷研究缺少探討警察體系中陞遷動機與意願落差的心理認知

途徑，以及主管在制度層面以外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補充人際互動層面

的影響力，以信號理論、替代學習理論去了解主管和部屬之間的信號流動途徑，以

及陞遷相關信號如何形塑個人的陞遷機會認知，並對陞遷意願產生間接性的影響，

針對警察缺乏陞遷意願的現象提出更加微觀的解釋。基此，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

在於： 

一、 警察如何從主管的行為、言論、經驗中，主動或被動的取得信號？又，在

警察體系中，存在哪些得以影響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信號？ 

二、 不同特徵的個人，包括：性別、年齡、性格、任職管道、初任警階，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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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信號會產生什麼樣的詮釋差異？該差異對於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

影響效果為何？ 

三、 在陞遷管道龐雜的警察體系中，個人如何透過主管過往經歷，判斷哪些陞

遷路徑最符合個人條件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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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陞遷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公務人員陞遷研究 

國內針對公務員陞遷的研究多數仍屬於制度上的討論，包括：訓練進修的成

效、考績評價的合適性、獎懲制度的公平性、主管評分的比例、陞遷法規的缺陷等

議題上（陳金貴、呂育誠，2004；馬群傑等，2013；陳敦源等，2013）。陳敦源等

（2013）以 Newman的理論為基礎，從個人特質、社會期待、組織因素三個方向探

討本國陞遷制度中的潛規則，其以 1988 年到 2012 年間的公務員總數為母體，選

出符合世代、性別、官等、機關層級、職等要件的樣本發送問卷，該研究發現年資

高、任職中央單位、任職能見度高的單位、與主管關係好、曾任機要人員，具備以

上任一條件的公務員在陞遷上會特別具有優勢。 

首先，年資本就是公務員陞遷評分標準的項目之一；再者，當個人追求序列

上的陞遷時，由於中央單位所包含的序列數通常會多於地方單位，因此在中央單位

更有機會陞遷到更高的序列。舉例而言，陳敦源等人（2013：125）歸納 59個公務

機關的陞遷序列表後發現，中央單位序列一職務列等最高可達簡任第 12職等，但

非直轄市單位序列一職務最高則為簡任第 11職等；任職單位的能見度則會影響到

主管對個人的評價，當個人持續性地有外顯的工作成果，便會帶動主管對個人的評

價，提升考績成績以及功獎數量，但這樣的情況對於業務範圍較隱晦的行政人員而

言具有相當的不公平性。根據《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顯示，綜合考評全權由

機關首長決策，其佔比為 20分，另外，根據《公務人員陞遷法》（下稱《陞遷法》）

第 9條規定：「機關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之」，表明主管的影響力涵蓋評分造

冊至陞遷決策的全部過程，因此與主管的關係會是決定個人陞遷前景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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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要人員的部分，是因為曾與政務首長共事，無論是個人身份抑或是工作成果，都

有一定的能見度，因此相關經歷對於陞遷是會有幫助的。 

在法制方面，陳金貴、呂育誠（2004）針對本國的《陞遷法》進行文獻分析，

該研究提出，本國的法律相當保障全體國民進入公職的權益，因此根據《陞遷法》

第 2條規定，出缺的職位必須要秉持「內陞外補兼顧原則」來進行人才的選任，但

這對已在該領域中的公務員而言，等同是讓本就稀缺的高職等職位更加競爭，限縮

在職者的陞遷機會。再者，是主管對陞遷決策的主導權過高的問題，《陞遷法》第

9 條及第 10 條給予機關首長相當大的權力，包括：最終陞遷者的選任權、若對甄

審委員會選定之陞遷者有不同意見時，得以退回甄審委員會之決議、針對五項免經

甄選職位有核定權。上述規定賦予機關首長在陞遷決策方面相當程度的主導權，有

可能產生裙帶關係、賄賂陞遷等影響公平性的問題，成為陞遷制度中的隱患。第三，

《陞遷法》以及整體陞遷制度過於理想化，根據現行的規定，在甄選過程中除了可

量化的能力指標之外，亦須同時考量對公部門的忠誠度、個人品德、職缺需求、與

他者的協調合作能力、機關首長期望、個人規劃，導致法規與實務上形成落差，不

只會導致機關難以判斷合適人選，還使陞遷作業過於龐雜而難以操作。 

從上述的回顧可以發現，當前公務員陞遷制度中的弊病，包括：單位能見度

差異導致的考績與獎懲落差、人治佔比過高難以兼顧公平性、對外公開競爭縮減陞

遷機會等等（馬群傑等，2013；陳敦源等，2013；陳金貴、呂育誠，2004）。值得

關注的是，所有研究皆有將陞遷弊病指向「主管權力過大」的問題，由於主管決策

並非全然客觀地以個人能力為主，且容易受到人際關係的影響，缺乏公平性，因此

過去研究的結論往往指向透過修法或是制度改革降低主管在陞遷決策方面的權力，

或是增加對主管陞遷決策權的課責機制，包括：機關必須提供完整且公開的陞遷資

訊、增加甄審委員會的權責等等（陳金貴、呂育誠，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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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研究認為，既使進行制度改革和修法，人際關係的影響力必然仍會存

在，且並非所有的特質都能以客觀的數據去進行評比，主管的主觀判斷有其存在的

必要性，純粹地追求制度修正可能會治標不治本，並無法解決人治導致的公平性問

題，重點不是要根除或是壓縮人治發揮的空間，而是要瞭解人際關係在公務機關陞

遷實務中的運作。為探究人際互動的運行，本研究選擇以高度人治的公務單位為樣

本，警察機關從教育訓練之初就開始存在人際關係建立的痕跡，若個人為內軌生，

即就讀警專或是警大者，則從教育階段就能夠認識到許多職場中的先進，得以優先

取得有關職場現況、陞遷關鍵因素等非公開的實務經驗資訊。在執業期間，警察體

系重獎重懲的制度，導致個人成果對於掌握人事考核權與陞遷選任決策權的主管

而言是否具有外顯性，會高度影響個人的獎勵積分，進而動搖陞遷排名的結果。從

以上論述中可以發現，警察體系中近乎每個階段都能看到人治的存在。 

一般而言，人在評核未來的合作對象時，會傾向於保守地選擇過去曾經接觸

過或是確定其思想與其相對一致者，因此主管給予同樣的教育體系出身，或甚至已

有印象的部屬較高的陞遷機會，這樣的現象其實相當常見，且對於職務內容需要高

度團隊合作的警察而言，主管與下屬間具有一定的熟悉度，可以減少業務交辦過程

中較為瑣碎的細節溝通，並確保陞遷者可以成為即戰力，無需額外培養默契，使整

體行事更為簡便且順遂，但同時，這樣的偏好也可能會造成外軌生的劣勢，以及在

各陞遷階段中基層警察對於公平性的質疑，久而久之，可能會使基層警察將陞遷失

利怪罪於人際關係，形成「有關係就沒關係」的氛圍。本研究預期，基層警察可以

從日常與主管的互動中，判斷自己是否能獲得主管的賞識，並在陞遷競爭中脫穎而

出，從而深入了解警察機關中的人際關係與互動如何發揮其影響力，動搖基層警察

對於陞遷機會的認知，及其陞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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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警察人員陞遷研究 

警察人員陞遷的過往研究主要聚焦在現行人事政策面的討論上，並與前述公

務人員陞遷相關研究類似，多半將陞遷困境歸因於：陞遷制度、職位結構、工作氛

圍。由於基層警察屬於較為單純的政策接收者，相對缺乏自主權，且對陞遷決策的

影響力較低，而特別容易對陞遷困境產生無力感，並對制度的公平性和全面性產生

質疑，因此多數研究皆以「基層警察」為對象（林欣麗，2008；林韻青，2010；葉

毓蘭，2010；黃庭鍾等，2015；蔡佳臻，2019；盧偉斯、蔡沐純，2020；吳斯茜、

蕭建宏，2020）。 

首先，如同公務人員的陞遷情況，過往文獻指出，警察陞遷困境主要體現在制

度層面，主要有兩大因素：主管評價佔比過重、獎懲制度缺乏合適性。在前者的部

分，根據《陞遷評分標準表》顯示，六序列以上的分數主要由主管主觀評價的項目

組成，其占比高達 60%，但由於第六序列以上人員在客觀積分上已達上限者不在

少數，因此主管評分等同決定了個人最終陞遷積分的優劣；再加上，林欣麗（2008）

針對人事業務承辦人員以及中階警察的深度訪談後發現，《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

12條：「機關首長得就陞遷候用名冊中挑選最終陞遷者」的規定， 擴大了機關首

長/主管對於陞遷決策的發言權，進一步提升主管對於陞遷結果的影響力。 

另外，林韻青（2010）以臺北市警察做為樣本的訪談研究亦發現，第四、五序

列職務的陞遷決策權主要掌握在主管手上，此時會有兩種情況發生，第一種情況是

主管特意照顧關係良好者，給予其高分；第二種情況是主管會以拔擢「最有機會者」

為依歸，在制度上為限制主管的權力，主管給分是存在上限與下限的，因此既使個

人相當優秀，也很難僅透過主管評核就能成功陞遷，導致主管為提高單位中部屬陞

遷的概率，會優先選擇最有陞遷機會者給予高分，而非最優秀者。綜上所述，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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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顯示，主管對於陞遷的影響範圍，幾乎橫跨整個積分排名造冊至選任的過

程，若陞遷的關鍵掌握在主管個人意志上，缺乏客觀評價標準，且難以避免裙帶關

係或賄賂等情況，則制度上確實可能存在有失公允之處。 

在獎懲方面，警察體制重獎重懲，且陞遷評比的獎懲積分僅規定溯自第六年起

之獎勵積分減半計算，而沒有上限，再加上獎勵的多寡是可以靠努力抓績效去累積

的，所以「敘獎」就成為基層警察在追求陞遷過程中最關鍵的操作變項。然而警察

業務種類繁多，不同單位在累積獎勵的難易度上存在差異，原因包括：各單位核獎

的標準不一、工作性質差異等（黎文明，2011），導致部分單位警察因為少有獲得

功獎的機會基本上陞遷無望，例如治安勤務人員，多數情況下需要花費更多心力破

獲案件時才能記功嘉獎，相較非治安勤務人員其他從事一次性任務即能獲得同等

獎的情況，其獲獎難度較高（林韻青，2010：102）。根據林欣麗（2008）的訪談

結果顯示，只要有幸進入累積功獎較為容易的單位，個人的陞遷機會就會更高。理

想上，每一個警察單位都應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卻會因為獎懲很大程度的影響陞

遷的結果，影響到警察個人的職涯發展，導致既使遷調到某些單位或是職位意味著

陞遷，基層警察也不會有意願積極爭取。 

再者，因為警察職位整體結構呈現官職稀缺的情況，導致基層幾乎沒有陞遷機

會，所以多數的警察職涯會停滯在中間序列職務上，多數高年資者有可能無法陞遷

直至退休。根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民國 110年統計年報數據顯示，年資 25年以上

者有近 88%停留在警正位階，而警監職比例僅佔 1%。在無職位擴編的情況下，長

期的停滯容易讓中階警察人員對於陞遷產生疲乏感，進而將重心轉移至個人生活。

綜上所述，過去探討本國警察人員陞遷困境，多以強調陞遷制度應降低人為影響因

子、維持公平公正公開、重視客觀性為主（葉燉烟等，2007；林欣麗，2008；林韻

青，2010；黎文明，2011；盧偉斯、蔡沐純，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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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研究指出「工作氛圍」也是基層警察陞遷意願的影響因子之一，所謂的工

作氛圍，主要包括：工作壓力、性別議題兩大面向。首先，黃庭鍾等（2015）以基

隆市基層警察為樣本，探究警察的壓力來源，該研究發現最主要的壓力源有二：工

作時間過長、主管因素。當基層員警想要尋求陞遷時，必然得灌注更多心力在工作

上，這將會使得工作時間被延長，但於此同時，也會導致個人的家庭生活時間被嚴

重的壓縮，引發工作與家庭角色的衝突，迫使基層警察只能在家庭與職涯之間作出

抉擇。在主管因素方面，由於警察的陞遷制度中包含高度的人治，使得陞遷順序有

可能會因為主管調動而有所改變，例如：從以分數為導向的主管換成注重關係者，

則與地方關係良好的個人陞遷機會就會變大；除此之外，若主管的領導風格較為嚴

厲，也會使部屬因為害怕被責罵，而轉為被動，影響到個人的績效表現。隨著職務

的變化，也會產生額外壓力，以中階主管職為例，主管通常會被要求付出更多時間

在工作上，導致個人失去私人生活時間，而身為主管需同時對上層負責並管理部屬

（吳斯茜、蕭建宏，2020），在工作環境過於高壓的情況下，將會導致警察失去對

陞遷的熱忱。 

其次，警察體系的工作氛圍對於女性警察而言，形成了另一種層次上的壓迫，

在性別主流化政策之下，女警員額快速增加，而為了增加警察職場對於女性的友善

程度，該政策也積極增加性別友善設施／措施。尤其是在勤務分配方面，例如夜巡、

攻堅等一般認為危險性較高的工作，女性不得隻身前往，必須要有男性員警的陪

同。而目前臺灣學界有關女警職涯發展方面的討論，也主要集中在基於性別刻板印

象所生的勤務分配議題上，包括：女性警察多數仍是被派遣到婦幼安全和內勤相關

職務，難以充分發揮；「男主導、女輔佐」的職場文化，導致在勤務上的性別實踐

限制了女警的工作表現並對女警陞遷產生負面影響（葉毓蘭，2010；黃妍甄，2018；

蔡佳臻，2019）。對於女警能力的不信任和柔弱化的職場氛圍，形成實務上對於女

警的過度保護，並窄化其專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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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分配上的不平等當然是女警職涯受限的一大原因，但本研究認為最核心

的問題在於「人際互動」上。女性在一開始與人數佔比高的男性就已經存在性別上

的歧異，在進入組織後，又因為政策上的保護傾向和勤務分配不均，使男警有「同

酬不同工」的剝奪感和不平衡感（鄧堯中，2016），導致女警無法順利地融入組織，

只能順應著職場文化扮演不同的角色，徒增工作壓力。且無法建立有效關係的女性

在充滿主管主觀判斷的陞遷審查上處於相對不利的位置，對於充滿公共服務動機

的女警而言，這樣的職場是難熬的，她們因為勤務方面非自己能控制的限制性，和

職場上對於其能力的質疑，使其公共服務動機無法被滿足，在看盡其職涯限制性

後，女警更容易產生職業怠惰，認為自己的努力無法被肯認，職場上的孤立感、職

涯未來的限制性，再加上社會傳統上的性別期待將家庭壓力施加於女性，女警在家

庭與職涯的兩難中，常會選擇離開令人失望且發展性有限的職場，或是放棄積極尋

求陞遷（葉毓蘭，2010；黃妍甄，2018；蔡佳臻，2019）。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過去警察陞遷相關研究多將造成困境的重點放

在制度、環境等外在因素上，缺少探討警察「如何」得知可能造成個人陞遷機會下

降的原因。制度是明文的，也是警察訓練教育中的一環，因此一般而言，警察對制

度的理解會相對完整，但類如：功獎累積存在單位差異、主管掌握部屬陞遷決定權

等影響因子，就並非是新進警察人員在加入之初便能掌握到的信號，而警察體制中

的人事結構、陞遷制度皆相當繁雜，不太可能所有的信號都是由親身經歷得出。因

此本研究認為，警察在建構陞遷機會認知時，其信號的蒐集必然得仰賴透過人際互

動與日常觀察所得出的二手經驗，而直屬主管在職場上與個人會有頻繁的互動，再

加上其同時可能為陞遷成功者與失敗者，對警察而言會是具可近性和可信度的學

習模板。綜上所述，本研究預期警察會透過觀察主管以及與主管互動得知可能造成

陞遷機會低落的原因，並以「信號理論」為主體，從主管主動散發信號，和部屬主

動獲取信號兩個方向去探索警察的信號蒐集途徑，補充當前警察陞遷研究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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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文分析理論框架 

建立在替代學習理論以及信號理論的基礎之上。本研究初步的理論構想主張，

警察建立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可能路徑如圖 2 所示（實線為已有文獻證實之關係

性；虛線為本研究猜想可能之關係性）。警察會帶著對於個人陞遷機會的基礎認知

進入職場，並在職場中觀察主管的行為、言論，整合主管主動給予與陞遷相關的建

議，在進行進行信號詮釋之後，更新個人對於陞遷機會的認知，最終基於個人認知

與綜合信號，調整自身的陞遷意願。再者，本研究認為，個人對於陞遷本身的認知

與態度可能會影響到對於信號的反應，例如：對陞遷沒有興趣的人則可能不會對任

何信號產生反應，因此預期替代性觸發會影響到個人對陞遷的態度，而態度會造成

個人信號詮釋的差異。除此之外，本研究認為認知更新的過程是反覆且持續性的，

因此個人也有可能在初步認知建立後，基於新的認知重新進行信號蒐集，而由於個

人認知的改變，蒐集的面向也會有所變動，因此預期認知的更新也有可能會對信號

蒐集產生直接的影響。替代學習的概念在警察陞遷研究中的重要性在於，警察體系

的陞遷耗時費力，要透過實際直接經歷去更新個人陞遷機會的認知是相當不切實

際，且有高機率會失敗的途徑，因此本研究預期，警察會選擇透過觀察在陞遷制度

中影響力高，且已有陞遷經驗的主管，去判斷當前整體陞遷管道的暢通性，以及確

認個人是否具足把握陞遷機會所需之能力與資源。以下，將分別說明替代學習理論

以及信號理論的理論內涵，以及如何幫助我們理解警察的個人陞遷機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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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陞遷意願影響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壹、替代學習理論 

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的概念早先出現在情緒研究領域中，稱為「替代

性觸發」（vicarious instigation），其定義為：「觀察者會預期行為者的情緒狀態，

並受其影響，隨之產生相似或是相反的情緒反應」（Berger, 1962: 450）。此現象

的核心概念為「情緒的連動」，過去的研究者相信，人並不只會在直接經歷某事件

時，才會產生情緒波動，而是可以透過觀察去共感他人的情緒，但人的真實情緒並

無法僅靠觀察得知，因此情緒的替代性觸發，是以觀察者「揣測」行為者情緒為基

礎，只要觀察者認知行為者因為某外部刺激／事件而產生特定情緒，並隨之有所情

緒反應，替代性觸發就會成立。Berger（1962）於其文章中舉例，身為觀察者的母

親在目睹孩童（行為者）跌倒時，無論孩童是否真實表現出悲傷的情緒，母親便將

預期孩童會因跌倒（外部刺激）而感到疼痛（情緒狀態），而產生心疼或是悲傷的

情緒（情緒反應），母親預期孩童感到悲傷，而產生出心疼的情緒反應，即為替代

性觸發。針對恐懼情緒的研究亦指出，成人的情緒確實會受到他人對於相同刺激的

反應所影響（Askew and Field, 2007、2008；Berger,1962；Rachman, 1997），例如

目睹他人遭受電擊並表現出痛苦掙扎的反應，則觀察者既使沒有實質上遭遇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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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歷，也會開始恐懼類如打雷、漏電等可能受到電擊的情況，顯示特定的情緒是

有可能透過學習產生的。綜上所述，本研究預期，主管對於「陞遷」這一事件的情

緒反應，會帶動部屬對於陞遷的感受，並影響部屬對於陞遷的態度，當主管對於陞

遷表達失望、憤怒、無奈等情緒時，則部屬可能會受到主管的影響，而對陞遷制度

以及自身的陞遷機會抱持較為負面的看法，進而影響到未來個人對於陞遷相關信

號的詮釋。 

而在認知建立方面，當個人欲調整自身行為時，主要有兩種學習途徑，一種為

結果導向的學習，透過親自嘗試得出行為結果，並依其結果好壞決定是否繼續該行

為；另一種為替代學習，透過觀察周邊人的行為與其結果，決定是否採取相似的行

動（Manz and Sims, 1981）。根據 Gioia and Manz（1985）的論點，每個組織成員

的心中都存在著行為的指導方針，即所謂的腳本（script），腳本是由個人特質、個

人認知框架、組織文化、學習情境所組成，由於其構成仰賴個人進行跨層次（個人

層次、組織層次）資訊的整合，因此腳本除了用來引導本身的行為之外，另一個關

鍵的作用是成為詮釋他人行為的工具。對個人而言，為做出行為決策而從頭開始處

理所有資訊是高成本且不理性的，不如觀察組織中已發生的行為決策結果，透過擷

取他人腳本的優劣，在低成本的情況下達成目的。替代學習就是在透過觀察去學習

他人的腳本，了解同一人在不同的情境，或是不同人在相同情境中，會做出何種行

為決策，以及該行為造成何種結果，當個人累積充足的學習經驗後，即可量身打造

出得以跨情境應用的「認知腳本」（cognition script），並以該腳本為指導方針，依

照當下面臨的情境做出最有可能獲得理想結果的行為，因此替代學習與其說是「建

構」腳本的歷程，不如說是「修改」腳本的過程（Gioia and Manz, 1985；Myers, 2021）。 

警察的陞遷體制中存在年齡上的限制，每一次的行為決策對於陞遷的結果與

進程皆會產生深刻的影響，若僅仰賴親自嘗試行為後果，有可能因為操作時間過

長，導向超過年齡限制而無法陞遷的結果；另外，若是因為行為決策錯誤，導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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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安排到難以累積功獎、能見度低等對陞遷不利的職位，也會使其錯失陞遷的機

會。綜上所述，本研究判斷對於警察而言，比起親身體驗行為結果，透過觀察主管

的行為模式與結果去修正腳本，並見機行事是更為理性且低成本的。因此本研究欲

聚焦在替代學習觀點，了解在組織中，個人如何在不直接體驗行為結果的情況下，

僅透過觀察促成認知的改變（Manz and Sims, 1981）。該理論涉及到三個重要關鍵： 

一、觀察者（observer） 

觀察者即改變行為的主體，他們會透過觀察組織中他者的行為與其後果來調

整自身行為，但影響最終行為調整結果的，除了觀察得出的信號以外，觀察者本身

特質也是關鍵因素之一，過去研究指出觀察者的「自尊」會影響其行為調整的程度，

由於低自尊者普遍缺乏自信，因此低自尊的觀察者會更傾向於完全模仿他人的行

為（Manz and Sims, 1981；Weiss, 1977）。 

二、觀察者動機（motivation） 

促成個人觀察與調整的要件就是「行為動機」，若個人缺乏動機，就算觀察到

了某些現象，也不會付諸實踐，而在組織中，主要的動機有二：獲得獎勵、表現優

良。另外，動機也會影響模板的選擇，若個人期待獲得獎勵，則會選擇結果導向「成

功」的模板，若個人期待提升表現，則會選擇展現「能力」的模板（Weiss, 1977）。 

三、模板（model） 

被觀察者是否會被當成模板，主要立基於其行為結果、行為方式、個人特質，

若個人的行為會促成正面的影響，則會被觀察者視為可信的模板；再者，若個人的

行為模式有相對明確的標準作業模式，則對於觀察者而言會較具有可操作性；最

後，若觀察者判斷與被觀察者的基礎能力差異過大，則會使其認為該人並非合理的

參考項目（Manz and Sims, 1981）。而當模板對個人而言同時包含行為模式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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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競爭力等特質時，模板的成功經歷就會使觀察者產生「他可以，我也可以」的認

知，進而強化個人的自我效能感（Weiss, 1977）。 

過去有關替代學習理論的文獻多數集中在教育心理學、人力訓練管理領域上，

並以「模板學習」為主軸。在教育方面，被觀察者的行為及其結果會影響孩童的認

知與隨後的行為，Bandura and Ross（1963）的研究透過實驗法，將孩童分為四組：

暴力行為—獎勵結果、暴力行為—懲罰結果、非暴力行為、無行為，觀察在同情境

下，不同行為導向不同的結果．對孩童暴力行為傾向的影響，結果顯示孩童確實會

模仿能夠獲得獎勵的行為，且會避免遭受懲處的行為。在暴力行為—獎勵結果組別

中，就算孩童知道暴力是有道德瑕疵的行為，但他們仍會以正面的態度去模仿暴力

行徑；在暴力行為—懲罰結果組別中，既使受試孩童本身並沒有直接受到懲罰，他

們也會反射性的產生恐懼，並拒絕將被觀察者視為模板。該研究結果顯示孩童選擇

模板的指標為「成功者」，呈現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傾向，然而該研究同樣顯示，

這樣的影響只會出現在有暴力傾向的孩童身上，若是原本很少會以暴力作為社交

手段的孩童，則無論行使暴力的結果為何，都不會改變他們的行為，這也呼應了

Gioia and Manz（1985）對於腳本的論點，替代學習是用來修正腳本的，若是觀察

對象、行為模式、行為結果並不符合個人特質與認知框架，亦不會促成腳本的轉變。 

在人力訓練管理方面，企業應該重視管理者對於基層員工的示範效果，以替代

學習的概念為基礎，透過管理者的行為去引導員工表現。過去研究發現，因為管理

階層的地位、經驗、聲望都高過於一般員工，因此比起模仿同事，員工更傾向於去

效仿管理者，尤其是新進員工，缺乏執業經驗會讓個人更需要仰賴他人的經驗和知

識傳承來進行自我評價和調整，因此企業應提供具可模仿性的成功模板，誘發員工

的學習動機並強化模板學習的效果（Manz and Sims,1981；Walsh et al.,1985）。但

近年的研究指出，多數研究論述將學習過程簡化為「單向學習」並不符合現實，且

有所欠缺。Myers（2021）就提出「團隊成員間替代學習的互惠性」，其認為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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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的學習並非單純的吸收，而是存在回饋、提問、調整等激盪的過程，因此被

觀察者與觀察者之間的關係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彼此互為對方的學習對象，這就

是所謂的「互惠性」。Myers（2021）以美國中西部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生為樣本，

該研究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作者讓樣本以小組的方式為顧客公司現行的

計畫或挑戰進行分析並給予建議，小組的形式讓樣本必須整合彼此的多元知識背

景和工作經歷，因此更能觀察到成員間的資訊交流；在第二階段，作者要求樣本填

答問卷，針對小組合作中成員的經驗分享程度去評分。研究最終發現，團隊內的替

代性學習確實存在互惠性，及彼此都會成為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且這樣的學習模式

對於團隊表現是有正面效益的。 

Hartley（2020）將替代學習理論應用在公領域中，以英國地方政府的標竿學習

計畫為標的進行實證研究，該標竿學習計畫為英國政府為了促進地方政府的創新、

績效改善、學習動機，於 1999年到 2008年實施的政策。Hartley的研究團隊在 2000

年到 2009年之間透過實地訪查、訪談、問卷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並發現，地方

政府確實會透過觀察其他單位的表現來進行替代性學習，特別的是，對於地方政府

而言，從「失敗案例」身上學習是相當有效的學習途徑，對於學習者而言，透過瞭

解與分析標竿的失敗經歷，可以降低學習者與標竿之間的隔閡感，且失敗經歷會更

接近學習者當下的狀態，因此更能促進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從上述的回顧可以發現，過去文獻對於替代學習理論的應用通常是聚焦在「成

功案例」上，但從失敗中學習也是重要的學習途徑，卻時常被忽略，造成了 Denrell

（2003）所提出的「取樣偏差」。該學者指出觀察者通常抱持適者生存，不適者淘

汰的心態去篩選模板，導致最一開始的挑選母體就只剩下所謂的成功者，然而成功

者間必然存在不具有代表性的「倖存者」，將倖存者作為模板有可能使觀察得出的

資訊是偏頗的，錯將效力不穩定的變項視為關鍵，例如：新創公司只將成功使用高

風險政策取得高績效的倖存者作為替代學習模板，忽略掉採取高風險政策失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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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閉的多數者，則可能會錯將高風險政策作為公司的指導方針，而低估真正有助於

公司穩定的保守政策的重要性。另外有學者提出，在組織的人際互動上，個人難免

會觀察到陞遷失敗的案例，甚至其直屬主管本身就可能有陞遷失利的經驗，再加上

替代學習的模板應該是以該經驗是否具有「價值」來選擇，而非經驗本身的正確性

（Myers, 2021），純粹討論成功案例確實有所偏頗。 

基此，本研究認為替代學習的實際應用，必然存在以「失敗案例」，即曾經嘗

試陞遷，但陞遷狀況不如自身預期者，作為警惕去修正腳本的情況。過去針對失敗

案例的研究，主要仍是聚焦在企業經營、政策制定方面，但是與「學中錯，錯中學」

的親身經歷學習、替代學習理論的模板學習不同，去分析他人發生的失敗經歷對於

「個人」而言是較少見的學習途徑，因此本研究亦會將失敗案例學習的「時機」納

入考量，以了解在什麼樣的情境下，才會促使個人參考負面案例。綜上所述，本研

究嘗試利用信號理論，考慮到「失敗者發出的信號對於個人而言也會具有參考性」

的可能性，填補當前替代學習理論文獻中缺少的失敗案例模板研究。 

另外，過去替代學習理論的文獻對於學習路徑的描述常為「單向」吸收經驗，

包括孩童或是學生單方面的吸收被觀察者或是師長／同學／專家的行為，以及員

工藉由觀察管理者行為調整自身表現，以符合組織要求（Bandura and Ross, 1963；

Manz and Sims,1981；Walsh et al.,1985）。雖然在人力訓練管理的部分有強調反饋

的重要性（Gould, 1979），但此反饋的目的是為修正其觀察學習的結果，屬於由下

而上單向路徑的其中一環。然而組織中主管在與部屬互動時，亦會主動的給予職涯

相關的建議，並非所有資訊都是由部屬主動觀察得出，過去的文獻缺少對「由上而

下」學習路徑的討論，在此部分，本研究嘗試利用信號理論中：「發送者會主動給

予信號」的特徵，填補當前替代學習理論文獻中缺少的由上而下的學習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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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信號理論 

個人透過替代性的學習途徑，在將成本最小化的情況下，去了解什麼樣的行為

才能導向自己所欲達成的結果。以本研究的研究目標而言，即警察僅透過在日常互

動中觀察主管的行為和陞遷路徑，得知何種個人特質、工作心態、績效目標是追求

陞遷時必須具備的，而省下親自摸索可能耗費的時間與精神成本。本研究認為，除

了替代學習理論提出個人主動觀察所得的資訊以外，警察體系中必然存在上層對

於陞遷者的偏好，包括性格、專業背景等等，而要吸引特定的人才，透過與基層互

動最為密切的中階主管引薦或是激勵部屬積極爭取陞遷是相對高效且省時的手段。

簡而言之，主管就是整個體系的傳聲筒，透過主動地給予部屬信號以初步篩選人

才，而對於警察而言，與陞遷機會相關的信號之所以重要，是源於警察體系的高度

人治，導致制度與實踐之間出現的資訊落差，若警察僅仰賴對於明文制度的理解，

一味的追求類如考績、獎懲、進修等共同項目分數，忽略職場上存在的人際網絡影

響力，則可能會在陞遷路途上遇到無法跨越的障礙而停滯。綜上所述，基於警察陞

遷制度中存在的資訊不對稱性，以及為補充替代學習理論缺少的由上而下的信號

傳遞路徑，本研究嘗試以「信號理論」進一步地探索人際互動中，與陞遷機會相關

之信號的建立與傳遞對於警察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與後續陞遷意願的影響力。 

信號理論（signaling theory）是由經濟學家Michael Spence（1973）提出，該理

論是用來解釋如何透過傳遞個人資訊來解決複數人之間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並使

他人能夠更有自信地做出決定，例如說雇主難以確定應徵者的工作品質，因此就以

「學歷」當作適任性判斷的「信號」。其中有三個關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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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號（signal） 

信號並非純粹的資訊，而應該是「為體現難以得知的事物而傳遞的資訊」

（Connelly et al., 2011: 42），也就是說，信號傳遞並不如資訊傳遞那樣的表面，重

點是要讓信號接收者，可以藉此了解到更深層，且真切的意義。像是「學歷」可以

是「資訊」，但「學歷代表著個人能力」這件事讓學歷變成一種「信號」，所以對

於接收者而言，就不會只是知道：這個人有大學學歷，而是知道：這個人有大學學

歷，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比其他高中學歷的求職者更好。除此之外，信號有另外一個

重點 —「詮釋」，因為信號要體現的是難以得知的事物，而不是單純表面上看到

的資訊，因此會涉及到個人對於資訊的解讀（Connelly et al., 2011）。綜上所述，

本研究認為信號跟資訊的關鍵差異在於：是否有背後的含義、是否會被做進一步的

解讀，並將信號定義為：「為體現難以得知的事物而傳遞的資訊，且會被接收者進

一步的解讀，以作為判斷難以得知的事物的依據」。 

也因為信號背後代表的事物，應該是對外部人員不可知的，所以，信號傳遞者

通常會是對「難以得知的事物」瞭若指掌的人，此時，「由掌握內部資訊的人，為

體現難以得知的內部事物，而傳遞的資訊」就稱為「顯性信號」。但也有可能是信

號的接收者，在進入組織內部後，自己觀察發現到的資訊，而透過這一類的途徑傳

遞的信號就稱為「隱性信號」，即「未掌握內部資訊的人，為了解難以得知的事物

而觀察取得的資訊」。以本研究題旨而言，所謂「難以得知的事物」指的是「個人

的陞遷機會」，為了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機會順利的陞遷，以及自身是否具足能力

掌握該機會，就會透過主管提供或是個人觀察，得到較為具體的指標，並去解讀這

些信號對個人陞遷機會的影響，作為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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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送者（signaler） 

指的是握有外部不可知資訊的內部人員，其有權決定是否要將內部資訊公開，

讓資訊成為「信號」，決定是否公開資訊的關鍵通常是「資訊的性質」，多數情況

下，發送者會希望以正面的方式去影響接收者行為，並避免負面信號影響組織名

聲，因此通常只會傳遞正面信號（Connelly et al., 2011；Taj, 2016）。例如，一間公

司的職場氛圍是非員工者（外部人員）很難去了解的，所以「職場氛圍」就是所謂

的「難以觀察的事物」，公司想要用正向的職場氛圍去吸引外部人才，就必須用一

些比較直觀的資訊去代表職場氛圍，像是：「保障上下層級之間的開放溝通」、「尊

重並配合多元文化」，代表著職場氛圍的這兩個資訊就會從純粹的資訊變成「信

號」，用正向職場氛圍去吸引當地人才（Taj, 2016）。 

三、接收者（receiver） 

接收者就是缺乏相關資訊且對資訊有需求的外部人士，且是信號傳遞效度的

關鍵（Connelly et al., 2011）。首先，信號是否能被觀察到會建立在接收者對信號

的關注度上；再者，信號傳遞的結果可能會因接收者詮釋角度不同，而與發送者的

原意背道而馳，影響到信號的「策略效果」，多數情況下接收者與發送者會存在利

益衝突，因為接收者會希望得知越多資訊越好，包括負面信號，而發送者通常只希

望傳達正面信號，以營造較好的形象（Taj, 2016）。 

由上述基礎概念可以發現，信號傳遞後產生的成效，主要仍是取決於接收者個

人的主觀詮釋。Chapman等人（2005）針對求職者工作選擇的研究就發現，求職者

會透過觀察和解讀招聘過程中組織散發出的各種信號，以作為「組織吸引力」的判

斷依據，這些信號的來源包括組織主動公開的工作福利、工作內容，以及在招聘過

程中求職者自行觀察得出的組織風氣等。而該研究結果指出，「性別」是影響信號

解讀的重要變項之一，同樣的招聘資訊、程序、方式適用在不同性別上會產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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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這樣的性別差異主要是源於「社會角色衝突」的影響，女性在現今的社會

主流風氣下仍然擔負家庭照護者的角色，使得女性會特別關注組織在工作生活平

衡方面的政策以及態度，並造成信號詮釋的分歧。舉例而言，組織強調「固定工時」，

男性會解讀為：保障上下班時間；有家庭照顧需求的女性卻可能會解讀為：組織不

鼓勵員工因為私事調整上下班時間，若有緊急情況會產生時間安排上的衝突。女性

求職者因此會認為職場無法配合個人需求，使得該組織對於女性的吸引力會低於

男性。除此之外，過去的研究認為，女性在職場和生活中較容易受到不平等、歧視

等待遇，因此對於公平性的敏感度通常會高於男性，導致看似客觀統一的招聘程

序，也可能會因為性別經歷差異，而使男性和女性對於相同的組織運作程序有截然

不同的觀感。女性對於公平性的高敏感度和經歷，可能導致兩種結果，若在招聘程

序中發現有失公允之處，則會對組織整體評價下降，反之則反之；另一種是過於習

慣針對女性的歧視，而選擇放棄以公平性衡量組織吸引力，轉而關注其他潛在的信

號作為評判標準（Chapman et al., 2005；Ryan et al., 2000）。從上述研究結果可以

發現，發送信號的結果會因為性別詮釋角度差異而產生歧異，且性別經歷也會影響

個人選擇觀察面向的標的，意味著「信號詮釋」與「信號觀察」方面，確實存在「性

別差異」的可能性。 

信號理論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在人資管理、貪腐研究、國際關係等領域，其中又

以人資管理領域為大宗，並主要聚焦在「徵才與留才」相關研究。信號有兩種傳遞

的途徑：組織散發信號給潛在求職者／員工、求職者／員工散發信號給組織。在前

者的部分，企業會利用信號去建立雇主品牌名聲，尤其是對跨國企業而言，為吸引

當地人才，形塑良好的企業形象是關鍵，Taj（2016）以西歐通訊科技公司在巴基

斯坦發展僱主品牌經營為案例研究，首先在本質上，該公司以西方開放合作的職場

文化為特徵，相較於本土企業的保守、聽命行事的職場氛圍，鼓勵跨階層的意見交

流對於當地人才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因此該公司安排定期餐敘、團契（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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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s）作為保障意見交流的空間。再者，強硬地將西方職場文化套入伊斯蘭教國家

中是不可行的，因此該公司因地制宜地提出一些友善宗教活動的政策，包括：提供

祈禱時間、減少齋戒月的工作時數、允許職員穿著當地宗教服飾、在開齋節提供額

外的獎勵等等（Taj, 2016: 341）。從該案例可以看到，跨國企業可以透過「開放溝

通的職場風氣」、「尊重並配合當地文化」作為信號，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以吸

引當地人才。 

除此之外，有成員多樣性需求的組織，也會透過信號的傳遞吸引不同群體加入，

達成增加代表性的目的。例如美國的警察組成過於單一，普遍缺少少數族裔和女性

群體，但作為非民選執法者，警察需要透過提升機關組成與社會組成的相似性來增

加其「代表性」，以帶動其職權行使的正當性，因此執法機關會透過增加組織內少

數的曝光度，以創造該機關「重視多元、歡迎少數」的信號，吸引多元人才的加入

（Durbin and Cox, 2020）。最後，組織也可以利用信號的概念去了解對於求職者而

言組織是否有吸引力，若無，則求職者會主動退出招聘程序（Ryan et al., 2000；

Chapman et al., 2005），由於求職者得到與組織內部就業環境相關資訊的能力有限，

所以通常會透過觀察招聘過程作為判斷依據，過去研究發現「人資處理招聘程序的

專業性」、「招聘執行的方式」對於求職者而言都是具可觀察性的隱性信號，幫助

求職者決定是否應聘。 

在第二種信號傳遞途徑的部分，組織可以從員工傳遞的信號去判斷該員工是

否有成為管理者的潛能，有助於組織做出正確的陞遷決策。Forbes（1987）從高層

管理的角度探討早期就業軌跡、專業背景、工作廣度，三種信號對於陞遷的影響，

結果顯示職涯早期已具陞遷經歷、工作廣度大的員工，對於高層而言，等同證明該

員工已具有足夠的經歷，能夠負擔管理者的執業需求，是相當強力的信號；而專業

背景則會隨著組織政策變化，若組織當下的政策是品牌推廣，則有行銷背景的員工

就更有機會獲得陞遷，因此不存在單一專業長期壟斷陞遷名額的情況。在徵才方



doi:10.6342/NTU202402063

 

 
30 

面，組織也能透過求職者提供的信號來判定該人是否為合適的員工，最常見的信號

就是「教育程度」（Spence, 1973），通常教育程度高意味著該人具有某種程度的

專業背景，且具有應對挑戰的能力，至少能夠適應當地教育的淘汰機制，因此組織

往往會將求職者的教育程度作為聘任的標的之一。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過去文獻中的行為多為組織與求職者／員工間

的信號傳遞，缺少對於「組織內」行為的信號交流研究。本研究認為，在談論組織

成員的陞遷機會認知與陞遷意願時，應不限制於組織政策的影響，成員間的互動也

是形塑個人認知的關鍵。員工對組織政策幾乎沒有影響力，因此這類型的信號對於

員工而言，只能被動的接受或是退出，但組織成員所發出的信號，卻會因為信號的

發送者與個人的身份地位相去不遠，對於個人而言存在操作可能性，而更容易成為

認知修正的材料。以陞遷為例，從主管身上得到的信號，是源於主管過去身為基層

的經驗，或是主管在面臨評鑑時，被置於的處境與基層是相類似的，因此對於部屬

而言，主管針對陞遷所給出的信號是具有可信度以及可行性的，便會以該信號作為

評估陞遷機會的依據。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真實影響個人陞遷意願的是較低的

「個人層次」因素，即透過與主管互動和觀察所得到的相關信號，以及由信號組成

的陞遷機會認知，在此部分，本研究嘗試結合替代學習理論透過人際互動觀察學習

的特徵，填補個人層次間信號傳遞的缺口。 

在陞遷研究方面，信號理論的應用多數聚焦在員工／求職者發送信號給組織，

幫助組織做出陞遷決策的傳遞途徑，缺少從員工角度出發，探討員工如何詮釋管理

者言論、行為，進而影響員工陞遷意願的研究。本研究認為陞遷決策應該是雙向的，

不只是從管理者的觀點去評斷員工適不適任，員工本身是否有陞遷意願也是最終

陞遷決策能否成形的關鍵，因此本研究欲利用信號理論，探討在本國警察組織中，

主管透過言論、行為散發出什麼信號，信號又如何影響部屬／基層警察的陞遷機會

認知，進而形塑陞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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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陞遷制度人治佔比高，卻在主管主觀評價上缺乏明確的判定標準，導致基

層通常無法得知什麼樣的表現會最有利於陞遷，造成了陞遷上的資訊不對稱性，此

時部屬就會以主管散發出的信號當作調整認知的依據。而信號來源有二，其一是觀

察主管的行為，主管為陞遷成功者，因此部屬可以透過詮釋主管的陞遷途徑、日常

行動，得知什麼樣的表現會有助於提升陞遷機會，由於此為個人觀察得出的信號，

因此屬於「隱性信號」，即「未掌握陞遷資訊的人，為了解個人陞遷機會而觀察取

得的資訊，且會自行進一步的解讀，作為判斷個人陞遷機會的依據」；其二是主管

主動給予陞遷相關信號，根據信號理論的邏輯，主管在日常互動中可能基於鼓勵部

屬陞遷給予相關信號，這就屬於具有策略性的顯性信號，然而實際上，主管在談論

陞遷時，並不一定帶有特定的目的，而可能是從過來人的身份進行經驗分享，因此

本研究指稱之「顯性信號」為：「掌握陞遷資訊的人，為體現陞遷機會而傳遞的資

訊，且會被接收者進一步的解讀，作為判斷個人陞遷機會的依據」，無論主管是否

帶有目的性，部屬將詮釋所得的所有信號，並依此評估個人陞遷機會，並決定是否

追求陞遷。本研究進一步從替代學習理論佐證信號理論的論點，提出個人是會透過

觀察組織中他者的行為去調整自身行動的，Weiss（1977）的研究更指向部屬會去

觀察主管的行為，並基於個人目的挑選合適模板，進而做出相似的行為，也就是說，

主管的信號對基層員警而言確實應具有影響力。 

第四節 小結 

國內多數的公務單位陞遷研究將問題指向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現象，包括單

位之間的獎勵累積差異、人治難以避免關係介入等，缺少對於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建

立的論述，因此本研究嘗試以信號理論和替代學習理論進行理論建構，以填補當前

的文獻空缺。信號理論強調的是在資訊不對稱下的信號傳遞與詮釋，信號的接收者

會透過發送者主動給予，以及個人觀察以平衡雙方的資訊量，並從個人觀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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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理解信號的意涵，以作為行為判斷的依據；替代學習理論則是指向他人行為的示

範效果，個人會去分析他人的行為模式、行為後果、行為情境等，透過從他人的經

驗中學習，減少試錯的成本，並量身打造自身的行為指導方針。警察執業的時間有

限，無法凡事皆以親身經歷的方式去獲取資料，因此本研究判斷，在初入職場時，

對個人陞遷機會抱持基礎認知的個人，會在職場中得到與陞遷實務相關的信號，該

信號根據信號理論分為主管主動提供之顯性信號，以及個人觀察得出之隱性信號。

部屬在蒐集到陞遷相關信號之後會進行替代性學習，以更新個人主觀上對陞遷機

會的認知，且有可能會基於新的認知，反覆進行信號蒐集與詮釋，而對陞遷機會的

認知最終將會影響到個人追求陞遷的意願，也就是說，個人的陞遷意願在職涯中並

非永恆不變的，而是會隨著各個階段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差異而變動。 

  



doi:10.6342/NTU202402063

 

 
33 

第三章 警察陞遷制度概論 

第一節 警察人事體制概論 

壹、警察科層制度 

根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下稱人事條例）第 4條規定，1警察體系採「官

職分立」制，因此需同時標示出官等與職等才能完整表達警察在科層制度中所處之

位置與陞遷處境，本國警察之官職等與職稱對應簡表如表 1 所示，由下到上為低

階警員至高階警官。在警察人事體制中，官等高低可以用「官階」、「警階」表示，

前者依照《人事條例》第 5條規定，2將警察的官階由小至大分為警佐、警正、警

監，而每一等中又可分為四階，並以第一階為最高級；「警階」即所謂「幾線幾星」，

為較常用之官等標示單位，本國警察配階是以《全國警察機關陞遷序列表》（下稱

陞遷序列表）標示之「職務」為依歸，能夠完整地對應職等序列，例如配兩線一星

即為任第九序列職等之相關職務者。「職等」則是指向職務類型，以「序列」作為

職務分級之單位，所謂序列是以機關特性、職位高低等原則訂定之職務分階，根據

《陞遷序列表》顯示，警察職務共分為十一個序列，以第十一序列為最基層，序列

數值越小，職等越高。而一般大眾所認知之「警員」為警佐一階／一線四星／第十

序列以下之警職人員，「警官」為警正四階／兩線一星／第九序列以上之警察人員。 

 

1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4 條：「警察官、職分立，官受保障，職得調任，非依法不得免官或免
職。」 
2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5 條：「警察官等分為警監、警正、警佐。警監官等分為特、一、二、
三、四階，以特階為最高階；警正及警佐官等各分一、二、三、四階，均以第一階為最高階。」 



doi:10.6342/NTU202402063

 

 
34 

表 1 第六序列以下之官職等配階職務對照表—簡化版 

官 職 
官階 警階 職等 職稱 
警正二階 兩線三星 第六序列 警務正等 
警正三階 兩線二星 第七序列 督察員等 
警正三階 兩線二星 第八序列 警務員等 
警正四階 兩線一星 第九序列 巡官等 
警佐一階 一線四星 第十序列 巡佐等 
警佐三至二階 一線三星 第十一序列 警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整理自《警察官職務等階表》、《全國警察機關陞遷序列表》。 

警察雖然身為公務體系的一環，但其人事制度有異於一般行政機關，一般公務

員為官職併立制，警察則為官職分立制。也就是說，一般公務員人事體系是依官等

及職等任用，3兼顧個人資歷（官）與工作性質和責任（職）去安排個人在科層體

制的相對位置，較適合用來培養專才；而警察的人事體系則是以「人」為依歸的「品

位分類制」，純粹的以年資、考績、考試、學歷等個人條件作為科層分類標準，因

為職務調動並不會將工作內容變化納入考量，而較適合用來培養通才。 

雖然官職分立能夠保持人才任用的彈性，但這樣的制度至少可能產生兩個可

能的缺點。首先，由於遷調不考慮職務內容，且無明確地調任限制，因此容易造成

難以用人唯才、機關首長任用標準不明確等問題（蔡敏廣，2016）。此外，除了造

成任用制度上可能存在的不公平性以外，官職分立制保障官階，而保留職務變動彈

性的特性，也使得警察體制中逐漸形成「有官階才有任職資格，但有任職資格不等

同有職務」的實務情況，舉釋字第 760號為例，制度上來看，根據《人事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通過乙等／三等特考者，可取得警正四階任官資格，即

應可擔任警務正以下之職務，然根據《人事條例》第 11條第 2項規定，非警察大

 

3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5條第 1項：「公務人員依官等及職等任用之。」 



doi:10.6342/NTU202402063

 

 
35 

學（下稱警大）畢業之乙等／三等特考通過者，仍須經過警大訓練合格才得任最高

列警正三階以上之職務，該釋字之聲請人並未被安排至警大受訓，因此無法擔任警

正四階之巡官、警務員、督察員、警務正等職務（憲法法庭，2018）。實務上「有

官階無官職」的情況，與品位分類制以名與位作為激勵警察工作熱忱誘因的本意相

斥，而無法完全地發揮官職分立制的優勢，反而造成現行警察科層體制過於複雜、

缺乏明確性，且較難提供現職人員陞遷動機。 

貳、陞遷定義 

根據《警察人員陞遷辦法》（下稱陞遷辦法）第 3條規定，陞遷有兩種概念，

分別是「陞任」到較高序列職務，以及「遷調」到同一序列職務。因此，在法規基

礎上，警察之陞任與遷調都屬於陞遷之範圍，然而，除了調任至主管職會造成薪資

與執業內容較大程度上的變動以外，單純的單位遷調對個人而言並無太大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不考慮除調任主管職以外之遷調同一序列職務的情況，是以本研究所

關心的陞遷是指：「陞任較高序列職務，或從非主管職調任主管職」的情形，例如：

從第十序列巡佐升任至第九序列巡官，或是從警務員科員變成警務員所長。除此之

外，本研究基於警察人事制度官職分立的特性，在談論陞遷時將同時標示官等與職

等，在前者的部分，本研究將以通俗用法為依歸，以「警階」進行標示；而在職等

的部分，由於《陞遷辦法》之概念是以「序列」做為陞遷的主要判別單位，因此本

研究將參照《陞遷辦法》之規定，以序列上的變化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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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陞遷基本原則 

根據《人事條例》第 20條第 1項規定，4我國警察機關之陞遷任用應符合以下

四點基本原則：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公開公平公正、擇優陞任。而在實務

運作上主要是以資績計分、內陞外補為重點之陞遷與任用標準，因此本研究於此僅

討論此兩項原則，如何決定個別警察人員的陞遷機會。 

一、資績並重 

警察機關依《陞遷辦法》第 6 條為基礎訂定各該序列陞遷評分標準表以計算

個人的資績積分，「資」指向的是資歷的部分，包括：學歷、考試、年資、訓練、

外語能力等，而學歷、考試除了是積分之評分項目外，亦會影響到個人的任職途徑

與陞遷制度適用，此部分將於後續段落詳細說明；「績」指向的是功績的部分，包

括：獎懲、考績等（林欣麗，2008：57）。從警察採用品位分類之官職分立制便能

得知，警察人事制度重視的是個人是否具有陞遷之資格，並以資績積分為主要判定

標準，如此以人為本的制度不須考量警察個人與職位專業性的適配度，因此執行起

來更為簡單，且在人事調動上更具有彈性，而不會受到職系職等的影響。 

二、內陞外補 

根據《陞遷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警察機關職務出缺時，除提供畢業、

結業、考試及格分發之職缺或依遴選資格條件規定 建立候用名冊及得免經甄審之

職務外，應由本部警政署或交由該職務出缺機關就該機關 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之

人員及請調存記人員，本功績原則評定陞遷，並辦理甄審。如無適當人選時，得由

 

4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20條第 1項：「警察人員之陞遷，應本人與事適切配合之旨，考量機關、
學校特性及職務需要，依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原則，並與教育訓練及考核相配合，採公開、

公平、公正方式，擇優陞任或遷調歷練，以拔擢及培育人才。」 



doi:10.6342/NTU202402063

 

 
37 

本部警政署向警察機關、警察大學辦理徵調、商調或由職務出缺機關 向警察機關、

警察大學以外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之人員辦理公開甄選」。 

內陞外補制度的存在是為了避免因為內部缺少適任人才，而導致職位缺額過

多、空缺時間過長，進而影響業務推動的情況，內陞意旨由在職較低階人員往上填

補職位，根據《陞遷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警察機關人員之陞遷，應依全國

警察機關陞遷序列表逐級辦理陞遷。但次一陞遷序列中無適當人選時，得由再次一

陞遷序列人選陞任」；外補則是從外部挑選適合的人才來填補內部的職位空缺，就

《陞遷辦法》之規定，選拔方式即為公開甄選。 

第二節 警察任職及陞遷管道 

壹、任職管道 

警察的任職管道分為兩種，第一種為警察教育體系出身，並透過警察特考入職

之「內軌生」，第二種為非警察教育體系出身，透過一般警察特考入職之「外軌生」，

其任職途徑與受訓時長如下圖 3。基此，本研究認為，在警界任職制度上最根本的

分界就是「學歷」，因此本研究所提及之任職管道並不考量以除了學歷資格以外之

條件應考的情況，類如：其他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軍人年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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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任職管道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整理自《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應考須知》。 

首先，以內軌管道任職者被稱為「內軌生」，採取的是「教考用」，即先教育

再考試再任用。內軌生在警察教育系統內修業完成後只需通過「警察人員特考」

（下稱內軌特考）即能直接入職，無需另外受訓，所謂警察教育系統就是以警職為

就業目標進行的養成教育，主要又分為兩大類：警察大學、警察專科學校（下稱警

專），前者須修業滿四年，後者須修業滿兩年。除了修業年限以外，警大畢業生與

警專畢業生最根本性的差異在於「特考資格」，如圖 3所示，警大畢業生可以選擇

要報考內軌特考三等考試，若通過則任職九序列警官職，抑或是考內軌特考四等考

試，若通過則任職十一序列警員，但警專畢業生只能藉由報考通過內軌特考四等考

試後任職十一序列警員，而不能跨考三等考試。也就是說，只有警大畢業之內軌生

才有初任即任警官的資格，警專畢業之內軌生則需從基層警員開始執業。 

再者，以外軌管道任職者被稱為「外軌生」，採取的是「考訓用」，即先考試

再訓練再任用。其原因在於除了考試內容之外，外軌生並未受過任何警察相關之職

業教育訓練，因此需在通過「一般警察人員特考」（下稱外軌特考）後再進入警察

教育系統中受訓，並於受訓合格後才可進入警界就職。外軌特考與內軌特考的制度

邏輯相似，具獨立學院以上之學歷才能報考外軌三等，並於考試通過後獲得任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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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警官之資格，爾後被分配到警大受訓兩年，受訓合格後方能上九序列警官職；

而僅具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歷者，只能報考外軌四等，獲得任職

十一序列警員之資格，並被分配到警專受訓一年半，受訓合格後即任十一序列警員

職（保訓會，2022）。 

貳、陞遷管道 

在警察體系的陞遷過程中，警察人員可以在同一官等內仰賴年資和積分排名

持續地升階，但是，從警員陞遷到警官職，即從第十序列陞遷到第九序列以上職位，

則須符合升官等資格、警大同等學歷兩項門檻，否則無法任官。在前者的部分，根

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7 條5、第 11 條6之規定，警員在制度上不得以考績突破

官等的限制，既使升到警佐一階最高級，後續的考績也只能增加年功俸的俸點，而

無法以此取得更高官階的任用資格。如此一來，便從制度上限制警員只能透過升官

等考試、升官等訓練取得警正四階以上官階之任用資格；在後者的部分，根據《人

事條例》第 11條規定：「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三階以上，應經警察大學或警官學

校畢業或訓練合格」，因此不論是內、外軌生，欲陞遷之警員需透過警大二技、研

究所、警佐班第二類等考試途徑進入警大訓練，並在訓練合格後取得等同警大之學

歷。除此之外，還有內軌三等、警佐班第一類這兩項可以同時滿足升官等資格、警

大同等學歷兩項條件的升官途徑。從上述內容可以發現，警察的陞遷制度依據官等

 

5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7條第 1項：「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 
一、甲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

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

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二、乙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

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一個

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6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1條第 1項：「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具有左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一、二年列甲等者。二、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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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同的規定與途徑，基此，本研究將於此節以圖 4為基礎，更詳細的說明各種

類／階段陞遷途徑的相關規定與陞遷速度差異，以說明不同階段的警察所需面對

的陞遷選擇與應對方向，並將論述重點放在以陞遷管道較為繁雜多元的警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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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第十一序列至第六序列陞遷途徑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整理自《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第六條附表修正總說明》、《11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招生簡章》、《113年警佐班第 44期第 1類招生簡章》、《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應考須知》、《112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112 

年警正班第 32期招生簡章》、《113年警佐班第 44期第 2類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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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序列至第六序列之整體陞遷途徑如圖 4，陞遷時間成本則如附錄一所示，

若初任職務為第十一序列／一線三星之警員，在僅仰賴積分排名的情況下，最高可

陞遷至第十序列／一線四星之巡佐同等職務，然而雖然在制度層面上屬於陞遷，但

實質上升任至第十序列職務對於基層警員而言並不具有足夠的誘因。首先在時間

成本方面，由於第十序列職務存在名額限制，在一般狀況下，需花費個人約 10-15

年的時間才得陞遷，且因第十序列職位存在名額限制，而使基層警員需時刻注意個

人績效表現，否則可能維持在一線三直至退休，對部分警員而言，耗費十幾年努力

工作、維持表現卻只能升一顆星，並不符合成本效益；而若是個人希望在更短時間

內離開第十一序列職務，則亦能透過積極辦案快速累積績效，以提高積分排名，在

這樣的情況下，約能於 5-6年內成功陞遷，但其背後就是必須投入大量心力與時間

在工作上，犧牲私人生活與休息時間，無家庭生活的年輕警員較有實踐之可能。再

者，第十序列職務在制度上仍屬於警員，既使陞遷至第十序列職務，個人也不會獲

得更多的權力且工作內容並不會有顯著的變化，使得陞遷的實感較低。綜上所述，

由於陞遷至第十序列職務的成本效益不成比例，因此對於有陞遷意願的第十一序

列／一線三星警員而言，並不是特別有吸引力，同時也無法帶動基層警員整體的陞

遷意願。 

如上述所示，陞遷至第十序列對基層警員而言似乎效益不大，但若個人欲陞遷

至第九序列職務，則需考慮年齡、考試管道等限制。37 歲以下之警員想要跳脫現

狀，陞遷至第九序列／兩線一星警官職，其最快的管道為「內軌三等特考」，第十

一序列／一線三星警員只需任職滿 3 年即可報考內軌三等特考，也就是說在極端

狀況下，警員僅需花 3 年的時間便能取得陞任至警官職之資格，並在受訓合格後

直接由內政部警政署派補巡官同等第九序列職務。然而，內軌三等特考實質並不容

易，其報考者並不僅限於現職警員，而同時包含警大應屆畢業生，相較於須犧牲個

人休息時間備考並兼顧工作的現職警員，全心投入考試且有教授指導的警大畢業



doi:10.6342/NTU202402063

 

 
43 

生是具有明顯優勢的，因此既使內軌三等特考是最為快速的陞遷管道，對於現職警

員而言，也並非最為理想的途徑。 

實務上最多人採取也相對容易的陞遷管道為「警察大學二年制技術系」（下稱

警大二技），第十一序列／一線三星警員只需任職滿 3年即可報考，並在兩年教育

訓練期滿合格後，便能取得「同等警大之學歷」。警大二技為針對現職具警察人員

身份者開放的管道，因此相比於內軌三等特考，競爭者之間的同質性更高，對於現

職警員而言較具有公平性。然而，警大二技訓練合格後，仍須取通過晉升警正官等

考試／訓練，即升正考試7或升正訓練8，滿足這兩個陞遷條件後，才能取得第九序

列／兩線一星警官職之「任官資格」，並等待內政部警政署派補巡官同等第九序列

之職務（中央警察大學，2023；中央警察大學，2024a）。 

除此之外，根據《人事條例》第 14條第 6項規定，9透過警大二技與升官等訓

練合格陞遷者，最高僅可陞遷至第七序列／兩線二星之職務，爾後則需達成額外資

格條件，才能再次向上陞遷。警大二技就讀期間為帶職帶薪，在年資續計且升官等

相關訓練之年資規定更為嚴苛的情況下，影響個人陞遷時間成本的主要因素，即為

升正訓練、升正考試對於申請與報考資格的規範，若基層警員欲以「警大二技加上

升正訓練」一途取得任官之資格，依照其升正訓練之規定，陞遷時間成本最低者為

 

7《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4條第 1項：「警察人員之晉升官等，須經升官等考試及格。」 
8《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4條第 5項：「警察人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並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
實授現任警佐一階職務，最近三年年終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敘警佐一階本俸最高級，

且經晉升警正官等訓練合格者，取得升任警正四階任官資格，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一、經普通考試、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或相當委任第三職等以上銓定資格考試警察人員

考試及格，並任合格實授警佐一階職務滿三年。 
二、警察學校或警察專科學校警員班畢業，並任合格實授警佐一階職務滿十年，或警察專科學校專

科警員班或警官學校、警察大學專修科畢業，並任合格實授警佐一階職務滿八年，或警官學校、警

察大學四年學制以上畢業，並任合格實授警佐一階職務滿六年。」 
9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4條第 6項：「前項升任警正官等人員，應受第 11條第 2項規定之限
制，並以擔任職務等階最高為警正三階以下之職務為限。但具有碩士以上學位且最近五年警正三階

職務年終考績四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者，得擔任職務等階最高為警正二階以下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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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軌四等入職者，所需花費時長為至少 9 年；陞遷時間成本最高者為以內軌四

等入職之警專生，所需花費時長為至少 14年。若基層警員欲以「警大二技加上升

正考試」一途取得任官之資格，陞遷時間成本最低者所需花費時間為至少 9年；陞

遷時間成本最高者所需花費時間為至少 12年。 

若為現任第十序列職務之資深警員，則可考慮「警佐班第一類」作為陞遷管道，

警佐班系以《警察教育條例》第 6條、《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為法

源基礎設立，以期為現職警員提供進修與深造教育，培養具充足實務經驗的警官人

員，而其中警佐班第一類係針對特定序列之資深警察，即巡佐／小隊長（第十序列

之職務），開放之陞遷途徑。由於此陞遷途徑之原意是為服務資深警員而存在，因

此基層警員欲以「警佐班第一類」一途取得任官之資格，其陞遷時間成本最低仍需

花費 10年才可任官（中央警察大學，2024b）。此類陞遷途徑的特殊之處在於，資

深警察於受訓合格後，並非由內政部警政署派補巡官同第九序列之職務，而是返回

原服務機關直升巡官職務，因此對於調離原居地意願不高，但仍有陞遷嚮往的資深

警察而言，是相當友善且值得考慮的陞遷途徑。 

由上述內容可知，第十序列／一線四星以下之基層警員欲取得任官資格的途

徑相當豐富多元，卻也相對困難繁雜，反之，一旦成功取得任官資格並分派巡官同

第九序列職務後，後續的陞遷就相對單純，從第九序列／兩線一星職務至第六序列

／兩線三星職務，原則上皆以積分排名為標準，平均每一階段的陞遷時間成本約為

9-10年。除了穩定陞遷以外，當然也存在加快陞遷速度之管道，最常見者為「所長

班」，任職於第九序列／兩線一星或是第八序列／兩線二星職務之警官可以透過自

主報名的方式參加甄選，通過者即可派任所長，所長為外勤主管職，業務繁忙的同

時也意味著高功獎數，在陞遷以積分排名為主要標準的階段，擔任所長將有利於提

升陞遷速度，一般狀態下約莫 5-6年便能順利陞遷至第八序列／兩線二星或是第七

序列／兩線二星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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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警察陞遷與薪資 

根據激勵理論，薪資提升是個人職涯追求上相當關鍵的外在動機之一

（Amabile, 1993；Ryan and Deci, 2000；Miner, 2015），因此，除了陞遷所需的時

間成本之外，薪資變動將是個人在職涯發展上主要的考量因素之一，而在薪資構成

如此複雜的警察體系之中，本研究認為，警察個人在職涯規劃的同時，必然會更加

審慎地研究薪資給付制度，以確保實質獲取的額度與個人期望相符。綜上所述，本

研究將於此段落分項說明警察體系基礎的薪資結構，以便在後續分析中，更深入的

了解薪資對於個人陞遷意願的影響。 

警察的薪資主要由四大項目構成：本俸、專業加給、警勤加給、超勤加給。根

據《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員薪資級次的計算多數是以「職等」為依歸，但以警

職而言，則是將「官階」作為薪資給付的標準，加上警察官職分立的特性，將會使

得職務的調動並不等同於薪資的變動；除此之外，四大項目中的警勤加給則是以

「工作場域」為給付標準，而非如另外三者以官階計算，使個人月支數額將隨陞遷

調動單位而變化。以下將分項介壽警察人員薪資如何因應陞遷而有所變化。 

首先是「本俸」的部分，根據《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2條第 1項的名詞釋義，

本俸係指「各職等人員依法應領取之基本給與」，也就是所謂的底薪，其計算方式

是以《警察人員俸表》（附錄四）與《公務人員俸額表》（附錄五）為基礎，依據

個人現職官階與俸級對照之本俸俸點去領取相應之俸額。 

若個人不滿於現領之本俸薪額，則需仰賴「年終考績」來跳俸點，根據《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 7條規定：「甲等及乙等皆可晉本俸一級」，因此若個人當年取得

乙等以上之考績，則其本俸俸級可升一級；而根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1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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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第 1款規定：「二年列甲等者，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即若個人

連續兩年考績獲得甲等，則其本俸俸級可連跳兩級。然當個人已達其官等本俸俸級

之上限，除非個人通過升官等訓練或考試，否則其本俸俸點將無法再升級。為因應

此情況，《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7條規定：「年終考績獲甲等或乙等，且已達所敘

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意指本俸俸級已達上限之

個人，其本俸並非隨著官階一同停滯，而是改以年功俸俸額來晉升俸點。 

再者為「專業加給」，該加給須依照「職務之技術或專業程度、繁簡難易、所

需資格條件及人力市場供需狀況」等因素訂定給付內容，10簡而言之，專業加給是

根據單一職業之工作內容支給的薪資待遇。警察人員的專業加給，與本俸相似，是

以官等、官階為基準進行給付，其月支數額如《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下表 2）

所示。因此，陞遷後，專業加給的數額會隨個人官階提升而增加。 

表 2 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第十一序列至第六序列 

官等 官階 月支數額 

警正 
二 28,980 
三 26,040 
四 25,130 

警佐 
一 22,060 
二 21,460 
三 21,1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24）。 

第三為「警勤加給」，是為體恤警察人員工作之危險性、辛勞性、不安定性而

特別增加的法定加給（考試院，2018），原則上每位警察人員皆會得到警勤加給，

只是給付之內容會因為服務單位而有所差異。根據《修正警察人員警勤加給表》內

 

10 《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4條第 2項：「技術或專業加給：職務之技術或專業程度、繁簡難
易、所需資格條件及人力市場供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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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顯示，警勤加給由高到低分為一至三級，第一級加給之月支數額為 9,700元，係

針對直轄市與縣市警察局、部分警政署單位（例如：刑事警察、維安部隊等）等面

對犯罪現場與民眾衝突第一道防線的警察人員，由於其工作環境具較高的不穩定

性與危險性，再加上輪班制度容易影響生活作息，並對身心造成危害，制度上考量

到其執業的危勞性，而給予「第一線」警察人員較高的加給待遇；第二級加給之月

支數額為 8,730元，係針對警大、部分警政署單位（例如：警備隊）之警察人員；

第三級加給之月支數額為 7,760元，係針對不屬第一、二級，且具警察官任用資格

之人員。因此，陞遷後，警勤加給的數額會隨個人調動單位而產生變化，若進入內

勤單位會減少，陞遷至外勤單位則會增加。 

最後為「超勤加給」，也就是所謂的加班費，而加班費的計算與個人官階息息

相關，根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2023）之規定，非主管之警察人員的加班費計算

公式為：（月支薪俸＋專業加給）／240；主管職之警察人員的加班費計算公式為：

（月支薪俸＋專業加給＋主管加給）／240。在超勤時限的部分，根據《警察機關

輪班輪休人員勤休實施要點》外勤警察人員非主管職，一般狀況下超勤時數最高可

報 80 小時，主管職則可報 100 小時，而內勤警察人員在一般狀況下只能報 20 小

時。由上述可知，超勤加給主要是受個人所處官階以及加班時數所影響，但並非完

全的實報實銷，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2023）規範之超勤加給上限為 19,000 元，

若個人計算得出之超勤加給數額超過上限仍只能獲得 19,000 元。因此，陞遷後，

超勤加給的數額會隨個人官階、調動單位、職務而產生變化，陞遷至更高官階或主

管職，皆會使個人每小時之加班費增加，但每個月可申報之加班時數上限則會因工

作單位而有異，內勤單位最高可報 20 小時，外勤單位則為 80 小時，由於內外勤

單位可申報之加班時數差異過大，因此就算每小時之加班費數額提升，若陞遷至內

勤單位，每個月的超勤加給仍會減少。 

除了上述的四大主要項目以外，「主管加給」亦會因為陞遷而有所增減，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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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義，主管加給即為撫恤主管職的辛勞，而提供的給付，並以「官階」作為給與的

標準，如下表 3所示，要特別注意的是，因為官職分立的設計，因此警界的官階不

等於官職，是否能夠領取主管加給，是以個人實際職務為準，例如同樣列警正三階

警務員，但在外勤擔任所長每個月可多領 5,750元的主管加給，在內勤擔任科員則

無此項加給。 

表 3 警察及消防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 

官等 官階 月支數額 

警正 
二階 7,520 
三階 5,750 
四階 4,720 

警佐 一階 4,19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2024）。 

警察的薪資構成相對複雜且難以同一而論，且個人薪資的組成主要仰賴的並

非本俸而是加給，而這樣的制度設計，容易導致警員與警官薪資差距微乎其微，更

甚者，還有可能發生「陞遷不等同加薪」的特殊情況，說明警察薪資如何計算之案

例可見附錄二，以比較不同官階與職務者之間可能的薪資差異情況。從薪資結構整

理來看，警察薪資的主要來源為各類型的「加給」而非本俸，這是源於警察的本俸

薪額相對低迷，因此需要仰賴各項加給使薪資給付與警職工作繁重程度相當，這樣

的薪資結構設計，導致警察體系並非如同私人企業一般陞遷即加薪，本俸與年功俸

的俸點確實會影響退休金，然而，只要在同樣的官等持續執業至少 23年，既使沒

有陞遷，考績只需維持乙等，基層警員也能提升至相當於警監四階一級的俸點，以

警專畢業通過四等特考之基層警員為例，其初任警職的年齡約為 20歲，若個人毫

無陞遷的打算，則至約 45歲時，便能提升至最高俸點 525，月領十萬直至 60歲屆

齡退休，本研究基於警察薪資制度的特殊性判斷，對於基層警察而言，陞遷帶來的

薪資變動誘因過小，將會是影響個人陞遷決策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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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從整體陞遷途徑的相關規定說明可以發現，警察體系內的陞遷並非單純地以

年資、功績安排，還包括各階段的年齡限制、以警大為中心的學經歷背景、具升官

資格與否、人脈考量、主管賞識等等客觀與主觀要件，使個人難以完全地仰賴積分

來判斷個人的陞遷機會。除此之外，對於基層警員而言，多數陞遷途徑皆有年齡與

服務年資相關規定，要求具陞遷意願的個人在有限的時間內，累積充足的職務經

歷，並同時考量備考所需花費的時間。本研究於訪談與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發現，警

察陞遷制度高度的複雜性讓許多基層警察即使具有陞遷意願也無所適從，明文上

看似多元的陞遷管道，藏在細節中的各種限制使得個人陷入「看得到，吃不到」的

窘境之中。基此，本研究認為對於警察個人而言，在判斷陞遷機會的時候，考量的

不僅是制度整體的開放性、完整性，亦包含個人所在之位階，當下所可觸及之「陞

遷途徑數量」、能在「陞遷時限」內突破的可行性，以及特定「陞遷途徑的難易度」。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數量、時限、難易度合稱為「陞遷途徑可及性」，並在後續分

析中，以此作為制度面上，影響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判斷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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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使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來進行研究，以 22位雙北市在職警

察為樣本，探討在警察體系中，主管的態度、行為、言論如何形成信號，並影響基

層警察的陞遷意願，以及同樣的信號，對不同特徵的人而言，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壹、 質性訪談 

使用質性訪談的目的在於：「描繪樣本個人對於研究現象最深刻的觀點」，重

點在於「個人」，而非整體性的社會規範，以及「深度」，而非追求能夠代表整個

母體的廣度，也因此質性訪談也常被稱為「深度訪談」（Mack et al., 2005；吳嘉苓，

2015）。本研究主題因為涉及到過去陞遷狀況的「個人經驗」，以及陞遷對於一些

人而言，是較為隱私的話題而具「敏感性」，因此本研究判斷能夠深入了解個人觀

點，並兼顧受訪者隱私的「一對一深度訪談」是最合適的研究方法。深度訪談可以

讓本研究跳脫過去陞遷研究中常探討的制度限制，透過吸取樣本的職涯經驗，更深

層的去了解不同背景、性別、權力位置的警察在考量陞遷時的差異。 

貳、訪談類型 

訪談分成三種類型：結構式、非結構式、半結構式，「結構式訪談」指的是研

究者會建立明確且適用於所有受訪者的訪談提綱，研究者會完全遵照提綱的內容

進行訪談；「非結構式訪談」則是僅會準備部分訪談題目或是大致架構，以確保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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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維持在正確方向上，但主要仍會是以受訪者主導談話的形式進行；「半結構式訪

談」指的是研究者會事先準備好訪談題目，並以此為基礎進行訪談，但研究者並不

會限制訪談內容與流程（Lune and Berg, 2017）。 

本研究於前訪中進行測試，發現受訪者通常會進行大程度的發揮與經驗分享，

結構式訪談過於缺乏彈性，反而在使用上會面臨較大的阻礙，且會使訪談失去捕捉

研究原先忽略掉的新變項的機會，因此採用彈性較高的「半結構式訪談」會更為理

想，除了保留在訪談當下自由發揮的空間之外，也能讓訪談經驗不足者確保問題都

有切合研究主題。半結構式訪談的選定，可以讓研究者事先思考受訪者會有什麼樣

的回應，以及針對不同的回應應該如何進行追問，預先擬定追問題目也能減輕訪談

當下研究者的焦慮感，因此本研究的訪綱除了主要問題之外，也包括追問題目，追

問題目並不會呈現給受訪者；另外，本研究為避免受訪者不耐煩的情況，因此將訪

談長度控制在 2 小時內，並額外考慮到追問題目的篇幅，因此主要問題設定以五

題為上限。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壹、個案選擇 

在個案選擇時，研究者通常要考慮到兩個部分：特殊性、可行性（湯京平，2015：

257），前者指的是該案例是否具有特殊性，而能讓讀者認同其學術價值；後者則

是研究者須考量到執行上的困難，若樣本不願意或無法被研究，則該研究計畫等同

作廢。本研究在個案選擇時主要分為三個部分：警察、在職、雙北，首先是「警察」，

在陞遷研究上選擇警察的原因在於其陞遷體制的特殊性，警察雖然身為公務體系

的一環，但有異於一般公務員的官職併立制，其陞遷制度採取的是官職分立制，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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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該制度能保持用人的彈性並培養通才，然而，卻同時會造成任用標準不明確的問

題；除此之外，官職分立制保障官階，而保留職務變動彈性的特性，也可能造成有

官階無官職的實務情況。綜上所述，警察體制存在複雜性與特殊性，因此本研究認

為此一群體相當具有研究的價值。另外，由於警察單位屬於政府機關，因此其陞遷

制度相關資訊都是公開的，對於研究者而言，可取得性相對較高，再加上本研究具

有相關的人脈網絡，因此在可行性方面毋須擔心。 

再者是「在職」，由於警察的陞遷體制經歷過多次的修正與調整，因此不同年

代的警察所熟知的制度存在差異，進而可能會影響到個人對陞遷的判斷，因此本研

究將目標放在在職警察，以盡量確保樣本在陞遷制度認知上的統一性。最後是「雙

北」，這點主要涉及到可行性，由於個人之移動能力、研究經費、研究時間有限，

難以進行全國性的訪談，因此將地理範圍限縮在平常生活且交通相對便利的臺北

市與新北市內；除此之外，根據媒體報導顯示，臺北市派出所所長的報考人次從往

年的 5、60人，到 2018年已跌至 7人（王冠仁、姚岳宏，2019）；另外，新北市

於 2021年共舉辦 3次所長甄選，卻僅有 33人報名，候用人選遠不及職缺需求（民

視新聞網，2021）。可以看出臺北市、新北市的中階主管職（所長）已然出現人才

短缺的情況。 

貳、研究對象 

受訪者是深度訪談中的關鍵，同時也是研究者必然會遇到的難題，選擇樣本時

要考慮到其代表性和可近性，通常研究者會採用「立意抽樣」來選擇受訪者，針對

該研究所定位的對象與研究方向去選擇案例，是相對省時低成本的方法。除此之

外，「滾雪球抽樣」也是深度訪談中常見的抽樣手段，原因有二：深度訪談需要受

訪者與研究者之間存在基本的信任關係，才能得到最有效的資訊，因此透過相識者

引薦，受訪者相對而言會較不警戒；另外一種情況是需要對研究主題有一定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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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例如以「公務體系中的繁文縟節」為研究主題，則受訪者必須對繁文縟節

有所概念，或是在公務體系中有實務經驗，其訪談內容才較具有分析價值。 

本研究希望探討「同樣的信號，對不同特徵的人而言，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而將性別、年齡、性格、任職管道（內／外軌）、初任警階作為特徵項目，由於有

樣本特徵上的需求，因此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來進行受訪者的選擇；再者，由

於在警界的人脈有限，因此本研究額外利用「滾雪球抽樣」，透過受訪者的介紹來

擴展樣本。本研究首先透過教授引薦，同時與數位受訪者取得聯繫，並委由受訪者

依照本研究設定之特徵條件，引薦合適的受訪者，以此擴大樣本數，至訪談內容漸

趨相似為止。例如：當已接觸之受訪者以男性為多數時，則會請受訪者以引薦女性

受訪者為主；當受訪者以警官為多數時，則會以警員作為後續接觸之目標。 

參、研究對象分佈 

本研究透過立意抽樣、滾雪球抽樣最終篩選出 22位受訪者（如表 4所示）。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考慮到部分受訪者工作繁忙難以安排實體訪談，因此有五位

受訪者改以簡答型問卷受訪，另有一位受訪者則是以電訪進行。在樣本分佈的部

分，本研究依照特徵需求，以性別、年齡、任職管道三項較具明顯分界的條件，針

對樣本進行初步篩選，確保至少在此三項特徵上各自擁有足夠的樣本，以檢視個人

特徵對於信號詮釋的影響力。最終受訪者之性別比為 6：4，略高於內政部警政署

（2022）公布之 2021年的現職警員男女比（87：13），由於本研究欲探討性別在

信號詮釋上的差異，因此較為平衡的男女比能夠平均地取得兩種生理性別對於陞

遷的看法，使結果更符合研究目的。然而然而，在邀訪過中，雖有請受訪者引薦女

性主管受訪，惟仍無法如願取得女性主管樣本，因此在主管職層面的性別論述將可

能缺乏實務經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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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齡方面，考慮到陞遷具有年齡限制以及年資標準，本研究原擬以 45歲作

為分水嶺，然最終本研究僅有一位 45歲以上之基層警員樣本，而較難從實務經驗

中判別年齡較長者對於陞遷信號的解讀。最後，樣本中有七位外軌生，使任職管道

的樣本分佈為 7：3，與內政部統計數據顯示之內外軌佔比相當（內軌 67%：外軌

33%），得以探析個人對於陞遷信號的詮釋是否會受到內外軌身份的影響。除此之

外，本研究最終的警官與警員佔比約為 5.5：4.5，兩者樣本數額相當，意味著在取

得兩方陞遷觀點的同時，較能兼顧雙方意見，而不偏重於任何一方。 

表 4 受訪者名單 

代碼 地區 身份 性別 年齡 任職管道 初任警階 主管職 
AM1 臺北 中階警官 男 25-3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是 
AM2 臺北 中階警官 男 40-45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是 
AM3 臺北 中階警官 男 25-3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是 
AM4 臺北 中階警官 男 30-35 外軌（三等） 兩線一星 否 
AM5 臺北 中階警官 男 40-45 外軌（三等） 兩線一星 否 
AM6 臺北 中階警官 男 30-3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AM7 新北 中階警官 男 35-4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否 
AF1 新北 中階警官 女 35-4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否 
AF2 臺北 中階警官 女 20-25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否 
AF3 臺北 中階警官 女 40-45 外軌（三等） 兩線一星 否 
AF4 臺北 中階警官 女 Ｘ 外軌（三等） 兩線一星 否 
AF5 新北 中階警官 女 35-4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否 
BM1 新北 基層警員 男 25-30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BM2 新北 基層警員 男 50-55 內軌（警員班） 一線三星 否 
BM3 臺北 基層警員 男 25-30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BM4 新北 基層警員 男 40-4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是 
BM5 臺北 基層警員 男 20-2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BM6 臺北 基層警員 男 30-3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BF1 臺北 基層警員 女 30-3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BF2 臺北 基層警員 女 30-35 外軌（四等） 一線三星 否 
BF3 新北 基層警員 女 40-45 外軌（四等） 一線三星 否 
BF4 臺北 基層警員 女 35-40 外軌（四等） 一線三星 否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並以中階警官–A；基層警員–B；男性–M；女性–F之邏輯進行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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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使用紮根理論研究法（grounded theory）進行資料分析，該研究法是

透過蒐集、歸納與深度分析存有經驗事實的原始資料，針對真實存在的社會現象去

進行理論建構，而非以假設或是理論驗證為目的，因此常見於缺乏理論或是嘗試對

某現象提出新觀點的研究。該研究法以反覆的資料比對、整理、分析，將資料以概

念異同進行分類並發展類別與類別之間的關係性，最終建立對討論現象存有解釋

力的完整理論框架（何英奇，2011；郭君怡，2008）。 

在初步編碼階段，研究者應對蒐集得來的原始資料進行分解、檢視、比較、概

念化、類別化（何英奇，2011：2）。首先，通過將概念相通的資料聚成一類，並

給予概念化標籤，形成「屬性」（property）；其次，將分散的屬性，以更高層次

的相通概念進行分組，形成「次類別」（sub-category）；最後再以研究理論框架為

最高層級概念，將內容指涉同一研究問題的次類別組合成「核心類別」（core-

category），以確保譯碼結果貼合研究主題，並能夠回應研究問題（徐宗國，1998；

周思廷等人，2021）。舉例而言：警察在執業期間得知主管對個人的評價與業界外

的人脈都會影響到個人的陞遷機會，而「主管評判」、「人脈關係」這兩種信號即

為「屬性」；當這兩種信號皆為他人主動透露所得知，基於獲取管道一致此一共通

點，而將兩者共同編入「顯性信號」此一「次類別」；最後，本研究欲探討「個人

如何獲得信號」，標誌著信號獲取的顯性信號，便能與其他信號獲取相關資訊組成

「信號蒐集」此一核心類別。本研究之編碼如表 5所示。 

表 5 資料編碼 

核心類別 次類別 屬性 概念說明 

信號蒐集 信號來源 
主管 警察在制度與實務

落差下，感受到資訊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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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識者 不對稱性，並因此需

要更新個人陞遷機

會認知，以使自身認

知夠符合現實情境。

從此背景出發，探析

警察體系中與陞遷

機會相關之信號，說

明影響陞遷實務的

可能因素 

顯性信號 

缺額機會 
考試陞遷 
主管評判 
資積分 
人脈關係 
血統優勢 

隱性信號 

缺額機會 
考試陞遷 
主管評判 
資積分 
人脈關係 
工作單位 

職場表現與個人能力 

信號詮釋 

個人能力 

認為自己具備陞遷所需

之能力 
從信號接收者會以

個人觀點解讀信號

的角度出發，探析個

人對於信號的詮釋

方向，了解個人如何

從信號中判斷自身

是否具有陞遷機會 

認為自己不具備陞遷所

需之能力 

陞遷制度 
認為陞遷制度公平 
認為陞遷制度不公平 

關係背景 
關係也是一種能力 
關係造就陞遷不公 

工作生活 
平衡 

陞遷與生活無法兼顧 
陞遷與生活可以兼顧 

替代學習 

學習對象 
主管 從認知腳本學習的

觀點來看，探析警察

體系中是否存在學

習或模仿他人行為

經驗的情況 

同事 

信號實踐 
學習 

成功案例學習 

失敗案例學習 

陞遷機會認知

更新 

維持 
陞遷機會認知持續正面 探析警察個人在信

號詮釋與替代學習

後，對於個人陞遷機

會認知是否有所調

整，調整的方向為

何，原因為何 

陞遷機會認知持續負面 

修正 
陞遷機會認知轉為正面 
陞遷機會認知轉為負面 

強化 
陞遷機會認知更為正面 
陞遷機會認知更為負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doi:10.6342/NTU202402063

 

 
57 

再者，研究者應確立透過脈絡化將類別與類別之間的因果關係解釋清楚，並以

核心類別為中心統整出完整的故事線以解釋欲討論之現象（何英奇，2011）。本研

究之故事脈絡如圖 5 與以下論述所示。首先，個人會帶著對於自身陞遷機會的既

有認知進入職場，然而，警察體系內的制度與實踐存在落差，使得個人在感受到資

訊不對稱性後，會以主管主動給予的顯性信號，以及個人觀察所得之隱性信號，作

為個人實質陞遷機會的判斷依據。再者，個人會針對所掌握的信號進行詮釋，以了

解自己是否具備掌握陞遷機會的條件，而詮釋的方向會受到性別、年齡、性格、任

職管道、初任警階等個人特徵的影響，除此之外，個人對於陞遷的認知與態度也會

影響到對於信號的解讀。在衡量條件之後，個人會透過學習他人經驗來判斷哪一種

陞遷路徑會是最快／輕鬆，或是最適合自己的，以減少試錯的成本。基此，個人會

更新自身對陞遷機會的既有認知，此時有三種可能的情況：維持、修正、強化，維

持指的是個人並不會因信號與經驗的吸收而改變個人對於陞遷機會的看法；修正

指的是個人會因為信號與經驗的吸收而改變個人對於陞遷的看法；強化指的是個

人會透過信號與經驗的吸收進一步證明自身對於陞遷機會的看法是正確的，而使

個人更堅信原本的立場。最後，當個人在面臨陞遷決策時，就會以當下對陞遷機會

的認知為基礎，導向個人是否有意願尋求陞遷。 

 

圖 5本研究概念脈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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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在先前的論述中，本研究結合既有之認知建立相關理論，即替代學習理論、信

號理論，嘗試提出警察在執業過程中可能存在的認知建立程序，接下來本文將透過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訪綱如附錄三所示，以 22 位中階以下雙北在職警察為樣本，

取得第一手資料以供未來分析，並檢驗本文預設的理論架構。訪談過程將會在取得

受訪者同意後，以手機／電腦進行錄音記錄為主，現場筆記為輔，並在訪談結束後

24 小時內進行逐字稿的撰寫，並結合筆記內容補上訪談情境、受訪者語氣變化等

編輯訪談紀錄，若受訪者提到較不常見的專有名詞時，例如：候用制度，除了在訪

談現場詢問受訪者外，也會進行事後的搜索及補充。訪談資料經過初步整理過後，

本研究將對訪談資料以紮根理論研究法開始進行編碼，將各項資料納入預先設定

的類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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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立基在信號理論、替代學習理論的理論基礎上，從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

角度理解警察群體存在陞遷意願普遍低落的情況，嘗試討論警察如何從人際互動

中擷取判斷自身陞遷機會所需之資訊，並加以詮釋、學習、應用，調整對於自身陞

遷機會的認知，最終影響個人的陞遷意願。本研究將以以上論述為分析框架，呈現

訪談內容以說明警察群體的陞遷意願是如何形塑的。首先將探討警察整體陞遷意

願現狀；接續討論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基準：信號，在何種情況下會刺激個人進行

信號的蒐集？蒐集到的信號包含哪些？來源為何？個人又如何結合自身條件和態

度去詮釋所得之信號；第三為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應用：替代學習，了解他人經驗

如何影響個人對陞遷機會的認知和路徑的選擇；第四，檢視受訪者個人陞遷機會認

知的調整方向，及其調整的原因；最後，本研究將揭示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與陞遷意

願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分析其他可能影響陞遷意願的因素。 

第一節 整體陞遷意願之現況 

近年的新聞報導與學術研究皆有以所長荒為例指出警察陞遷意願不高的情況

（王冠仁，2020；吳斯茜、蕭建宏，2020），而從先前圖 1呈現的數據來看，利用

考試管道追求陞遷的警察人數確實正在減少。在本研究中，約半數的受訪者也表

示，他們有觀察到現今多數警察確實並不將陞遷視為人生要務之一，僅將警察這一

職業作為領取薪水的管道，並更重視個人生活。綜合受訪者 AM2、BF2、AF1 等

人的觀點，可以發現整體來說警察放棄陞遷的可能原因包括：陞遷後工作壓力過

大、滿足於現狀、無法適應業務轉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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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所長大概一年招三次，每次考都是大概十個左右，之前更慘的時候

還有一隻手算得出來，因為大家知道當外勤主管就是這個派出所就交給你

了，要為這個派出所負全部的責任，所以大大小小什麼事長官都要交代你，

現在人不想要這樣，我自己的事處理好就好，為什麼要管下面那些員警，應

付外面的鄰里長、民代、還有有的沒有的事件，他們會覺得這個太複雜了，

這不是他們要的生活，我就自己顧好就好，現在大部分的小朋友是這樣的想

法（受訪者 AM2） 

有些人就覺得反正我一輩子就這樣沒差，因為其實你這樣順順的過，警

察要出事很難，除非你酒駕、出入聲色場所，要出事太難了，順順的過就好，

很多人就這樣，擺爛到退休……年輕也有，老的也有，但年輕的感覺會越來

越多……有可能警察這個工作，我們薪水滿高的，大概五六萬，跟外面比起

來可能就主管等級的，就算我們要面對很多不確定性，但該做的還是要做，

剛畢業二十歲薪水就五六萬，你去哪裡找五六萬的工作（受訪者 BF2） 

其實現在大家都是不想升比較多，年輕人跟老的都有，都差不多……新

北市很多人是寫切結不升的，臺北市是強迫升……現在警務員升警務正可

能排一百名就會升到了，代表說前面有一百個人不想升，現在就是這麼奇怪，

沒有人要升……大家不想升的原因他們當警務正，薪水會比較少……最辛

苦的就是要絞盡腦汁的去想怎麼寫原創性公文……分局就是接收，派出所

就是執行，錢跟官比起來，大家還是以錢為主，比較樂活、躺平，自己過好

就好了（受訪者 AF1） 

本研究中也有半數的受訪者自身不具陞遷意願，根據受訪者 BM2的說法，個

別警察選擇放棄陞遷的原因各異，但主要與陞遷之後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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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遷我沒有興趣，我想要把家庭顧好就好了……陞遷對我來講沒有誘

因，因為我覺得警察薪資高的跟低的差不多，升官不會發財，升官來講他只

是官位改變，官職薪資是有增加，但增加不了多少，現在分局長跟我的年薪

只差四五十萬，可是他責任多重（受訪者 BM2） 

基於本研究針對個人陞遷機會認知之定義，11在判斷陞遷機會的可及性時，除

了確保存在陞遷管道以外，也會一併考量自身是否具備新職位所需之條件，而綜觀

受訪者提出之陞遷意願不高的緣由可以發現，認為陞遷後工作負擔沈重、無法適應

業務轉換、無法兼顧個人生活都與個人能力認知有關，個人在評估自身能力後，判

斷自己無法負擔新業務的工作要求，且難以在新職務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並因此

判定現存的陞遷機會對個人而言並不具有可及性，並喪失陞遷意願。而受訪者 BM4、

BF3亦同意對陞遷機會的認知與陞遷意願之間存在著相關性。 

某些員警常常就是會認為我就是做個快樂的一線三，因為二十年真的

是滿長的，有些人看不到盡頭，就會不想要為了看不到盡頭的藍圖去努力

（受訪者 BM4） 

有的人會覺得說，他多做，多爭取嘉獎，他就有機會升巡佐，他就會更

努力去做，會因為發現自己機會大了，就趕快一兩年內就拚上去，就會輕鬆

了（受訪者 BF3） 

過半數的受訪者在入職之初曾以個人陞遷制度認知與他人分享之資訊，自主

評估自身的陞遷機會，並依此決定是否要追求陞遷，誠如受訪者 BM3 分享所示。 

 

11 本研究將「個人陞遷機會認知」（cognition）定義為：「個人對於移動至較高序列職務或主管職之
陞遷管道可及性的主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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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開始對這東西感覺很負面，會覺得誰想讓你升你就會升，誰不想讓

你升就會擋，那種感覺，以前會有這樣想，可能是因為聽熟識者說的，他們

做比較久，以前可能比較黑，那時候都覺得升巡佐大概就是要工作了十五年、

二十年才能升，但我現在慢慢當，有些我的同學都已經升上去了，就會覺得

說有些人可能花了四年就升上去了，就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慢……我們陞

遷的管道比我想像中的開放……我會想要給自己一個在幾年內升上去的目

標（受訪者 BM3） 

客觀數據與主觀訪談資料皆顯示警察整體陞遷意願漸趨低落的現象真實存在，

而此情況可能與個人陞遷機會認知有關。然個人又是如何建立自身的陞遷機會認

知的？是從一開始就對警察體制內的陞遷不抱希望，還是在執業期間受到了新的

刺激而有所改觀？以下，本研究將以個人層次的心理認知途徑為主軸，探究透過人

際互動傳遞的信號和替代學習如何影響個人陞遷機會認知，並進一步促成陞遷意

願的建立。 

第二節 信號蒐集 

壹、個人陞遷機會認知之變動緣起—資訊不對稱性 

制度上的陞遷機會固然存在，「符合自身條件的陞遷機會」卻不一定具有可及

性，但凡個人感知不到陞遷機會，則對陞遷的熱忱總有一天也會消磨殆盡。因此，

重點不僅是陞遷管道本身，而是個人對於自身陞遷機會的認知。訪談結果顯示，約

有八成五的受訪者在進入警職的初期，便會基於對制度的基礎認識和自我期許去

判斷個人是否有機會陞遷，顯示在警察體系中，新進人員多數仍是存有強烈的動機

去追求陞遷的，打從一開始就對陞遷興致缺缺反而是少數情況。這意味著警察陞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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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低迷的情況，並非是源於個人從一而終地對陞遷毫無興趣，反倒應是在執業的

過程中有所轉變。而本研究認為，促成此一轉變的源頭在於「資訊不對稱性」，警

察體系的高度人治，導致制度與實踐之間出現落差，例如：明文上陞遷看似一概以

積分排名論，但在實務上卻會受到派系、主管偏好、工作單位差異等非個人可控因

素的影響。使得警察人員在入職後勢必得重新審視個人原初觀點，並適時地更新對

於個人陞遷機會的認知。 

事實上，約有七成的受訪者同意在「警察陞遷實務」方面確實存在資訊不對稱

的情況，多數受訪者表示：新進人員初入職場時多為摸索階段，必須在警察體系內

待個數年才能知道其中的眉角—陞遷的內部資訊。誠如受訪者 AM1、AM7所提及

的，新進警職人員主要會專注在熟悉工作內容與職場環境上，陞遷方面則仰賴對制

度的基礎認知，如：警員需靠考試陞遷，第七序列以下警官順其自然就會陞。然而，

他們在職場中摸索後才發現，認真努力工作與積分排名並非一切，尤其是對警官而

言，社交能力、關係派系、是否能被主管重點栽培往往會成為陞遷的關鍵。若個人

只是默默經營業務而未被主管重用，反而有可能被埋沒。如同受訪者 AF5 所述，

主管有可能為顧及單位業務成效，而將有能者固定在同一職位，在此情況下，無論

個人多有能力、工作多認真，陞遷機會仍是相當侷限。 

大部分社會新鮮菜鳥會比較關注於本身業務、工作、熟悉度，除非這個

人本身就特別優秀，不然比較難去觀察到這個現象，因為他會發現到五年之

後，哪些人陞遷比較快，剛開始起步都一樣，但有些人能力差距，就像剛剛

說的社交能力的問題、個性內向外向，有段落差距，大概是五年之後（受訪

者 AM1） 

只是能力好還不夠，因為能力好，他把你留在原地是最好的，尤其是屎

缺，你能力越好越要你去做，因為你做不會出錯，警察其實很病態，現在就



doi:10.6342/NTU202402063

 

 
64 

是這樣，包括協辦業務也是，做得越辛苦越累，你就會越累，能者過勞，因

為不敢把事情交給做不好的人（受訪者 AF5） 

以我們大學部來講，對職場上就是比較不清楚，他在學校會遇到一些比

較像長官制度化的東西，他們只會知道說遵守、服從，他們出來之後就會發

現社會跟學校是不一樣的……以前都覺得時間到了就會升一階，但時間久

了就會發現，為什麼有些人滿常會在調動的名單裡面，就會發現這些都是比

較靠關係的，才發現說靠關係跟做事的能力，是大於你的選項，初任的時候

就是認為時間到了會是你的就是會你的，但過程來講就會發現原來關係是

這麼重要，大於自己的能力（受訪者 AM7） 

任職背景差異亦會影響到個人陞遷資訊掌握的不對稱程度，從受訪者 BM5、

BF3、AF5的經驗中得知，警專生所得到資訊的多數為陞遷管道資訊，偏向制度面

的認知建立；相對地，內軌生或是有熟識者為警職人員者較容易優先獲取哪部訊

息。警大正期生與獲得熟識者分享者，因為資訊分享者與接收者之間關係較為緊

密，所得到的資訊會較以實務潛規則與個人經驗談為主。雖然與警大生相比，警專

生獲得的資訊較為表面，貌似對個人陞遷實務資訊掌握沒有太多的助益，但從受訪

者 BM5 的論述與受訪者 BF412的個人經驗中可以得知，外軌生即便任職多年也並

不一定能夠完全地熟知陞遷制度與管道。因此，即使同為新進人員，仍可看出內軌

生與有熟識者為警職人員者的資訊不對稱情況可能較不嚴重。 

  

 

12 受訪者 BF4：「我原本以為警察的陞遷就是看我的積分、表現慢慢去做，就會有陞遷的管道，但
進來之後就發現四等進來的人，一輩子就是一線三、一線四到頂，不會再上去了。」 



doi:10.6342/NTU202402063

 

 
65 

讀警專都會知道還可以再考內軌三等，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學校的區隊

長就會跟你講，警專是警政署下面的單位，所以裡面的管理人都是現職警察，

大多都是巡官，他們都會提供一些管道，像我說的二技、巡二類，都是警專

的時候巡官講的，在警專的時候就會知道了……有長官親戚的警員一定會

知道什麼樣的特質和行為有利於陞遷……有一些外軌生同事到現在都還不

知道有這些管道可以走（受訪者 BM5） 

我們家本來就有人在當警察，所以多少在家裡會耳濡目染一些，聽他們

在講……所以其實是有管道可以了解的，可能我背景比較不一樣，有這些管

道，會知道一線三沒有到巡佐就永遠就一線三這樣（受訪者 BF3） 

學長姐在外面聚會聯繫感情的時候，就會提到這部分……警大我們系

就有分家族，就會有經驗傳承、分享，偶爾吃個飯聊個天（受訪者 AF5） 

相對於內軌生，外軌生須等到受訓或是任職階段透過友人、同事共享資訊才會

開始較理解陞遷的實務運作。不過身為外軌生的受訪者 AM5亦認為，雖然內外軌

生在初始階段存在資訊掌握度上的落差，但這樣的落差在入職一段時間後便會弭

平，原因在於來自學長姐的資訊較近似於粗淺的經驗分享，且外軌生也能在受訓與

入職後取得相關資訊，等適應職場環境與工作後再思考陞遷也不遲。因此，此種資

訊差距對於個人陞遷的影響有可能並不顯著。 

外軌生與內軌生對於陞遷相關資訊是會有差距的，但應該差距不

大……警大的學生沉浸在有許多警察前輩的環境中，自然會得到比較多的

陞遷資訊，譬如未來如何朝所長、分局長之類的經驗分享，但也僅僅是粗淺

的經驗分享罷了……考上任職後再來慢慢想，未來職涯要準備怎樣走都還

來得及（受訪者 A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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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訪談內容可以發現，警察人員在執業期間確實會感受到制度規範與職

場實務上的差異，本研究認為這樣的差異將促使個人了解到積分排名、功獎僅是把

握陞遷機會的必要條件，而成功陞遷的充分條件，則需仰賴個人進行「信號蒐集」

才得以弭平資訊上的落差，並建立具可信度的個人陞遷機會認知。根據本研究對信

號的定義，13個人會透過他人主動分享之顯性信號以及觀察他人得出之隱性信號，

獲取實際影響陞遷機會的條件，並作為個人判斷陞遷機會可及性之依據，以下，本

研究將整理訪談者從何得到信號，以及所得之信號類型為何，帶領讀者深入了解在

警察體系實務中，個人需要補足哪些條件才能確實把握住陞遷機會。 

貳、個人陞遷機會認知之資訊來源—信號來源 

基於社會學習理論中提及的社會濡染效果，以及過往警察陞遷研究中對於主

管影響力的強調，本研究認為，主管因有實際上的陞遷經驗且年資較深、見識較廣，

對個人而言，從主管身上得到的信號是更具可信度與可行性的，因此主管應為陞遷

訊息相關信號的主要來源。而訪談的結果顯示，多數顯性信號的來源確實為主管。

以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有擔任主管經驗的受訪者 AM2、BM4皆表示，他們會主

動地提供下屬與陞遷機會相關的資訊，或是嘗試鼓勵下屬追求陞遷。而隱性信號的

來源則比較分散，主管、同學、同事都是個人常觀察的對象，沒有特別顯著的偏重

哪一方。 

我還是比較傳統觀念，遇到比較認真的，會去跟他提，因為我們過去確

實也會走一些冤枉路（受訪者 AM2） 

 

13 本研究將信號定義為：「為體現難以得知的事物而傳遞的資訊，且會被接收者進一步的解讀，以
作為判斷難以得知的事物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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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部分都會主動跟他們聊一下，因為有些人就覺得說，我就每天上下

班，那就會建議他們說你可以往這些方向去走……未來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去考三等、二技、警佐班類似這種模式，我會提供他們建議，提供這些管道

讓他們選擇（受訪者 BM4） 

綜觀信號提供的分佈狀況，本研究發現，主管提供的信號主要集中在「缺額機

會」、「考試陞遷」這兩項信號類型上。首先，由於主管有人事決策權，所以主管

是有可能引薦特定職位給下屬的，也因此這類與職缺相關的信號對個人而言一定

的具有可信度；再者，主管在給予陞遷信號的時候，會「選擇性的提供」給他們認

為比較聰明、比較認真的人，在接收者意識到主管認可自身能力的情況下，來自主

管的信號可信度會比較高，個人亦更有可能聽取主管的建議並付諸行動。綜上所

述，來自主管的信號對個人而言應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然而，部分受訪者亦提出主

管給的信號有時候過於表面，不能盡信或需要進一步追問，而相對欠缺參考性，如

同受訪者 AM3、BF2所述。本研究認為，部分受訪者對於主管信號感到不可靠性

可能有三點成因：首先，對於具陞遷野望的警員而言，第一要務便是通過陞遷考試，

沒考上則一切對陞遷實務的了解皆是空想，因此主管會更著重於鼓勵參加考試這

一方面的信號。再者，其亦有可能源於「個人並非主管的重點栽培對象」，導致主

管只會提供較為攏統或是制度面的陞遷建議，而不刻意為下屬的陞遷鋪路，或是給

予更細節性且非明文制度面的信號。第三，主管所傳遞的信號，與其陞遷實際採取

的行動不一致，當主管只建議下屬認真工作，實際上卻是同時兼顧工作與人脈時，

這樣言行不一的行為容易讓接收者對主管的言論產生不信任感。 

主官給出來的意見就是，要大家認真做份內的工作，這可以預期……主

官的建議要聽，但不能全部聽，他一定說好好做工作，不要去搞外面的，但

如果你真的這樣聽，把外面的全部都切斷，那你反而會寸步難行（受訪者

A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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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都會說去讀書，但不會確切的說要去考二技、內軌三等、研究所，

他們都只會說去考試，除非自己去問說，您之前是考二技，推不推薦這樣，

他們才會進一步的分享（受訪者 BF2） 

由於主管會依照下屬特性與個人偏好決定信號傳遞的對象與內容，故有些受

訪者表示會更傾向於相信來自同事、同學的信號。同事與同學跟自己身處的位置、

條件、經歷、時空背景比較相似，對個人而言，與自己站在同一立場者所發表之意

見，通常會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而更具參考價值。除此之外，也有少部分的信

號是來自於與同樣任職於警界，但非在同一單位服務的熟識者，例如任警職的親戚

或是友人等。因為認識較久且非競爭者，所以，來自熟識者的信號通常會有較強烈

的影響力，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個人在第一時間通常不會質疑熟識者給予的信

號，以受訪者 BM3為例，其最初對於警界的負面印象便是來自於熟識者的經驗分

享，而此一印象持續留存至該受訪者有同學陞遷後才有所改善。 

我一開始對這東西感覺很負面，會覺得誰想讓你升你就會升，誰不想讓

你升就會擋，那種感覺，以前會有這樣想，可能是因為聽熟識者，他們做比

較久，以前可能比較黑，現在都是公開的，一開始會有一些既定的想法覺得

警界比較黑……但我現在慢慢當，有些我的同學都已經升上去了……就是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慢……我們陞遷的管道比我想像中的開放（受訪者 BM3） 

訪談結果顯示主管確實是很重要的信號來源，但整體來講並非最主要的，與其

他信號來源綜合來看，在佔比上來自主管的信號數量並沒有顯著的差異；除此之

外，個人也不會比較仰賴主管給的意見。本研究認為，這是因為主管作為陞遷制度

下的成功者，基於惜才愛才的觀念會主動鼓勵其所重視的下屬去追求陞遷，或甚至

是直接提供陞遷的機會，然而，主管給予下屬的資訊有時過於表面，而使得個人並

不會重視來自主管的信號內容。與此同時，同事間也會有陞遷成功的人，且與個人



doi:10.6342/NTU202402063

 

 
69 

的整體條件更為相近而比較有參考性，促使個人轉而將重心分散在同事、同學等其

他信號來源上，以增加個人信號蒐集結果的可信度。 

參、個人陞遷機會認知之判斷依據—信號類型 

本研究基於信號理論提出：在陞遷資訊完整性欠缺的情況下，警察個人會在執

業的過程中嘗試進行信號蒐集，透過補足資訊缺口，以提高個人陞遷機會判斷的準

確性。而用以評估個人陞遷機會的依據就是所謂的「信號」，14依照取得方式的差

異，信號可以分為兩種：由主管或同事等熟知陞遷實務狀況者主動分享所得出的

「顯性信號」，本研究基於訪談內容整理出六大類型，分別為缺額機會、考試陞遷、

主管評判、資積分、人脈關係、血統優勢；以及由個人主動觀察他人陞遷情境所得

出之「隱性信號」，同樣依訪談內容整理出七大類型，分別為缺額機會、考試陞遷、

主管評判、資積分、人脈關係、工作單位、職場表現與個人能力。以下，本研究將

透過訪談資料的分析與分類，依照缺額機會、考試陞遷、主管評判、資積分、人脈

關係、血統優勢、工作單位、職場表現與個人能力之順序，探討在警察體系中各類

型所指涉的意義，以及哪一類型的信號對個人的影響尤其深刻，以說明在警察陞遷

實務中，個人得以仰賴何種信號來評斷自身的陞遷機會。 

一、缺額機會 

個人能否陞遷的前提為是否存在「職缺」，若更高層級不存在新的職務空缺，

則無論個人如何努力、工作作能力多麼卓越、人脈多廣，短時間內都不可能陞遷，

因此個人對「職缺數量」與「自身掌握職缺可能性」的認知，將會是判斷個人陞遷

機會的基礎。而指涉「職缺數量」的信號有六成五來自於個人對警察人事制度與政

 

14 本研究對信號之定義：「為體現難以得知的事物而傳遞的資訊，且會被接收者進一步的解讀，以
作為判斷難以得知的事物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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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影響的觀察（隱性信號）。首先，根據受訪者 AM2、BM4的分享顯示，警察體

系在人事編制上限縮了警監與巡佐的人數佔比，形成警官與警員陞遷路途上難以

跨越的制度性阻礙。根據警政署 2022年的統計數據顯示，15年資在 25年以上之警

察人員有高達 90%仍停滯在警正職務，而警監以上者則僅佔 1%；另外綜合受訪者

的說法，在一般狀況下，警員要陞遷至巡佐平均而言需花上至少 10 至 15 年的時

間，顯示在實務上，此一人事制度設計確實造成警察陞遷困難。 

警察陞遷確實慢，這跟編制有關，一般公務員的簡任官佔全部人數的

5%，但警察的簡任官（警監以上的職務）只佔 0.5%，所以我們陞遷真的不

容易……就是要把簡任官的比例放寬成跟公務員一樣，這樣陞遷會比較暢

通，對基層對主管都一樣（受訪者 AM2） 

警察的人事配置基層滿多的，巡佐又很少，警監剩下一點點……巡佐也

是很少，巡佐好像是 6 到 8 個警員配一個警佐，但巡官沒有限制……基層

的區別太少了，只有一線三跟四，20 年就這一顆，但官就可以一直升，這

部分要平等一點比較好（受訪者 BM4） 

除了制度明文規定以外，公務人員相關政策與釋字也同樣會對職缺的釋出產

生影響。受訪者 BM1提出，年金改革導致警察人員的退休金減少，使得部分年資

已滿原可退休之警察選擇繼續執業，以降低新政策對個人退休生活財務規劃的影

響，並間接導向無人退休、職務流動停滯的情況。 

升到主管職很難，從非主管職升到主管職是非常少數才有可能，因為目

前年金改革的制度，影響大部分資深員警（含主管）不願屆齡退休，會撐到

 

15  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室（ 2023）。 111 年警政統計年報。內政部警政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npa.gov.tw/static/ebook/Y111/mobile/index.html。檢索日期：2024年 4月 1日。 

https://www.npa.gov.tw/static/ebook/Y111/mob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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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滿才退，所以會撐很久才有可能有一個職缺（受訪者 BM1） 

再者，過去警界受訓制度實踐成效不彰，未將乙等特考生安排至警大受訓，損

害個人任官之權益，釋字第 760 號為補償當事人，規定其應在警大受訓完成後被

優先陞遷派任，但此一措施卻反而造成原就有限的巡官職缺進一步受到管制，使得

基層警員的陞遷機會認知越發渺茫，誠如受訪者 BM5、BF4所述。 

小隊長可以再考內部陞遷的考試，最多可以升到警務員兩線三，但之前

有釋憲，過去有參加國家考試（乙等）的警員，國家決定要讓他們先升，所

以目前小隊長要升巡官是不太可能的了，近十年應該是不可能了，但是管道

是有的，目前的缺額都是管制中，管道有但看得到吃不到（受訪者 BM5） 

之前有個釋字針對乙等特考的人讓他們優先派任，但這些人都老了，要

讓他們當巡官也不可能，當然巡官也沒有那麼多位置，就變成壓縮到後來的

人的陞遷機會，就只能說我倒霉……我覺得警察的制度很弔詭，裡面的陞遷

和調動的管道跟公務員不太一樣，獨樹一格（受訪者 BF4） 

針對釋字第 760 號對巡佐陞遷至巡官職缺的影響，本研究整理近八年考試陞

遷管道招考人數，如下圖 6，以了解該釋字在實際上對於後續職缺的影響。為因應

釋字第 760 號，2018 年開始調訓，而從當年度開始，各考試管道之招考名額持續

的調降。其中影響最深者為 2021年，該年度的警大二技、警佐一類、警佐二類招

考名額皆調整到至 10 名，為歷年最低。由於最後一梯次之訓練班期已於 2022 年

完成調訓，因此近兩年的招考人數逐漸的恢復，顯示釋字第 760 號對職缺的負面

影響已逐漸降低。然而，內軌三等特考的招考人數卻並未有所提升，顯示釋字第

760 號導致第九序列職務飽和的情況可能仍然持續地壓縮著現今基層警員的陞遷

機會，使得警員需要花更多的時間靜待官職人員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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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主要考試陞遷管道招考名額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整理自考選部全球資訊網、中央警察大學官網—人數統計：

https://www.cpu.edu.tw/p/412-1000-117.php。 

跟「自身掌握職缺可能性」相關之信號則主要是來自於「主管」的主動提供（顯

性信號）。在警察體系中，有能力是取得陞遷門票的第一步，掌握有限缺額的重點，

部分可能取決於主管是否認知並認可自身的能力，以及主管是否主動遞出橄欖枝。

擁有人事決策權的主管得以在適當的機會下安排特定職務給予受重用的下屬，此

一行為對個人而言等同於擺脫缺額的限制，確保職缺必然是由自己拿下，而提高對

個人陞遷機會的認知。受訪者 AM1、BM6的經歷同樣證實了此一說法。 

長官有主動來找我，建議我到他的單位去服務，就是替他做什麼業務，

或工作，有機會他會幫忙提拔（受訪者 AM1） 

以前工作關係也有碰到某一職業……這個圈子是一般人入手有點難，

算是有點門檻，跟專業度和個性有關…….之前有個學長調走了，我們老闆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內軌三等 86 104 77 56 54 42 48 35

警大二技 45 42 45 30 25 10 10 40

警佐一類 70 70 90 70 65 10 80 65

警佐二類 50 40 40 20 15 10 30 30

研究所 133 152 189 176 169 153 158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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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指派我來接這塊……主管會對部屬做考核，所以會知道誰擅長什麼，他就

會做了解（受訪者 BM6） 

二、考試陞遷 

在警察陞遷制度中，「考試」是相當常見的陞遷途徑，無論是陞遷至主管職，

例如：所長、分局長，抑或是警員要陞遷至警官，皆需通過相關考試才能具備初步

的任職資格。在制度限制之下，第十一序列之基層警員仰賴資積分排名，最多只能

陞遷至第十序列之巡佐／小隊長職務，而不具有任官的資格。因此對第十序列以下

之基層警員而言，個人職涯是否能夠持續向上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便是取決於考試

陞遷管道的暢通性與可及性。而本研究之此一觀點與受訪者 BF2、BF4的說法相對

應，與警官不同，警員在沒有透過考試追求陞遷的情況下只會停滯在同樣的位階，

久而久之對陞遷的態度也會漸趨消極。因而多數主管或是任職較久之同事都會鼓

勵新進警員去考試，而部分警員在受到鼓勵之後也確實開始有相關規劃，並進一步

付諸行動。 

剛開始老學長都會說去讀書當官……他們都會說你剛進來這幾年不讀，

之後就不會想要讀了……（問：那您會因此會想去考試嗎？）我有試著要讀

書去考二技（受訪者 BF2） 

警察的陞遷制度就是分兩種……四等就是警員，如果你沒有特別的去

做陞遷的動作，就是警員做到死，如果你念了警大，不管再怎麼混，時間到

了就是慢慢升上去，你不用做任何事，當然也是會有到頂，但是至少會有看

得到的路在走，但警員是完全沒有的，後來就覺得這個制度下來，做起來會

變得比較消極，就覺得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再怎麼努力就是這樣，除非去

考試不然就是一直都是同樣的職等（受訪者 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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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試管道存在並不等同具有可及性，考試管道的競爭者與制度細節都有可

能影響考試陞遷管道的公平性，並讓現職警員陷入相對不利的處境。根據受訪者

BF4的說法，該名受訪者在三等考試失利後便認知到身為須兼顧工作的現職警員，

陞遷所要付出的成本遠高於警大的應屆畢業生，因此轉而尋求競爭者身份較為平

等的佐二類管道；除此之外，其從同事的分享間得知既有考試軌道的細節規則有所

變動，導致陞遷之門檻與難度增加，使其對於相關管道的可及性信心下降，並產生

警察體系刻意區別警員與警官之負面印象。 

前幾次再考的時候就知道對我們來說是不公平的，我們在外面的人要

付出百分之三百到五百努力，要消耗的精神太強了……剛好有遇到一個基

層考上來當巡官的學長，他就有分享一些比較適合我們走的管道……考升

官等考試特點是，你就符合考佐二類的資格，你考過佐二類就能去警大受訓

兩年，這是最簡單的一條路了，因為它變成是說，佐二類的競爭者就是只有

警員，對我們來講相對比較公平（受訪者 BF4） 

原本的二技、研究所在之前是考過就可以分發巡官……後來又多一個

行政規則，二技、研究所都通過以後，還是要有升官等資格，就是坎要過去

才能派官，這就多一道手續……機會相較之下，對於我們內軌的警員來說太

苛刻了，有一種他們不希望我們上去的感覺，就算好不容易進警大了，也是

不是我們的人……我就覺得他們對基層陞遷各種刁難……這也是我一個學

姊跟我說才知道（受訪者 BF4） 

三、主管評判 

在高度人治的警察陞遷制度中，主管的影響力觸及陞遷評分至人事選拔的全

部過程。在職場中的個人就如同商品一般，品質優良只是基本，要懂得宣傳別人才

會意識到你的存在。因此，在主管對陞遷結果有高度影響力的警察體系中，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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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個人能力被認可」與「建立好印象」，讓個人受到主管賞識，將是能否陞遷的

關鍵之一。但主管通常不會直接表達出個人喜好，因此其中有七成的主管評判信號

是仰賴個人觀察得知的（隱性信號居多）。首先在個人能力認可方面，當主管認為

下屬為可造之材時，則將會透過指派高功獎之業務、提拔至特定職務，或是超越積

分排名保障陞遷名額等方式，以提前為下屬的陞遷鋪路，誠如受訪者 AM3、BM5

所述。若個人感受到主管有意提攜，則自然會認為自己有相當的勝算可以把握住陞

遷機會，提高個人的陞遷機會認知。 

積分當然很重要，但如果主官覺得誰的能力比較好，那他可能積分比較

低，還是會升到他，所以積分不是絕對、唯一的考量和平衡，尤其是官位越

高，很多都不是靠積分，而是能力、關係（受訪者 AM3） 

如果是升小隊長的那些，長官喜歡你的程度是佔很大的比例，因為獲得

長官的喜好，做的事被長官認可，長官才會把一些比較重要的工作給你（可

以累積嘉獎）（受訪者 BM5） 

在主管印象上，由於警察的職業負擔較大且為輪班制，多數主管會希望下屬能

夠完全配合執勤需求，尤其是需對整個單位負責的主管職，隨時隨地掌握單位狀況

幾乎已成判斷個人是否適任主管職的基本要件，在此一情況下，若個人因私事休假

就會嚴重影響主管對個人的印象分數，甚至可能失去陞遷機會，誠如受訪者 BM6、

AM7所述；而根據受訪者 AF1的實務觀察經驗顯示，若個人不受主管青睞，即使

能力已備受肯認，也有可能會被刻意阻擋，而使個人持續的與陞遷擦身而過。 

幹部會有壓力，就會說業務沒有辦，組長找你找不到，會不敢請，所長

也是要打報告給分局長，跟他說為什麼要請假，叫你來當所長不是要你來這

邊玩的……你一直請假，下次有提拔的機會就不會找你（受訪者 B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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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假日比較不想上班就不會那麼積極，那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會比

較，生活派，不想上班，這樣的評價會比較負面……主管對他的印象就，覺

得家裡不缺錢，陞遷就不會輪到他（受訪者 AM7） 

我們曾經有一個這樣的長官，得失心很重，都說自己要升了，每次發佈

之前都會請客，但大家都知道他好大喜功，所以警察局扣了他三次，明明他

第一名，但就不升他，從警政署派一個下來，就是不用他，就是可能警察局

長要升四個，他會給八個名額，就給警察局長圈，如果警政署另有安排，就

會空降下來……督察長看你不順眼就可以把你冰起來，你就不用翻身了（受

訪者 AF1） 

本研究基此認為警察陞遷實務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個別主管自身用人標準

的偏好影響，而此一觀點被受訪者 AM7證實，該名受訪者表示，有些主管看重制

度，以積分排名為唯一陞遷標準，有些主管則是重視關係人脈的經營，而主管的變

動連帶導致單位陞遷順序紊亂，缺乏統一標準的結果使得個人難以判斷陞遷機會，

而容易累積無助感並失去努力的方向。 

每個人用的方式不一樣，我剛來遇到的第一個主管，比較偏向說，單位

主管就是原地產出，就是裡面資深的當，但現在的主管就是會活用自己的人，

然後去裡面當長官，我遇到第一個人就是動力比較高，除了關說以外，也有

留一條沒有關說的人，按照規矩來走，遇到第三個主管的時候就完全打破這

個規則，他為了平等就是從分數來比，前面好幾個人就這樣出去，滿多人就

是因為個人出事倒台，他 4、5年前倒台分數還是很高，但現在的主管就是

不管從分數高的挑，他不會去看你實質付出的內容，你做得再怎麼辛苦，都

還是那個學長。做事情的照理來說應該要有相對應的結果，但目前看起來是

沒有的，現在的主管比較靠關係，你報告再怎麼寫，在圓桌會議上沒有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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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去的人，就沒有辦法……我以後不會當這種長官，我是覺得靠關係、關

說是無可厚非，但要讓沒辦法靠關係的人來，應該說要分兩個路線來走，不

能說偏重於哪一個……就會覺得做什麼事都不能改變什麼，會有習得性無

助，我怎麼做都是這樣而已，我幹嘛這麼辛苦（受訪者 AM7） 

四、資積分 

在警察陞遷制度中，最為基本的陞遷資格評判標準就是每年一次的資積分排

名，只有當個人取得一定的分數，並得列入陞遷候補名單內時，才有機會談論陞遷。

簡而言之，資積分就等同陞遷的門票，沒有門票再多人脈與主管幫助都只能淪為空

談。而相關信號有八成五為觀察周遭實踐情況而來（隱性信號），只有少部分情況

會是由主管主動提供一些建議或是業務（顯性信號），以鼓勵下屬累積資積分，如

受訪者 AF4、BM5的經歷所示。本研究認為在主管主動提供累積資積分管道的情

況下，個人會因此認為自身比他人擁有更多優勢，而提升對個人陞遷機會的認知。

但在實務上，由於兩位受訪者尚無陞遷的規劃，因此此一信號對兩者而言並沒有太

大的影響力。 

主管有主動提供應如何力求工作表現及取得升職積分（嘉獎）等管

道……因工作地點及進修等因素，不適合職場或業務變化，故短期尚無陞遷

需求，但聽取意見累積相關升職積分（受訪者 AF4） 

主管會來詢問你有沒有意願做業務賺功獎，算是有目的性地問……如

果他這樣講，那當然是願意，但現在升小隊長跟我個人生涯的看法有點衝突，

我也不希望下班要被叫回來處理事情……我應該還是會拒絕（受訪者 BM5） 

與主管提供累積資積分的狀況不同，綜合受訪者 BF2、BM3的觀點可以發現，

源自於個人對制度實踐認知的信號，對於個人的行為會造成比較直接性的影響。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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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中可以看到，臺北市升巡佐大概需要至少 160 分，而積分的累積志在個

人，端看個人是否願意投入足量的時間在工作與找績效上。在此相對透明與公平的

制度下，個人對於自身分數落點的認知將會決定對陞遷機會的判定，分數越接近陞

遷門檻，所感受到的陞遷機會就會越大，並會付出相應的努力。 

臺北市升巡佐大概要 150、160，才有可能拿到門票……而且還會倒扣，

比如說一支嘉獎是 0.1分，一百隻就是 10分，假如我當 8年的警察，他只

會算你後 5 年的分數，前 3 年的分數會減半……如果我真的要去升巡佐的

話，就要真的很拚的在工作，如果真的要很拚的話，就會影響到我休假的品

質（受訪者 BF2） 

我們就是有分數，大家都會去判斷說今年要升巡佐要幾分才能升上去，

像今年大概是 160 分……我們自己都可以看到自己現在幾分，我今年賺了

多少隻嘉獎，明年分數會跳到幾分，能不能升，大家自己都會有個底……有

些我的同學都已經升上去了……你要升到巡佐就是要拚啊，大家都是在上

班，有些人上班一直在拚嘉獎、很認真的在工作，他升得快是應得的，你有

認真做就可以升上去，這是很公平的現象……我會想要給自己一個在幾年

內升上去的目標（受訪者 BM3） 

五、人脈關係 

高度人治的警察陞遷制度，很難脫離人脈網絡、關係對於整體陞遷走向的影響。

與警察陞遷相關之勢力背景不外乎就是內部派系與靠山，當個人取得上位者支持，

或是與擁有人事派任權者處於同一派系時，彼此會相互扶持以確保未來共事者之

間的利益一致，形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情況。因此，當處於得勢的派系或有更高

層的主管當靠山時，個人比較能夠保障自己的陞遷，並抱持高陞遷機會認知。誠如

受訪者 AM6、BF4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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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同學、認識、之前的同事，陞遷或是哪個同學分發到哪裡會關心

一下……警察有分派系，看你跟的哪個派系，他有沒有掌權、上位，你跟對

人就會升的比較快，如果沒有跟對人，但這個人能力很強的話，他也會汲汲

營營想要找關係（受訪者 AM6） 

我們這幾年的警政署長都是同一派人，他們當權，那這派的人就會得到

升天，但若換一派的人的話，有可能警界就會有大調動，他們每次都會說這

是責任政治，尊重原本的掌權者，但說穿了誰不知道，就是誰掌權了，下面

就要換成我喜歡的，所以每個人都在賭，賭哪個人會中，中了就吃香喝辣（受

訪者 BF4） 

除了職場內的主管提拔與賞識以外，職場以外的人脈也有可能對個人陞遷機

會產生影響。所謂的外部有力人士可能包括政商關係、個人家庭背景、媒體業者等

等。由於警察工作內容常需與民眾接觸，有時地方人士的介入協調將會是決定能否

順利辦案的關鍵。因此，無論是對基層警員或是高階警官而言，人脈建立是無法偏

廢的工作之一，導致以陞遷為籌碼「賣人情」的情況並不少見，同時也使得勢力背

景成為警察判斷個人陞遷機會的標準之一。如同受訪者 AM3、AF5所述： 

公關派就是負責去跟外面的地方人士、企業交陪、喝酒，就會有一群民

間人士支持我，通常會是有力人士，出錢出力的啊，政商關係很好的啊……

那些人來拜託讓公關派的人升，長官如果放人情給他，未來也會用得到這些

人情，如果認真派都沒有經營，外面沒有人幫你，有時候還是會輸公關派，

就算你再怎麼認真、積分再怎麼高（受訪者 AM3） 

人際關係好的……陞遷機會比較大，工作能力當然也是一部份，但工作

能力不是全部……人際關係就是除了工作能力，還要認識地方人士，感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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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在的制度，就這幾年來看，不是積分高就能馬上派出去當主管，假如你

積分比較後面，但是你有有力人士去跟有權力派任的人講的話，就可以跳過

他們，他們目前的現況是這樣。分數是一部份，但不是全部……有一個我認

識的學弟，他升上警務正的資歷比我慢很多，但據說他有找人家，找有力人

士，就馬上派單位的主管級的這樣子（受訪者 AF5） 

要建立起足夠強力的人脈，個人的公關能力不可少，正如受訪者 AF1 所述，

民間地方關係可幫助個人以關說掌握陞遷機會，而在外部關係中最特別的就屬「媒

體」。新聞呈現會影響警察的大眾觀感，當個人有足夠的公關能力可以與媒體維持

良好的關係，則便能夠透過媒體的正面報導維持警察整體與個人形象，更甚者還能

阻止警界醜聞的曝光，對主管來說也是大功一件。因此，有公關能力者，對於警界

高層來說也是相當具有可塑性，且高能見度的特殊長才，其陞遷機會必定不會少。 

我覺得警界的人是關係好很重要……他可能不具有擔任這個職務的能

力，如果他具備公關能力的話，他就有可能可以踩過前面的前輩跳上去……

媒體超重要，記者可以讓妳升也可以讓你死……只要媒體下的標題不利於

警察，分局長就會倒台啊……媒體關係好的人，陞遷機會也會超好……過去

就有媒體、行銷做得超級好，他就做到署長，現在警察就是除了會破案，就

是偵查隊長，還有督察組長就是把警界的毒瘤抓出來，這兩個職位陞遷的路

是比較廣的，然後就是公關人才，現在最夯的就是這三個，所以其實媒體很

重要（受訪者 AF1） 

人脈關係不僅指向裙帶關係，也包括以廣結善緣提升個人資訊蒐集能力與完

整度，以及取得較多功獎等較為正向的功能。從受訪者 AM1的實務觀察中得知，

資訊管道較暢通的個人，得以透過與資深人士對談更了解如何應用專業知識，提升

個人工作能力的同時，增加自身被肯認的機會，進而促進個人的陞遷機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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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社交、長袖善舞的人……各項資訊管道是比較暢通的，比較不會有

這種資訊不透明、不對等的狀況……有一些專業的資訊是需要透過專業人

士解釋，或是一些資訊需要他跟你解釋，你才能去了解、應用（受訪者 AM1） 

而在功獎方面，當個人與同事之間維持良好關係時，他人將有可能願意將功獎

讓給有陞遷意願者，幫助個人累積積分以便提升陞遷的速度，因此，維持與同事之

間的關係，對於個人而言也是把握陞遷機會的重點之一，誠如受訪者 BF2 的實際

經驗所示。 

團體一起去辦案，裡面有個人想要升巡佐，積分也快到了，我們另外兩

個人就會把自己的嘉獎灌給他，例如這件案子有六個嘉獎，另外兩個人就不

拿，六隻都給他這樣，就讓他衝分數，警察會這樣……就是看積分一覽表去

看自己有沒有機會，有些人就會看如果有機會的話，就會去拜託別人能不能

把積分灌給我……要跟同仁感情不錯，或是私底下對大家好一點才能這樣

做，做人成功一點才比較有機會（受訪者 BF2） 

六、血統優勢 

本研究認為主管在選擇未來合作對象時，會保守的選擇過去曾經接觸過的下

屬，抑或是與自身學經歷相似者。在以內軌生為主的警察體系之中，這樣的偏好可

能會造成外軌生的劣勢。而從受訪者 BM3、BM5的談話中可以得知，確實在警察

體系中存在血統論的傳聞，其中又以偏袒警大正期生為大宗，使得非警大正期畢業

者，有可能會基於個人背景，而對自身陞遷機會抱持較為消極的看法。 

我有聽到一個是同事他考三等……照理來講改題者不會知道你是

誰……假如說明天要放榜，今天晚上我那個同事就接到電話，長官打給他說：

『你第一題申論題開頭是寫什麼嗎？』……你就知道他在幹什麼，他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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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想要讓某個人分數拉高，之類的，我有聽到這樣，我同事親口跟我說的。

聽說就是警大比較會坦自己人，我聽到的消息是這樣（受訪者 BM3） 

我也有跟考三等的巡官聊過，因為他不是警大正期，我剛剛說往上升需

要長官保薦你，他看到你背景不是警大的話，他會優先選是警大正期的，那

就是血統論，就連你是考二技，考二技會寫警大二技，這也是不純的……這

是玻璃天花板……我了解越來越多的陞遷管道，我越覺得不合理……臺灣

警察陞遷制度這麼畸形（受訪者 BM5） 

七、工作單位 

工作單位影響的是個人的能見度、功獎、時間安排，當個人承辦的是屬於能見

度較高之業務時，則較容易引起高層主管的注意並被賞識，將有益於個人陞遷，如

同受訪者 AM7所述： 

以我目前的觀察，能力比較好的人，比較會有表現的機會，比如說保安

科的人辦選舉，他們能見度就比較高一點，選舉是一個滿重的業務，因為一

個單位裡面當然會有比較輕鬆、重的業務，那這種業務的能見度就會比較高，

相對也是考驗他的能力，會把這樣的業務交給這個人，也代表他的能力是高

的，他去做的話，也會比較有機會讓人看到他的表現（受訪者 AM7） 

而受訪者 BM3表示，單位之間存在功獎累積速度差異，由於功獎給予標準細

則是由各單位自行決定，因此有可能同樣的業務在各分局得到的功獎數額會不同，

或者是單位之間的業務差異也會使得部分單位較容易取得功獎，資積分是警察陞

遷的基礎門檻，因此在功獎累績較為快速的單位中，個人的陞遷機會認知會較高。 

南北有時候嘉獎差很多……他們剛開始裝監視器的時候，警察只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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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監視器就有嘉獎可以拿，或是去擦監視器鏡頭就有嘉獎可以拿，什麼都可

以拿。嘉獎確實有規定，但還是有三分之二是各縣市去訂，像臺北市內的各

區也有再分……要看分局長，雖然說有統一標準，像是抓到什麼案件給多少

嘉獎，但有時候會額外再掛給你一些，很虧啊（受訪者 BM3） 

綜合受訪者 BF2、BM5 的觀點，由於基層警員必須通過考試管道才能陞遷為

警官，因此若是在業務量較低的工作單位，則對警員而言就等同有時間可以準備考

試，其通過考試成功陞遷的機會也會比較大。 

讀書的人（陞遷機會比較大）……考試的話就是升官，就是去當兩線一

的巡官，巡佐就是用嘉獎來累積去升……但很少考上的，因為你要上班讀書

的話，要在比較單純的單位，像是保字頭的或是航警，這樣的單位上班才會

比較有時間讀書（受訪者 BF2） 

在專業單位可以讀書的機會比較大……專業單位休息時間就不太會去

打擾你，但派出所備勤是要把事情處理到好，變相的責任制（受訪者 BM5） 

八、職場表現與個人能力 

是否具備職務所需的能力與特質除了是主管評價下屬是否適任的重點外，也

是個人判斷自身是否能夠把握陞遷機會的主要因素，工作能力絕對是陞遷的必要

條件，如受訪者 AM2、AM4所述： 

比較想要表現自己，然後給長官看到，藉此獲得長官的肯定，這樣的人

確實也比較容易被看見，看見之後如果長官覺得一些基本觀念都不錯，又肯

做，又認真，長官就會用你，這樣的人就會比較有機會陞遷……工作上的表

現是工作認真，像我們組織就是規劃相關勤務思維要比較縝密、比較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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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是幫長官提前想到一些事情，給予適當的建議（受訪者 AM2） 

思慮周全的設想所有可能性並且完成的人，會在工作場合中有較突出

表現，受到上司喜愛及重用可能高（受訪者 AM4） 

除基本業務能力之外，特殊專業能力也是提高個人陞遷機會的關鍵，包括：督

察、公關、刑事。督察關乎風紀，公關影響到形象，刑事則為警察主要專業，受訪

者 AF1、BM6皆認為這三者對於高層主管而言缺一不可，在這三方面有長才者，

其陞遷機會較高。 

現在警察就是除了會破案，就是偵查隊長，還有督察組長就是把警界的

毒瘤抓出來，這兩個職位陞遷的路是比較廣的，然後就是公關人才，現在最

夯的就是這三個（受訪者 AF1） 

因為我們警察就三種，我近幾年得到一個結論，刑事、督察、公關，對

分局長來講最重要的就這三個核心，督察影響到風紀……他在一個地方當

主官，他會希望在這三項都有很厲害的部屬（受訪者 BM6） 

訪談分析結果顯示，執業多年者，包括主管和同事，皆會主動的分享陞遷實務

情況，且警察個人也會主動地觀察他人陞遷經歷，以補充與陞遷相關之資訊落差，

意味著警察體系中確實存在顯性信號與隱性信號，警察也會以各類信號為基準判

斷個人陞遷機會。而在信號數量上，隱性信號的總數明顯高出顯性信號（71：28）。

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源於多數人會抱持著眼見為憑的態度，相信自己所觀察到的

事物，因此隱性信號相對於顯性信號，對個人而言是更印象深刻的。 

而在個別信號影響力的部分，則以佔比 19%的「缺額機會」、21%的「主管評

判」、20%的「人脈關係」為三項影響力最為深刻的信號。首先，職缺的有限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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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警察個人基於制度編制產生主觀認知，從數據上來看，警察體系確實存在警

監人數過低與時間成本過高，導致多數人陞遷不利的問題；除此之外，與缺額機會

相關之信號主要來自於「主管」，正如先前段落所述，主管擁有人事決策權，因此

當主管向個人表達提攜的意願時，相關信號的可信度極高，在缺額不足的事實與主

管保障自身掌握職缺可能性的兩種層面上，與缺額機會相關之信號對個人的影響

力甚深。再者，讓有人事評核權與決策權的主管留下好印象，將能確保個人資積分，

或甚至是讓主管在未來引薦自己陞遷至特定職位，對有陞遷野望的個人而言，與主

管建立好關係百利而無一害。最後，與人脈關係相關的隱性信號數量格外驚人，顯

示有力背景對警界人事決策結果的影響力不可小覷，此一信號的關鍵在於「公平

性」，前兩者所提及之主管人事權，是制度上為保薦有能者而給予的自由裁量空間，

然而人脈關係的存在有可能會讓不適任者上位，在實務上產生有失公允的疑慮。 

第三節 信號詮釋 

當個人透過信號蒐集得到得以判斷個人陞遷機會的各項條件後，則會以自身

特徵去評估自己是否能夠確實地利用信號內容並提升個人陞遷機會，此一評估過

程就是「信號詮釋」。根據信號理論的邏輯，信號的接收者會基於自身經歷與認知

去理解信號，因此擁有不同特徵的個人有可能會賦予相同的信號相異的解釋。本研

究基於此一理論認知提出，個人會基於自身性別、年齡、性格、任職管道、初任警

階等「個人特徵」，而對信號做出符合自身條件的詮釋，並基於此詮釋調整個人的

陞遷機會認知。除此之外，個人對於陞遷的態度可能會受到他人對陞遷態度的影

響，即所謂「替代性觸發」，當信號發送者對陞遷有諸多不滿與埋怨時，個人也有

可能會因此對陞遷實務抱持較為負面的看法，認為陞遷就是不公平，因此本研究認

為，個人對於把握陞遷機會的評估可能亦會受到「信號呈現方式」與「陞遷態度」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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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人特徵之影響 

一、性別 

本研究認為，性別之間的生長經歷、生理條件、社會觀感、社會期待等差異，

必然會造成信號的歧異性詮釋，尤其是在長期以男性為組織主要組成的警察體系

中，一些習以為常的慣例和組織文化，或是為提倡兩性平等而設的女性保護措施，

反而有可能造成單一性別的壓力或是相對剝奪感。而從訪談結果分析中發現，受性

別影響的信號詮釋差異主要集中在「資積分」、「主管評判」兩方面。首先，受訪

者 BF2、BF3皆有提到身為女性，天生存在生理上的劣勢，而導致民眾輕視女警或

是不一定能夠單獨完成勤務的情況，導致女性警員在接受到「維持高水準職場表現

才能持續累積資積分」相關信號的時候，容易因為認知到身為女性的限制性而有較

為負面的詮釋，產生個人無法滿足陞遷所要求的條件，因而陞遷機會較低的想法；

相反的，本研究中並無男性受訪者有質疑個人專業能力的情況。 

我覺得升巡佐的分數就是他不要你前面很拚，他要你一直都很拚，每一

年都很拚，分數才不會扣，一直都很高分，才可以往上漲去升巡佐，而且女

生的巡佐很少，因為女生要很拚的上班比較難……我覺得我同事他們比較

能讓那些犯人講出他們想要的話，女生的話感覺比較難……他們比較聽男

生的話，可能他們覺得女警的話體力上躲得過（受訪者 BF2） 

女生現在很少有升巡佐，因為要看平常累積的積分、追案件的嘉獎，尤

其是像我這種個性不適合當警察的女生，比較不可能主動去找案件，所以說

覺得我要升巡佐比較不可能……女生有天生體能上的限制，找案件如果是

遇到體型比較懸殊的男性，就不知道要怎麼壓制過的他，反而說你找案件不

成，還要同事來支援，所以變成說女生很少主動出擊的原因（受訪者 B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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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評判」的性別詮釋差異則是聚焦於「印象建立」相關信號上，正如先前

所述，警界因為輪班制加上業務負擔沈重，因此多數主管會期待下屬能夠全心放在

工作上，無論是擔任主管職或是單純的陞遷為警官，都會加重上層主管對於個人責

任負擔能力的期待，並要求下屬要遵行責任制，導致因私休假容易讓主管對個人產

生負面印象，並可能影響到績效考核成績，使個人會擔心因此無法在陞遷競爭上取

得優勢。而此一說法與受訪者 AM2、BM6對警界的描述相對應，警界的性別觀念

仍較為傳統，若男性因為家庭問題請留職停薪，就會被主管貼上能力不足的標籤，

進而等同失去陞遷機會。 

警界是比較傳統的組織，女性還好，因為女性是育嬰留職停薪那還好，

如果是男生請留職停薪的話會被標籤化，未來相關的考核制度資料被調出

來，會被人家點，以後就不會被重用……因為現在還是傳統的長官居多，會

認為男生有什麼問題去請留職停薪……對男性來說，請了等同於放棄陞

遷……長官都認為說，你是男性，一家之主你要能夠自己打理好，這是家事，

家事都搞不定，國家大事怎麼能放心的交給你……以我這代來說育嬰留停，

男生請還是不應該……孩子照顧絕大部分還是在媽媽身上……連個人的私

事都處理不好了，公事怎麼會處理得好，我的經驗看起來也確實是這樣（受

訪者 AM2） 

大家會想說當媽媽剛好而已，啊你當爸爸留停要幹嘛，回來上班啊，比

較刻板印象會這樣，不是不給你，只是長官會對你打個問號，你也在拚這份

薪水，就讓媽媽去休假啊，對同事來說就沒差，因為他留停低分就是他拿，

就少一個競爭者，對長官來說就是留停女生請可以，但男生請就會匪夷所思

（受訪者 B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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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休假留停相關制度，受訪者 AF4 提出：「惟限於機關內部人力管控，仍

可能以滿足女性照顧家庭及生育為優先」，意味著在警察體系中確實存在著基於傳

統性別角色期待的不平等待遇，而此不平等待遇也導致了男警在「讓主管留下好印

象」相關信號詮釋方面，容易產生較為負面的看法，希望能兼顧家庭的男性警員，

常會認為自身陞遷機會有限，而不刻意追求陞遷，誠如受訪者 AM2所述。 

比較想要表現自己，然後給長官看到，藉此獲得長官的肯定，這樣的人

確實也比較容易被看見……公關方面的，就是幫長官找朋友，幫長官介紹人

脈……外交比人家好的相對他們付出的時間也多，你朋友多，那晚上應酬是

不是就多，那又擠壓到家庭那塊，有捨有得……我們都從警一段時間，高階

長官絕大部分跟家庭的關係是比較疏離的，就至少我看到的很多是這

樣……我會擔心自己的家庭關係，所以我沒有要做太高，到一定的位階不要

被欺負這樣就好（受訪者 AM2） 

而女性受訪者則較偏向認為休假留停為個人生涯規劃判斷，因此對於主管印

象建立方面的信號詮釋相對中性，較不擔心主管會對個人產生偏見，如同受訪者

BF2、AF5分享所示。 

我反而覺得是女生要請留職停薪或是育嬰，比較容易被講話，因為女性

能請的假比較多，有安胎、待產、育嬰、生理假……會影響到派出所，因為

派出所的勤務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請假就等於別人要填你的班……別人

會貼到頗有微詞，或是他原本的業務就要別人幫他做……我覺得沒辦法啊，

就懷孕啊，不然你要怎麼樣，我自己遇到的話就會給他請，被講閒話就讓他

講（受訪者 B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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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職停薪應該是一定會影響陞遷機會，我一定是不會擔心……主管都

不太敢請假，我們就是固定的假要休完，沒有休完就是送給國家，但有些人

就不敢休，我是不知道他們在在乎什麼拉，我是不在乎，請好請滿，他們可

能怕影響到主官的觀感（受訪者 AF5） 

過去對於家庭責任的論述多數聚焦在女性上，認為社會角色期待的束縛，使女

性更容易為了照顧家庭生活放棄陞遷，確實在受訪者中，所有有家庭的女性受訪者

都會因為需兼顧家庭生活而選擇不追求陞遷，正如受訪者 AF1 的個人經歷所示。

然而，本研究亦發現，男性警察同樣也會受到後來組建之家庭的影響，而有放棄追

求陞遷，或是刻意不過度追求陞遷的情況，在所有有家庭之男性受訪者中，僅有一

人不特別受到家庭生活的影響，其他受訪者皆表示會考慮到家庭關係而不會強求

一定要到特定的位階。受訪者 AM7就表示「沒有家庭的人陞遷的彈性比較大，我

們比較沒有可以考慮的地方」，顯示警察體系確實存在家庭、職場與個人陞遷之間

難以平衡的狀況，且此一困境並不僅限於單一性別。 

我在還沒有小孩的時候，我去當副所長，我還滿腔熱血，有小孩之後我

就完全不想動，顧小孩滿累的，還要去接送小孩，我覺得就是穩定就好，我

覺得更適合我。比較像是家庭的變化，導致對陞遷的變化（受訪者 AF1） 

二、年齡 

警察陞遷制度上有諸多年齡限制，包括考試管道的報考年齡限制，以及任官的

年齡限制，因此對於警察而言，「年齡」會是影響個人信號詮釋的重要個人特徵。

由於年齡屬於制度上的限制，因此受年齡影響的信號詮釋差異主要集中在「考試陞

遷」方面，年齡較大者因已被排除在部分陞遷管道之外，導致其信號詮釋會較為消

極，以受訪者 BF3、AM5為例，兩者都認為自身太晚進入警職，而錯失把握陞遷

機會的黃金時間，尤其是受訪者 AM5，其認為受限於年齡自己的陞遷已到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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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對任何信號進行解讀，並明確表達個人對陞遷並不積極。 

主管會跟我說你是會唸書的人，應該要去考試……我知道他們都是為

我好……但我覺得我年紀到了……我覺得就躺平了……而且考上了還要去

摔柔道，我就覺得痾……年輕人有的是時間往上考，像我三十幾歲考上，再

過一兩年我就沒有機會去考，我就躺平了，我覺得年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

素，像我們裡面想考試的也都是年輕人（受訪者 BF3） 

年齡較輕者機會較大……年齡為陞遷最大阻力，許多重要職務有年齡

限制，稍加盤算即可得知時間是否足夠……較晚從警緣故，因此早已預見陞

遷之界限……沒有過陞遷計畫（受訪者 AM5） 

三、性格 

本研究認為有些人本就淡泊名利，對於陞遷抱持著隨遇而安的心態且較為守

成，因此就算接收到特定的信號，也有可能不會被信號影響，因此「性格」對於信

號詮釋有一定的影響力。從訪談內容分析中可以看出，受性格影響的信號詮釋差異

主要集中在「主管評判」、「人脈關係」兩方面。首先，本就對追求功名利祿沒有

興趣的人，並不會太在乎主管對於個人的評價，因此較難接收到與主管評判相關的

信號，或是即便知道主管印象對陞遷機會的重要性，但對於相關信號的詮釋方向會

較為中性，使得他們的陞遷機會認知較不容易受到主管評判信號的影響。誠如受訪

者 BM2、AF2所述： 

我性格本來就這樣，有的人不一樣，有的人榮譽感、責任心比較重的，

就會想一直往上爬，對我來講我是不會想這樣（受訪者 B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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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長官喜不喜歡你之類的，認不認真、提供的數據不要有錯之類的都會

影響到陞遷，對於業務認真是最重要的，我知道其他縣市好像會有一些，有

給長官留下好印象會比較好。但目前我沒有遇過這樣的東西，所以我也不太

熟悉……我是一個無欲無求的人，我沒有想要升官，所以我對什麼東西都比

較不會去太在意（受訪者 AF2） 

人脈關係的建立與性格有關，要建立良好且足夠的人脈關係，勢必需要一定程

度的公關能力，而當個人的性格就為內向保守，則很難刻意的擴展生活圈，因此對

人脈關係的解讀就會較為負面，認爲自己因為這方面的弱勢而會無法掌握陞遷機

會，如受訪者 AM2分享所示： 

比較想要表現自己，然後給長官看到，藉此獲得長官的肯定，這樣的人

確實也比較容易被看見，看見之後如果長官覺得一些基本觀念都不錯，又肯

做，又認真，長官就會用你，這樣的人就會比較有機會陞遷……公關方面的，

就是幫長官找朋友，幫長官介紹人脈……那是少數人，那個本身交際手腕，

要活潑外向、認識人脈才有辦法這樣……很多會做公關這塊，是在現職警察，

考上警大之後，又回來當官，因爲在社會上已經累積人脈，就是很知道怎麼

應付長官，就知道要怎麼幫長官做這方面的事情……我的個性比較保守，講

白了，公關也沒有那麼好……如果個性比較害羞內向，你也不會擅長，做起

來自己也覺得怪（受訪者 AM2） 

四、任職管道 

本研究認為內軌生因為可於教育階段就接觸到比較多的職場先進，且主管可

能會比較偏好與自身有著相似學經歷背景者，使得內外軌入職者之間存在陞遷機

會不平等的現象，而此一現象也將導致外軌生對於部分信號產生較為歧異的詮釋。

本研究從信號整理中發現，警察體系中確實有可能因為任職／教育背景而產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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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遷競爭上的不平等，但因此現象而對信號產生負面解釋的人卻不多，僅有受訪者

BF4針對「血統優勢」此一信號頗有微詞。 

我們警察特考分內軌、外軌……但內軌是要跟警大的人去比，我認為是

有存在基本的不公平，畢竟出題老師就是他們，改題（閱卷）老師也是他們，

他們自然會有自己的獨門暗器，就是所謂的大概怎麼寫就知道是自己的學

生……就會給比較高分，這個問題因為牽扯到法律問題，所以一直以來都是

江湖傳說，一直到一百年還是一零一年，消防特考有發生弊案……就我所知

警大有 KPI，就是應屆的畢業生裡面要考上幾個，其實對他們在校生也不是

很公平，因為我念了四年就是要當警察，但如果沒有通過就不能當警察，考

兩次都沒過就要賠錢……所以我覺得兩邊都有自己的壓力，整個制度下來，

大家就有點在惡性循環（受訪者 BF4） 

本研究認為，其原因在於雖然內軌生與外軌生確實存在差異，但其差異多數集

中在陞遷機會相關信號的蒐集速度，且內軌生雖然在教育階段就能夠取得相關資

訊，但外軌生在工作期間同樣也能補足資訊上的落差，使得兩者差距並不大；除此

之外，對警察而言最重要的仍是工作實務上的表現，業務內容分派也並不會因為是

教育背景而有差別待遇，因此血統論對於多數外軌生後續的陞遷機會爭取不會構

成實質上的威脅，進而使任職管道對於個人信號詮釋的影響微乎其微。 

五、初任警階 

本研究認為在警察陞遷制度中，警官、警員的陞遷管道與上限有所差異，導致

兩者之間對於陞遷的觀點存在基本的歧異。而訪談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受初任警階

影響的信號詮釋差異主要集中在「考試陞遷」、「人脈關係」、「缺額機會」三方

面。首先，對於警員而言，最根本的陞遷管道就是考試，因此他們會特別重視考試

陞遷相關的信號，並會相對重視考試管道的公平性，如受訪者 BF4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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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陞遷制度就是分兩種……四等就是警員，如果你沒有特別的去

做陞遷的動作，就是警員做到死，如果你念了警大，不管再怎麼混，時間到

了就是慢慢升上去，你不用做任何事，當然也是會有到頂，但是至少會有看

得到的路在走，但警員是完全沒有的，後來就覺得這個制度下來，做起來會

變得比較消極，就覺得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再怎麼努力就是這樣，除非去

考試不然就是一直都是同樣的職等……剛好有遇到一個基層考上來當巡官

的學長，他就有分享一些比較適合我們走的管道……你考過佐二類就能去

警大受訓兩年，這是最簡單的一條路了，因為它變成是說，佐二類的競爭者

就是只有警員，對我們來講相對比較公平（受訪者 BF4） 

而人脈關係相關的信號對警員而言基本上沒有重要性，因此通常會忽視相關

信號，或是當做了解警察體系運作，而不會進一步詮釋，如同受訪者 BM3 所述： 

還有就是看你的靠山，有靠山真的會升很快。我覺得單位跟靠山影響滿

大的，是我觀察到的….. 我覺得對基層來講沒差，我們要上去就是要考試，

你這個坎沒有上去，再去找多大的官都一樣（受訪者 BM3） 

再者，與時間到自然而然就會往上陞遷的九序列警官相反，警員陞遷上限就是

第十序列，且第十序列職位是有數額限制的，因此若沒有維持一定的工作表現，也

有可能終其一生都是第十一序列的基層警員，個人如果想要任官，則必須通過考試

管道陞遷，因此警員對於缺額機會相關的信號解讀方向會比較消極，誠如受訪者

BF1、BM4所述。 

就是警官才會有陞遷的機會，警大出來就是警官，警大出來考三等就可

以任官，警專只能考四等……警員積分很高才會升到小隊長，僅此而已……

警員最多就是小隊長，那就沒辦法再升了，警官大概兩三年就能往上，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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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的機遇都不一樣，他們可以一直往上升，但警員不一樣（受訪者 BF1） 

警察的人事配置基層滿多的，巡佐又很少，警監剩下一點點……巡佐也

是很少，巡佐好像是 6 到 8 個警員配一個警佐，但巡官沒有限制……基層

的區別太少了，只有一線三跟四，二十年就這一顆，但官就可以一直升，這

部分要平等一點比較好（受訪者 BM4） 

除上述原先列出之個人特徵以外，本研究從訪談資料分析時發現，「個人能力

認知」此一個人特徵也會影響到信號詮釋的方向，且所有的信號詮釋方向皆會受到

個人能力認知的影響。舉例而言，考試陞遷需要個人在讀書考試方面有慧根；而要

獲得主管提攜或主管賞識，必然也需要在工作有亮眼的表現且能與主管建立良好

的關係；人脈關係需要一定的公關能力與社交手腕；職場表現與個人能力中也強調

個人需要在工作上有突出的表現或是特殊長才。當個人對自身能力有自信時，則對

於信號所傳遞的暗示就會比較正面，而當個人不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把握機會

時，則其詮釋的方向就會較為負面，或是對信號沒有反應。誠如受訪者 BM3所述： 

大部分會想要到官校的，本身唸書就比較厲害……主管就是說你去唸

書啊，趕快去考試……考三等，對我們這種比較不太會唸書的人來說很難，

因為錄取名額很少，而且同時還要跟警大的人去爭……會唸書的人陞遷機

會比較大，講真的，像我自己就沒機會，因為我不會唸書（受訪者 BM3） 

貳、信號呈現方式之影響 

上述個人特徵對於信號詮釋的影響，聚焦在針對同一類型信號，會因為個人特

徵的不同，而產生出不同的詮釋方向，例如：在收到與人脈關係建立相關的信號時，

對個人公關能力有自信者就會提高個人的陞遷機會認知，相反的，性格保守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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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會認為自己在陞遷競爭中將處於相對弱勢的位置。然而，本研究在訪談資料

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單一受訪者可能會獲取複數個同一類型的信號，但當信號呈現

的方式有所差異，就會造成個人從不同的方向詮釋信號。當信號被以正向積極的內

容呈現時，則個人對於信號的解讀也會較為正面，反之則反之。因此，本研究認為

「同一個人對於同一類型信號的解讀，將會受到信號呈現方式影響而產生歧異」，

以下舉受訪者 BM3為例，從案例中可以看到，個人的信號詮釋方向確實會隨著信

號的正面與負面呈現而變化。 

在「資積分」此一信號類型中，受訪者 BM3透過觀察共接受到兩個信號，第

一個為「功獎的累積會受到工作地區的影響而有所差異」的負面信號，此一差異導

致各地區在敘獎上存在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因此使得該名受訪者對於資積分產生：

「在敘獎規定較為嚴苛的區域執業很虧」的負面想法；而第二個為「同事們認真累

積積分還是能夠在短時間內陞遷」的正面信號，使其認知到在現在的職場中，只要

努力認真找績效還是有望在 4、5年內陞遷，而對資積分產生：「努力就有收穫是

很公平的現象」的正面詮釋。 

南北有時候嘉獎差很多……他們剛開始裝監視器的時候，警察只要去

修監視器就有嘉獎可以拿，或是去擦監視器鏡頭就有嘉獎可以拿，什麼都可

以拿。嘉獎確實有規定，但還是有三分之二是各縣市去訂，像臺北市內的各

區也有再分……要看分局長，雖然說有統一標準，像是抓到什麼案件給多少

嘉獎，但有時候會額外再掛給你一些，很虧啊（受訪者 BM3） 

你要夠拚、夠認真你才能四五年升……我們就是有分數，大家都會去判

斷說今年要升巡佐要幾分才能升上去……我現在慢慢當，有些我的同學都

已經升上去了，就會覺得說有些人可能花了四年就升上去了，就是沒有想像

中的那麼慢……你要升到巡佐就是要拚啊，大家都是在上班，有些人上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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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拚嘉獎、很認真的在工作，他升得快是應得的，你有認真做就可以升上

去，這是很公平的現象……我會想要給自己一個在幾年內升上去的目標（受

訪者 BM3） 

參、陞遷認知與態度之影響 

除個人特徵與信號呈現方式以外，本研究認為對於把握陞遷機會的評估還會

受到「對陞遷本身的態度」的影響，如果個人對於陞遷就抱持著負面的態度或是不

把陞遷當一回事，則對於信號的解讀就不會太正面，或是根本不會去詮釋信號；反

之，若個人認為陞遷是一種自我成長、他人肯認的展現，則就會更積極的去看待陞

遷，並嘗試透過信號詮釋以增加個人掌握陞遷機會的可能性。而此一假設係與多數

受訪者表現出之意向大致相似，以受訪者 AF2、BM6為例，受訪者 AF2認為：「陞

遷好像是，大家都是為了權力，也是也有可能為了錢，但要做的事情更多」，對不

太在乎權與利的受訪者 AF2 而言，陞遷只是增加工作的負擔，因此他對於與犧牲

個人生活、投入大量時間在工作上等相關信號的詮釋往往是較為負面的；而受訪者

BM6 對於陞遷的看法則是：「鞏固和維護自己圈子的利益，讓生活更順遂，最好

的話就可以有財富自由的那一天」，其認為陞遷可以改善生活狀態，因此他相當熱

衷於人脈建立、工作投入方面，相當積極的詮釋與應用相關之信號。 

工作大家都會知道要陞遷就要付出一定的努力，要投入的時間成本很

高，你要陞遷的話，表示長官應該要重視你，才會拉拔你，但你要長官注意

到你就一定要花一定的時間在業務或是工作方面……我覺得工作對我來說

就是工作而已，我只是想要拿錢，沒有想要把時間都花在工作上面（受訪者

AF2） 

高階主官的時候如果缺人，就會用這個之前共事過的……我們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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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利益集團的，會彼此互相拉拔扶持……大圈子是一起被拉起來的……考

試任官是很公平，但公平之外都有黑箱機制在，生存法則就是很現實，除非

在單位的頂尖，不然就是等著被吞併，在這環境生存，就要比較吃力，除非

你也在團體的核心，不然相對起來會辛苦一點（受訪者 BM6） 

根據過往「替代性觸發」的論述，本研究預期，個人的陞遷認知與態度建立應

會受到他人對陞遷的態度的影響。當看到主管對陞遷有諸多不滿與埋怨時，個人也

有可能會因此對陞遷實務抱持較為負面的看法，認為警察體系內的陞遷就是不公

平的，而認為個人陞遷機會無望，反之則反之。此一觀點係與受訪者 AM7的觀察

相對應，過去曾有主管刻意經營團體追求進步的氛圍，導向該單位有多人成功通過

考試管道陞遷，顯示若主管對陞遷本身相當積極，且付諸行動推動下屬追求陞遷的

話，受到主管鼓舞的警員也會對考試陞遷管道與自身陞遷機會抱持較為正面的看

法，並多加嘗試。而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受訪者 BM1亦受到主管對考試陞遷管

道的正面態度影響，而對「考試陞遷」此一信號有較為積極的觀點，並付諸行動。 

團體都有在唸書、追求進步、想要自己變得更好，這樣的想法有在這個

派出所建立的話，他們就會做考試或是怎樣的，就像我之前一個主管，他說

他帶一個所，就有一直鼓勵同仁考試，他們同所三十幾個人有五、六個人考

上二技，那是對於二、三十年前來講是很不可思議的，就是當主管不會想要

讓部屬去考試，因為考上人就走了，我人又走了我就要訓練新的人，就會比

較自私，很少遇到這種主管會去鼓勵大家，而且鼓勵完大家還真的去考，還

開花結果，大概是，這種團隊氣氛，大家都在唸書，也覺得唸書很有趣，建

立這樣的氛圍（受訪者 AM7） 

主管有提供相關建議……是以考取巡官資格後可以任所長職或是其他

陞遷……我會向其他主管討教意見，表達我的看法，當我覺得看法一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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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以主管職為理念來完成……以某職務來說成功機率很大，因為我已有

明確的目標，且考試內容不難（受訪者 BM1） 

除了主管以外，本研究另外發現，「熟識者」對陞遷的認知與態度，也會對個

人造成深刻的影響，以受訪者 BM3、AF2為例，受訪者 BM3在入職初期，因盡信

熟識者提出之陞遷都是靠關係的負面態度影響，而對警察陞遷體系抱持較為負面

的認知，直至觀察到身邊同事的實際陞遷情況才有所改善，並對缺額機會、資積分

等信號有較為正面的詮釋；受訪者 AF2則是受到身邊同學、同事團體氛圍的影響，

當群體都不將陞遷視為職涯目標時，會強化個人對陞遷的消極態度，而不太對陞遷

機會相關信號進行詮釋。 

我一開始對這東西感覺很負面，會覺得誰想讓你升你就會升，誰不想讓

你升就會擋，那種感覺，以前會有這樣想，可能是因為聽熟識者，他們做比

較久，一開始會有一些既定的想法覺得警界比較黑……但我現在慢慢當，有

些我的同學都已經升上去了，就會覺得說有些人可能花了四年就升上去

了……我們陞遷的管道比我想像中的開放……我會想要給自己一個在幾年

內升上去的目標（受訪者 BM3） 

可能是因為我也比較會跟同學聊天而已，感覺大家想法都差不多，就是

想要混口飯吃而已，就覺得已經夠辛苦了，不想再往上爬了……我身邊好像

沒有特別想要陞遷的人，至少我同學都是一起軟爛的那種，大家都想說我們

就是喜歡出去玩……我覺得工作對我來說就是工作而已，我只是想要拿錢，

沒有想要把時間都花在工作上面，我覺得現在的社會已經不太一樣了，之前

大家都覺得做官往上爬（受訪者 A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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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信號詮釋之內容 

從上述個人信號詮釋之影響因素分析中可以發現，性別、年齡、性格、初任警

階、個人能力認知、信號呈現方式、對陞遷認知與態度皆會左右個人對信號的詮釋，

而信號解讀的結果將會促成個人調整陞遷機會認知。本研究將受訪者之詮釋結果

分為「個人能力」、「陞遷制度」、「關係背景」、「工作生活平衡」四大面向，

探究信號詮釋內容與個人陞遷機會認知之間的關係性。 

一、個人能力 

若個人認為自身具備陞遷所需之能力，則其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就會較為正面，

反之則反之。而此處所指涉之個人能力，包括「考試能力」、「專業能力」與「公

關能力」三種。從「考試陞遷」相關信號中，警員可以得知考試陞遷是突破制度天

花板的唯一路徑，然而，當個人評估相關信號後，認為自身無法在考試競爭中取得

優勢時，而將信號解讀為：「考了也沒用」，則其陞遷至警官的機會認知就會較為

負面，通常是直接放棄嘗試，如受訪者 BM3的詮釋內容所示。 

主管就是說你去唸書啊，自己的主管喔，有拉會說你去唸書，講說剛畢

業還年輕，趕快去考試，他們都會這樣講……我自己就不會唸書，根本沒用，

不太會唸書，就叫我再去考，就很累（受訪者 BM3） 

再者，綜合受訪者 BM6、BM2的經驗來看，從「資積分」、「職場表現與個

人能力」相關信號中，警察可以得知現行體系中最受重視的專業能力為督察、公關、

刑事，以及警員需要投入大量時間找績效，將資積分提高至一定程度才較有望陞

遷。而在信號解讀後，個人若判斷自身不具備警察體系與主管所著重的專業能力，

或是個人無能力在績效累積競爭中脫穎而出，而將信號詮釋為：「體力不如以往，

拚績效是年輕人的事」，則其對於自身的陞遷機會認知就會較為負面，反之則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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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警察就三種，近幾年得到一個結論，刑事、督察、公關，對分

局長來講最重要的就這三個核心，督察影響到風紀，只要有其中一個角垮掉，

對主官來說是很重要的……在這三個核心要素中，我在兩方面都有發展，我

身邊圈子的人都可以參考……我是有看到陞遷機會的（受訪者 BM6） 

新北市升巡佐至少要一百八十分，就是一千八百隻嘉獎，年輕人我有看

過一年就超過一千隻了，所以他不用三年，兩年多就升巡佐了，有的人真的

很拚……像我們這些老的哪有人要去拚績效……體力也比不上那些年輕人，

年輕人可以三四天不睡覺，像我這種年紀一天不睡覺隔天就快死了……派

出所顧好，可以安全退休就好了（受訪者 BM2） 

最後在公關能力的部分，從「主管評判」、「人脈關係」相關信號中，可以得

知善於社交者能夠透過獲得內部與外部人士的幫助，在陞遷競爭中佔據優勢。個人

若將相關信號解讀為：「自身不具備人脈建立所需的能力，不可能贏過公關表現良

好者」，則對陞遷機會的認知就會較為負面，如受訪者 AM2所述；相反的，若個

人將公關能力解讀為：「高階職位需要與人協調的長才」，則就算知道公關能力好

者會有優勢，也不太影響個人對陞遷機會的認知，誠如受訪者 AM1的觀點所示。 

比較想要表現自己，然後給長官看到……這樣的人就會比較有機會陞

遷……，公關方面的，就是幫長官找朋友，幫長官介紹人脈……那是少數人，

那個本身交際手腕，要活潑外向、認識人脈才有辦法這樣拉……很多會做公

關這塊，是在現職警察，考上警大之後，又回來當官，因為在社會上已經累

積人脈，就是很知道怎麼應付長官，就知道要怎麼幫長官做這方面的事

情……我的個性比較保守，講白了，公關也沒有那麼好……如果個性比較害

羞內向，你也不會擅長，做起來自己也覺得怪……陞遷不要強求，就盡量，

每個人命不一樣（受訪者 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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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社交、長袖善舞的人，這樣子的人比較容易受長官、部屬、同事的

愛戴，甚至是外部的地方民意代表、媒體；這樣的人各項資訊管道是比較暢

通的，比較不會有這種資訊不透明、不對等的狀況……有一些專業的資訊是

需要透過專業人士解釋，或是一些資訊需要他跟你解釋，你才能去了解、應

用……我覺得職位越高越需要去處理這樣的狀況，就是跨單位、部會協調，

或專案……我對於這樣的現象不會特別正面、負面，抱持中立的態度（受訪

者 AM1） 

二、陞遷制度 

從「考試陞遷」、「缺額機會」等較為制度層面的信號上進行詮釋，若個人認

為現行的陞遷制度存在不平等，則其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就會較為負面，反之則反

之。首先在「考試陞遷」方面，由於警官自然而然便能陞遷，但警員卻需要透過考

試管道才能突破制度上的限制，而此一官警的區別，讓警員在接收到與考試陞遷相

關之信號時，有可能會導向「陞遷制度不公，警員陞遷無望」的解讀結果，導致個

人對陞遷機會的認知較為負面，誠如受訪者 BF4的個人經驗所示。 

警察的陞遷制度就是分兩種……四等就是警員，如果你沒有特別的去

做陞遷的動作，就是警員做到死，如果你念了警大，不管再怎麼混，時間到

了就是慢慢升上去，你不用做任何事，當然也是會有到頂，但是至少會有看

得到的路在走，但警員是完全沒有的，後來就覺得這個制度下來，做起來會

變得比較消極，就覺得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再怎麼努力就是這樣，除非去

考試不然就是一直都是同樣的職等（受訪者 BF4） 

再者，在「缺額機會」方面，根據受訪者 BM4、BM5的觀察，巡佐的人數配

額是有限制性的，相較於無明文陞遷上限的警官，對至多只能陞遷到巡佐職的警員

而言，僧多粥少的情況相當嚴峻，使得警員更容易因為認知到陞遷制度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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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相關信號詮釋為：「看不到職涯的盡頭」、「臺灣警察陞遷制度就是畸形」，

而對陞遷機會的認知就會較為負面。 

巡佐好像是 6 到 8 個警員配一個警佐，但巡官沒有限制……基層的區

別太少了，只有一線三跟四，20 年就這一顆，但官就可以一直升，這部分

要平等一點比較好……某些員警常常就是會認為我就是做個快樂的一線三，

因為 20年真的是滿長的，有些人看不到職涯盡頭，就會不想要為了看不到

盡頭的藍圖去努力（受訪者 BM4） 

我了解越來越多的陞遷管道，我越覺得不合理，上網查其他國家的狀況，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同事的分享，大家會稍微聊一下，我會去問一些去考其他

公務員考試的同事，為什麼不陞遷這樣，他就會說臺灣的這麼畸形，為什麼

不去其他公務員，陞遷不像警察有天花板，可以一路往上升（受訪者 BM5） 

三、關係背景 

「主管評判」、「人脈關係」是本研究中對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影響最為深刻的

兩種信號類型，相關信號顯示，在主管或是外部有力人士支持陞遷會更為順遂。在

信號解讀後，個人若將關係背景視為能力經營的一種，則其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就會

較為正面或是中立；相反的，個人若認為關係背景造就陞遷實務不公，則其個人陞

遷機會認知就會較為負面。舉受訪者 AM3、AM7為例，受訪者 AM3雖然對於關

係背景較強者具有陞遷優勢這點感到不甘心，但仍將此現象解讀為：「個人能力的

體現」，因此該名受訪者對個人陞遷機會的認知並不會因此轉向負面；受訪者 AM7

則與前者相反，將此一現象詮釋為：「沒關係背景則陞遷無望」，而對個人的職涯

規劃感到無助，陞遷機會認知逐漸轉向負面。 

  



doi:10.6342/NTU202402063

 

 
103 

公關派就是負責去跟外面的地方人士、企業交陪、喝酒，就會有一群民

間人士支持我，通常會是有力人士，出錢出力的啊，政商關係很好的啊……

那些人來拜託讓公關派的人升，長官如果放人情給他，未來也會用得到這些

人情，如果認真派都沒有經營，外面沒有人幫你，有時候還是會輸公關派，

就算你再怎麼認真、積分再怎麼高……會不甘心，但這也是體現個人能力，

有些人交際手腕比較好，願意幫助他的人比較多，但是不要影響到本業……

當然你把它納入參考也是無可厚非的事（受訪者 AM3） 

依我個人經驗，比較偏向於人際關係，就靠關係，關係上面比較好的話，

就會比較順風順水，就會比較容易得到某些機會，像我們這種天生勞碌命，

就沒有什麼機會去陞遷……他的人際關係比較像是在外面的，比較不是跟

同事、長官的，他外面有好朋友，例如說議員、地方人士，在陞遷的時候就

可以去跟長官說一下……我是覺得靠關係、關說是無可厚非，但要讓沒辦法

靠關係的人來，應該說要分兩個路線來走，不能說偏重於哪一個……就會覺

得做什麼事都不能改變什麼，會有習得性無助，我怎麼做都是這樣而已，我

幹嘛這麼辛苦（受訪者 AM7） 

四、工作生活平衡 

此一內容類型主要源自於針對「資積分」、「主管評判」相關信號的解讀。在

警察陞遷體制中，資積分是所有警察人員陞遷的基礎門檻，須進入一定的名次以

內，才有陞遷的可能性，然而資積分累積仰賴的是投入大量時間在工作上，若是因

私事休假或是留職停薪離開職場，則無法累積分數，即使有正當理由也相同，這也

意味著若要在陞遷競爭中脫穎而出，則可能會嚴重地減損個人生活品質。若個人將

資積分信號解讀為：「陞遷的前提是犧牲生活品質」，則其可能就會為顧及個人健

康，而對自身陞遷機會抱持較為負面的看法，如受訪者 BF2的個人經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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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升巡佐大概要一百五十幾、一百六十幾，才有可能拿到門票……

而且還會倒扣，假如我當 8 年的警察，他只會算你後 5 年的分數，前 3 年

的分數會減半……如果我真的要去升巡佐的話，就要真的很拚的在工作，真

的要很拚的話，就會影響到我休假的品質（受訪者 BF2） 

另外，由於主管有人事考核權與決策權，因此能否在主管心裡建立良好形象，

將會是個人陞遷路途順遂與否的關鍵之一，正如受訪者 AM2所說：「有些長官，

人家講的重點栽培，就會把你放在哪個位置，一路就上去了，你要在正確的道路才

能上得去」，而基於警察工作職業負擔較大且為輪班制，主管通常不希望下屬因私

事留停離開職場過長的時間，導致有陞遷需求，希望讓主管留下好印象的個人，通

常會選擇犧牲個人生活，以職場為主。若個人將與主管評判相關的信號解讀為：

「只要請假或不積極回應主管需求，就不可能陞遷了」，則願意犧牲個人生活的人

對於自身的陞遷機會認知就會較為正面，誠如受訪者 AM7所述。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留停，因為會影響到我陞遷……有些人假日比較

不想上班就不會那麼積極，那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會比較，生活派，不想上班，

這樣的評價會比較負面……主管對他的印象就，覺得家裡不缺錢，陞遷就不

會輪到他……沒有家庭的人陞遷的彈性比較大，我們比較沒有可以考慮的

地方（受訪者 AM7） 

誠然，本研究從個人特徵、信號呈現方式、陞遷認知與態度三大面向，說明人

與人之間信號詮釋存在差異的原由。在個人特徵方面，女性因社會刻板印象與生理

條件限制，較易對個人專業能力產生懷疑，而對「資積分」、「職場表現與個人能

力」相關信號產生負面的詮釋；另外，受限於警界傳統的性別角色期待，男性若因

私事休假會讓主管對個人的印象扣分，進而嚴重影響陞遷機會，導致男性對「主管

評判」相關信號，更容易產生負面詮釋。再者，由於警察陞遷制度存在職務與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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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齡限制，因此年齡較大者在「考試陞遷」相關信號的解讀上會較為負面。第三，

若個人本就淡泊名利，則較不受到他人觀感束縛，而對「主管評判」相關信號的詮

釋會傾向中性；除此之外，性格大方且擅長社交者較容易建立廣闊的人脈，因此保

守內向者對於「人脈關係」相關信號的解讀就會較為負面。在任職管道層面，則是

源於內外軌生之間的資訊落差並不會實質上的造成陞遷機會的差異，因此對信號

詮釋的影響不顯著。第五，警官與警員適用不同的陞遷制度，警官並無明文的陞遷

上限，導致警員對「考試陞遷」、「缺額機會」相關信號的詮釋會比警官更為負面；

而由於警員需仰賴考試才能進一步的陞遷，因此面對「人脈關係」相關信號時，警

員可能不會將相關信號視為個人陞遷的必要條件，而不刻意詮釋，相反的，警官會

基於人脈關係對陞遷公平性的影響而作出偏向負面的詮釋。除上述原先預期之個

人特徵以外，由於所有信號或多或少皆有牽涉到考試能力、專業能力、公關能力等

個人能力面向，因此「個人能力認知」是在個人特徵中最主要的信號詮釋影響因素。 

在信號呈現方式方面，本研究發現，當信號是以正面的方式呈現時，個人的信

號詮釋方向也會較為正面，使得即使是同一個人接收到同一類型的信號，也有可能

會產生歧異的詮釋。而在陞遷認知態度的影響上，分析結果顯示個人確實會受到主

管、熟識者對陞遷的認知與態度影響，而隨之對陞遷實務產生相應的觀感，意味著

警察體系確實存在替代性觸發的現象，然而這並非是常見的現象，個人對於陞遷的

態度主要還是取決於天生性格、自身親身經歷，以及觀察他人陞遷情況得出的感

想，他人對陞遷的看法對於自身的影響並不總是顯著。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具以

下特徵者較容易對信號產生負面的詮釋，進而降低個人的陞遷機會認知：年齡較

大、淡泊名利、保守內向、警員、對個人能力無自信、較常接收到以負面方式傳遞

之信號、對陞遷的認知與態度負面。而任職管道並不對個人信號詮釋產生顯著的影

響；兩性之間則是各有其考量，意味著現存警界文化與制度對陞遷困境造成的限制

性並不僅限於單一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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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替代學習 

替代學習就是「透過觀察並評析他人的行為決策過程與結果，調整個人行為模

式，以在不親身付出行為成本與經歷行為負面後果的情況下，達成目標」（Manz 

and Sims, 1981；Gioia and Manz, 1985；Myers, 2021）。此一概念與信號理論中的

隱性信號接收與詮釋相似，然而，信號作為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判斷基準，只是讓

個人了解自身在陞遷競爭中存在何種優勢與劣勢，但卻不會知道「如何應用」這些

優勢、又應用的結果為何、是否與個人職涯目標相吻合。在充滿限制的警察陞遷制

度中，人們或多或少都有可能走過一些冤枉路，親自摸索每一種陞遷可能性所需付

出的時間與心力成本過大，最終反而可能會讓個人陷入困境。因此，本研究認為，

最為簡便且具可信度的方式就是仰賴他人的經驗，走他人已先嘗試過的橋，減少自

行試錯的成本，瞭解何種優勢組合得以讓個人在時限內，以最快、最輕鬆，或最符

合個人條件與理想的路徑掌握住陞遷機會。 

受訪者 BM4之觀察也證實此一觀點，「他（下屬）看到說主管上什麼班，如

果他覺得說這個班會對他的未來規劃比較好……我要獲取的話，我要做什麼事情

會比較容易獲取，他們就會有意願去付出」，顯示當在警察體系中的個人了解到特

定的路線或是方式會更有利於自己未來陞遷時，就有可能會促使他們往該方向發

展，試圖完善個人的未來規劃。基此，本段落將探討在警察體系中，個人觀察與學

習的對象為何、又是以何種標準來挑選觀察與學習對象，以及除了學習成功案例以

外，個人是否會嘗試從陞遷失利的案例中吸取教訓，以避免重蹈覆徹。 

壹、觀察與學習模板之選擇 

本研究整理訪談資料後發現主要有三大標準：熟識者、陞遷快速／成功者、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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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表現良好者，首先，多數受訪者表示會基於同事或是同學的情誼去關心一下熟識

者的情況，而受訪者 BM6特別提及，由於陞遷屬於較為私人的事情，因此只會跟

有感情基礎的人談論相關話題，且熟識者的意見對他來說也較為重要；再者，由於

警界的調動是公開的，人們往往會去關注並瞭解部分人陞遷的原因，陞遷快速者多

少比較引人注目，因此容易成為警察之間茶餘飯後的談話主題，促成警察體系中與

陞遷實務相關資訊的流通。而在此一資訊交流的過程，個人得以獲取用以判斷自身

陞遷機會的顯性信號，並能透過實際案例以評析信號應用的結果是否為個人所欲；

第三個原因比較偏向個人學習的部分，警察的績效、陞遷主要仍是立基在工作表現

之上，因此人們會去特別關注執業表現良好者，誠如受訪者 AM3、BM1所述，人

們會嘗試截長補短，以學習如何提升自己的工作效能。 

我覺得就是看哪些人表現比較好，特質是什麼，誰比較受老闆肯定，或

是誰的績效比較耀眼，就像一般公司，某個人成績比較好，就會去觀察他的

待人處事、怎麼把自己的團隊營造出好成果，都會去觀察（受訪者 AM3） 

我會觀察積極、消極人士的工作態度，在中間尋找差異後，向積極的人

看齊；處理事情的流程、主動盤查的方法及如何讓對方自願性同意將違禁物

提出等（受訪者 BM1） 

除上述挑選標準以外，受訪者也會傾向於選擇觀察與個人特性相似者，並以

「同期、同屆」為篩選標的，其原因在於不同期／屆者之年資、環境背景與個人存

在差異，即使進行比較也難以將他人經驗套用到自己身上。根據本研究訪談結果，

有高達八成五的受訪者將同事、同學視為主要的觀察對象，且有意學習者會透過比

較彼此之陞遷經歷或是獎勵累積速度，了解差異的成因，並藉此調整個人行為模

式，誠如受訪者 BM4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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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同學還是有幾個陞遷的，會去關注一下，稍微做一下比較，看看自

己哪方面努力不夠……不會說很特別去關注特定的人去做比較，我們班上

有群組，多少會看到他在哪個單位當到什麼官階，多少會去參考一下……觀

察同學比較多，不同期的，年資不一樣，環境背景也不一樣，也比較不好做

比較，學長學弟的經歷跟我們不太一樣（受訪者 BM4） 

本研究基於社會濡染效果的相關研究認為，在眾多的可觀察對象中，因著主管

的權力地位、組織規範與主管行為的一致性、對主管的認同感，個人會傾向於以主

管為主要標的進行觀察與替代學習。然而，從本研究的觀察對象挑選標準中可以看

到，最主要的觀察與學習模板其實是「同事」，顯示警察並不會特別偏好以主管作

為替代學習的對象。本研究認為這是源於，無論是職場中的同仁，抑或是偶有聯繫

的同屆同學，都是與個人背景條件更為相近、業務內容相當，且朝夕相處易於觀察

與學習的對象，因此就模仿可行性與資訊可及性而言，從同事、同學陞遷情況中觀

察與學習，對個人而言會更具有參考價值，舉例來說，受訪者 BF2 就表示他會特

別關注同樣身為女性，且業務內容相似者進行觀察。 

我知道有個學姊，也是跟我一樣很會調監視器，我就會特別關注他，因

為他跟我做的事情性質滿相同的（受訪者 BF2） 

貳、替代學習者之共同特徵 

替代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個人在成本最低的前提下，掌握應用自身優勢以

達成職涯目標的方法。基此，本研究認為進行替代學習的重要前提，便是個人是否

認知到自身所擁有的「優勢」。若個人在信號蒐集與詮釋後發現，自己並不具備警

察體系所要求的陞遷要件，則可能直接認定個人無機會陞遷，而不刻意進行替代學

習；相反的，若個人仍感知到自己在警察陞遷競爭中仍存有部分優勢，或是認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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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能力創造優勢，則會較為積極的從他人經驗中擷取可模仿之部分。 

綜合觀察明確表示自身曾有替代學習經驗的受訪者後，本研究發現其中最主

要的個人特徵就是：「個人能力認知較為正向」，與以上說法相對應。舉例而言，

透過考試陞遷相關信號便能得知具考試能力者可以獲得優勢，但除此之外，若個人

同時對自身專業能力有自信，便能以採計資積分與考試成績的警大二技為主要目

標，並藉由觀察以該考試管道成功陞遷者的經驗，了解如何兼顧工作表現與讀書進

度，以最大化個人優勢，在複雜多元的考試陞遷管道中取得先機。在資積分方面，

相關信號能讓警員意識到之於陞遷的重要性，對自身專業能力有自信者，除專注於

工作表現以外，也會透過觀察與學習積分累積快速者的執業模式，以增加個人資積

分累積的份量與速度，誠如受訪者 AM7所述： 

我從其他同事身上發現，他們會去分析別人為什麼會升的這麼快，他們

會以升得快的人為範本，去看他的人事資料，去了解為什麼他的獎勵數會跟

其他比這麼多、這麼快，去了解為什麼他可以去報這麼多獎勵的內容，從那

個同事身上我才發現原來，原本的我只會知道說這個人升的很快，但我不會

想要知道說為什麼這個人升得這麼快，可是這個同事的作為，讓我知道說原

來這也是種學習方式，我現在也會稍微去注意下這個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獎勵，怎麼來的，我要怎麼做才會有這麼多獎勵（受訪者 AM7） 

參、案例學習 

綜合上兩段論述中已知，在警察體系中，對個人能力認知較為正向者確實會進

行替代學習，且多數人會以「陞遷快速／成功者」、「執業表現良好者」作為模板

之選擇標準，而從標準的選擇上便可以發現，警察主要會傾向於去學習他人的成功

經驗。以受訪者 BM6為例，他在執業的過程中，透過觀察主管、同事了解到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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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與特定專業能力是警界陞遷的重點之一，而他個人剛好具備能夠融入派系的

社交能力，與被主管賞識的專業能力，因此該名受訪者就會加強觀察與個人特性相

似者的陞遷路徑，以確保個人能夠持續的放大優勢，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近幾年得到一個結論，刑事、督察、公關，對分局長來講最重要的就這

三個核心，督察影響到風紀，只要有其中一個角垮掉，對主官來說是很重要

的……在這三個核心要素中，我在兩方面都有發展，我身邊圈子的人都可以

參考……我是有看到陞遷機會的……警察的陞遷到某個階段就是看誰背後

的山多……被派的長官要去的時候，就會說要帶幾個我的人過去，即使不想

升，人際關係打好生活也會好過一點……關係好的人，你的官位沒有比人家

高，但會被提到重要的位置，我就在這樣的位置……以前會覺得自己安安穩

穩的過，慢慢考試就可以慢慢爬，但真正了解到這個圈子，就會知道不是比

認真就會有回饋，還有付出更多……我會看其他的例子我能不能走那條路，

或是有沒有我可以參考的依據，因為我還在摸索現在這條路（受訪者 BM6） 

本研究基於失敗為成功之母的思維邏輯，認為在替代學習的實際應用上，除成

功案例學習外，必然也應存在以失敗案例作為標的的學習，以避免個人犯下相同的

錯誤，而與陞遷機會擦身而過。然而在本研究中，僅有兩位受訪者有失敗案例學習

的經驗，受訪者 BM1、AM7皆表示，他們會引以為鑒，避免做出同樣的行為，但

受訪者 BM1雖會主動觀察職場中消極者的工作態度，但主要仍是往工作態度積極

者學習；受訪者 AM7則是因為當時有特殊案例，才會關注到失敗者的情況，但因

為該失敗案例較為極端，且當事人與該名受訪者在性格、執業態度、關係背景等個

人特性上差異過大，因此受訪者 AM7能從該案例中學習的有限。 

我會觀察積極、消極人士的工作態度，在中間尋找差異後，向積極的人

看齊（受訪者 B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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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一個主管，曾任其他單位主管……照理來說有分蛋白、蛋黃，應

該要是在蛋白區待完要慢慢往蛋黃靠近，但他就是一直在蛋白區邊緣，他就

是主管不喜歡他，風評很差，加上有業務上的失誤，他就倒台了……我們就

會覺得他滿可惜的……他自己也對升官已經無所求，後來有聽人家講說，他

後期抱持著的想法是想要去小聯盟當副局長，但到後來開牌是沒有他的，他

又被調到其他單位，後來他就在那邊退休了。但我們不會受到他的影響，從

他為什麼會跌倒這關來看，就知道說要避免造成哪些錯誤，他那時候就是跟

地方關係也不好、媒體關係也不好……但我們不會因為他這樣跌倒就覺得

好失望喔，反而是更奮發向上，就不要重蹈覆徹（受訪者 AM7） 

除了上述兩位受訪者以外，多數受訪者並不會去關心陞遷失利者的情況，本研

究認為這是源於多數人還是抱持著向上學習的觀念，且由於職缺本就稀少，因此陞

遷失利在警界並不少見，尤其是對於警員而言，陞遷失利通常是因為沒有通過陞遷

考試，而會被認為是個人能力問題，因此不會被多做討論。 

肆、小結 

綜合本節之資料分析內容，本研究發現，只有當個人對自身能力有自信，並認

為自己可以透過相關能力把握陞遷機會時，才較有可能以「同事、同學」為主要模

板進行替代學習。而以「同事、同學」為大宗的原因在於，多數人選擇模板的標準

並不僅限於陞遷與執業表現，也同時包含熟識度、特性相似度，以在不過度冒犯他

人隱私的情況下，確保所得之資訊是具有參考性的。個人藉由從特性相似者行為實

踐的結果中學習，變得以瞭解如何應用從信號詮釋中得出的自身優勢，以能夠最大

化優勢，且最符合個人條件與職涯規劃的路徑，準確掌握陞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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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人陞遷機會認知更新 

個人在信號蒐集、信號詮釋與替代學習之後，將在整合別人給的建議以及自己

的觀察，評析個人當前的陞遷機會，並會基此形塑自身的陞遷機會認知。然而，從

信號詮釋到替代學習這一整段過程中，個人陞遷機會認知會隨著自身對接收到的

信號、他人行為結果、個人能力優勢的解讀與認知而起伏，舉例來說：一位堅信自

身具足陞遷所需之專業能力，但缺少內外關係背景的警官，在收到「資積分」、「職

場表現與個人能力」相關信號時，其陞遷機會認知會趨向正面，但當其收到「人脈

關係」、「主管評判」等與社交派系較為相關的信號時，其陞遷機會認知就會趨向

負面。則在此一情況下，最終促成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形塑的決定性因素究竟為何？ 

本研究認為，關鍵在於警察陞遷的資訊不對稱性，而造成的「個人陞遷機會認

知落差」。正如先前所述，警界陞遷實務與制度的差距，使得警察須透過蒐集多方

資訊，彌補個人對陞遷實務的觀點缺漏，並重新審視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然而，資

訊的更新並不一定會影響到個人認知，重新評估陞遷機會的過程與其說是在「建

構」新的認知，不如說是在「調整」既有認知，因此若所蒐集到的信號與個人原先

的觀點差異不大，則個人就有可能會繼續維持既有的陞遷機會認知。有鑒於信號與

替代學習對個人之影響力存在個體差異的可能性，本研究提出更新陞遷機會認知

的方向可分為三種：維持、修正、強化。以下，本研究將以三種認知更新方向為主

題，分析受訪者調整個人認知腳本的方向及其原因，以探析信號與替代學習對於個

人陞遷機會認知的影響，而個別受訪者的陞遷機會認知更新方向則記錄於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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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個別受訪者陞遷機會認知更新方向與陞遷意願表 

代碼 年齡 任職管道 初任警階 主管職 
陞遷機會 
認知更新 

陞遷意願 

AM1 25-3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是 維持 有 
AM2 40-45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是 修正 無 
AM3 25-3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是 維持 有 
AM4 30-35 外軌（三等） 兩線一星 否 維持 無 
AM5 40-45 外軌（三等） 兩線一星 否 維持 無 
AM6 30-3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維持 有 
AM7 35-4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否 修正 有 
AF1 35-4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否 修正 無 
AF2 20-25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否 維持 無 
AF3 40-45 外軌（三等） 兩線一星 否 維持 無 
AF4 Ｘ 外軌（三等） 兩線一星 否 維持 有 
AF5 35-40 內軌（警大） 兩線一星 否 修正 無 
BM1 25-30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維持 有 
BM2 50-55 內軌（警員班） 一線三星 否 維持 無 
BM3 25-30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修正 有 
BM4 40-4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是 修正 無 
BM5 20-2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修正 無 
BM6 30-3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維持 有 
BF1 30-35 內軌（警專） 一線三星 否 維持 無 
BF2 30-35 外軌（四等） 一線三星 否 修正 無 
BF3 40-45 外軌（四等） 一線三星 否 強化 無 
BF4 35-40 外軌（四等） 一線三星 否 維持 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代碼：中階警官–A；基層警員–B；男性–M；女性–F。 

壹、維持 

根據表 6的統計，約有六成的（共計 13位）受訪者維持個人既有的陞遷機會

認知，是在三種認知更新方向中佔比最高者，而在維持個人既有認知的受訪者中，

又可分為四種情況，分別為：自始至終都認為個人有機會陞遷、對陞遷機會的評判

標準有所改變，但仍認為個人有機會陞遷、自始至終都認為個人沒有機會陞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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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至終都對沒有對個人陞遷機會進行判斷。首先，自始至終都認為個人有機會陞遷

者多數為初任警階即為九序列巡官者，在警察陞遷制度安排下，九序列至六序列警

官職的陞遷較為單純，僅需仰賴每年之積分排名，自然而然就能夠陞遷，因此對於

從一開始就任官職者而言，個人的陞遷機會一直都會存在，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誠如受訪者 AM3所述：「我覺得就順其自然，就像我說的，我這個職位還要做 5、

6年，5、6年之間我不會放太重，就工作好好做，到我了再去努力」。 

在第二種情況下，有六成五的受訪者一開始都認為依靠個人努力就能夠陞遷，

但在信號蒐集的過程中發現，其實真正影響陞遷機會與結果的是人脈交際與關係

背景，使得個人對於陞遷機會的評判標準有所轉變，然而，基於對自身能力的肯認，

就算發現陞遷實務情況不如原先認知，個人還是會認為自己能夠順應改變並掌握

陞遷機會，如同受訪者 BM6之案例所示。 

警察的陞遷到某個階段就是看誰背後的山多……被派的長官要去的時

候，就會說要帶幾個我的人過去，所以我們在處理人際關係就是在建立這

個……關係好的人，你的官位沒有比人家高，但會被提到重要的位置，我就

在這樣的位置……以前會覺得慢慢考試就可以慢慢爬，但真正了解到這個

圈子，就會知道不是比認真就會有回饋，還有付出更多（受訪者 BM6） 

自始至終都認為自身無機會者較為少見，僅有一位受訪者抱持如此觀點，在此

一情況下，個人不太容易受到信號的影響，也不會去做信號詮釋，而是從一而終的

堅信自身既有的認知，受訪者 AM5表示其：「因為較晚從警緣故，因此早已預見

陞遷之界限」，在感受到年齡限制的情況下，該名受訪者雖然仍會觀察他人陞遷情

況並搜取信號，但並不會因此改變對個人陞遷機會的認知。最後一種情況則為對陞

遷毫無興趣而不關心自身陞遷機會者，受訪者之所以會抱持如此觀點，主要是源於

其從警的動機僅是為了求得一份穩定的工作與薪資，因此會希望以個人生活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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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會認為陞遷是個人需要考慮的事情，如同受訪者 BF1、BM2的案例所示。 

到現在其實，不會認為什麼東西是我需要陞遷的，不會考慮這些東

西……警察對我來說就是工作，我對於警察沒有特殊的期待（受訪者 BF1） 

我比較早結婚，我畢業一年多不到兩年就結婚了……我不會去想什麼

陞遷，都是家庭照顧好，工作安全順心就好（受訪者 BM2） 

貳、修正 

有約三成五的受訪者在信號詮釋與替代學習後，會修正個人既有的陞遷機會

認知，可以分為三種：從認為自己有機會陞遷變成認為自己沒有機會、從認為自己

沒有機會陞遷變成認為自己有機會、從認為自己有機會陞遷到對陞遷沒有想法。首

先，對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轉為負面者的佔比最高，造成此一認知轉變最主要的原因

為「陞遷失利」，個人在任職期間嘗試陞遷無果後，通常會感知到陞遷實務與個人

一開始的認知相去甚遠，例如：原先認為認真準備就能靠考試陞遷，但在實際嘗試

後，發現兼顧工作與考試所需耗費的心力成本過大，努力並不一定有結果。且親身

經歷所得出來的感悟對於個人的影響尤其深刻，導致對整體陞遷制度或是自身能

力感到失望的個人，因此降低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誠如受訪者 AM2、BF2的案例

所示： 

隨著年紀的增長，陞遷的慾望會越來越低，會看清現實……時間越待越

久，目標就會慢慢往下修正，很多時候陞遷是機緣（受訪者 AM2） 

自己覺得說，說不定可以當巡官看看，雖然沒考上，目前沒有時間讀書，

太累了，就沒有想要再繼續嘗試……有試著要讀書去考二技，但是發現太困

難了，真的太累了（受訪者 B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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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為對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轉為正面者，受訪者 BM3、BM4在任職之初皆

對警察陞遷制度抱持異常負面的態度，前者是受到擔任警職之熟識者對於陞遷制

度負面評價的影響，而認為陞遷實務完全取決於黑箱作業；後者則是因為警員的陞

遷存在制度上的限制，因此最初就對陞遷不抱太大的期望。然而，兩位受訪者在實

際任職後，透過他人陞遷狀態與親身經驗發現陞遷管道比預想中開放，因而會開始

嘗試爭取個人的陞遷機會。 

我一開始對這東西感覺很負面，會覺得誰想讓你升你就會升，誰不想讓

你升就會擋，我現在慢慢當，有些我的同學都已經升上去了，就會覺得說有

些人可能花了四年就升上去了，就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慢………我們陞遷

的管道比我想像中的開放（受訪者 BM3） 

出來的時候認為升官對基層是遙不可及的，隨著時間的，工作的累積，

就會覺得有機會，再去更努力去爭取，變得比較正向（受訪者 BM4） 

最後一種情況為認為自己有機會陞遷，但到後來對於陞遷失去興趣者，此類型

認知改變的主因在於「工作生活權衡」。以受訪者 BM5為例，在觀察陞遷後的同

仁以及主管的工作情況後發現，主管職的工作內容與責任壓力更為繁重，因此判斷

陞遷對個人而言有害無益，因此轉而不打算陞遷；除此之外，本研究認為受訪者

BM5 的情況也可能與工作單位有關，相較於派出所的輪班制度，該名受訪者的工

作單位較能夠保障個人生活品質，並使得受訪者BM5並不會想要積極的改善現狀。 

剛進來這個單位的時候，就想說順順做作十年能不能升到主管這樣，但

坐一陣子觀察之後，發現陞遷到主管的時候，被牽著鼻子走的情況會大大的

增加，升完小隊長之後，你能夠調動的機會又更少（受訪者 B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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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強化 

強化指的是個人在信號蒐集與詮釋之後，會透過新信號進一步證明自身對於

陞遷的看法是正確的，而使個人更堅信原本的立場，與純粹的維持既有認知不太一

樣。本研究中僅有一位受訪者有強化既有認知的傾向，受訪者 BF3 基於其入職時

年齡較大，以及感受到身為女性的生理條件限制，從一開始就認為自身陞遷機會相

當有限，而其在執業期間，該受訪者透過個人觀察發現，確實在其任職單位中，較

積極在準備陞遷考試者多為年輕警員，且少有女性警員陞巡佐的案例，因此受訪者

BF3更堅定地認為陞遷機會與年齡和性別息息相關。 

女生現在很少有升巡佐，因為要看平常累積的積分、追案件的嘉獎，尤

其是像我這種個性不適合當警察的女生，比較不可能主動去找案件，所以說

覺得我要升巡佐比較不可能……女生有天生體能上的限制，找案件如果是

遇到體型比較懸殊的男性，就不知道要怎麼壓制過的他，反而說你找案件不

成，還要同事來支援，所以變成說女生很少主動出擊的原因（受訪者 BF3） 

年輕人有的是時間往上考，像我三十幾歲考上，再過一兩年我就沒有機

會去考，我就躺平了，我覺得年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像我們裡面想考

試的也都是年輕人（受訪者 BF3） 

肆、個人陞遷機會認知更新對信號蒐集之影響 

本研究預期認知調整的過程應該是持續且反覆的，因此新個人機會認知的形

塑也會促使個人重新進行信號蒐集，以使個人的陞遷機會認知更符合當下自身情

境與條件，並確保以該認知為基礎的腳本能導向個人所欲之行為結果。訪談結果發

現，只要個人還在職場中，必然會持續地有觀察學習的情況，正如受訪者 AM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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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警察沒有秘密」，在日常與同事的談話之中就能夠獲取與他人陞遷相關之資

訊，然而這樣的觀察學習僅屬於被動地資訊接收，個人可能不會以相關資訊作為個

人陞遷機會的判斷標準，因此並不屬於「信號蒐集」的一部份。在所有受訪者中，

僅有五位受訪者在形塑新陞遷機會認知後會主動地對信號蒐集方向進行調整，而

此類受訪者的共同特徵是「對陞遷機會的認知變化」，包括修正個人陞遷機會認知，

或是改變對陞遷機會的評斷標準，以受訪者 BF2、BM6為例，受訪者 BF2原先認

為個人可以仰賴考試管道陞遷，但於考試失利後轉而認為自己沒有陞遷的機會，因

此其原先是往考試陞遷方向去蒐集信號，後來反而是往調職機會方向去做信號蒐

集；受訪者 BM6原先認為陞遷機會是取決於個人努力，但在執業過程中發現人脈

關係、派系也是提升陞遷機會的關鍵，因此將信號蒐集的重心轉向與關係建立更為

相關的面向。 

除此之外，本研究從訪談結果中意外發現，個人陞遷機會的更新對「信號詮釋」

的影響反而更甚於對信號蒐集的影響，由於本研究的受訪者高達九成都執業超過

五年，已非職場新鮮人，就算更新個人陞遷機會認知，或是對警界陞遷標準有新的

認知，也很難再接觸到新的信號種類，而使個人不會積極地進行新一輪的信號蒐

集，反而會選擇重新解讀過去所蒐集到的信號，以自身當下條件去審視並調整個人

陞遷機會認知。以受訪者 BM3、AM7為例，受訪者 BM3過去認為靠關係才能陞

遷，但在實際觀察同事陞遷的情況後，發現陞遷的管道並不如預期中封閉，且有心

者也能在短時間內靠個人努力成功陞遷，因此其對於「人脈關係」此一信號的詮釋

方向就從「警界比較黑」，變成「過去的警界可能比較黑」，並基此對個人陞遷機

會轉而抱持較為正面的想法；受訪者AM7一開始認為時間到了自然而然就能陞遷，

而對信號「人脈關係」比較沒有反應，但當個人陞遷失利後發現人脈關係才是是否

能夠成功陞遷的關鍵，並重新評估此一信號對個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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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開始對這東西感覺很負面，會覺得誰想讓你升你就會升，誰不想讓

你升就會擋，那種感覺，以前會有這樣想，可能是因為聽熟識者，他們做比

較久，以前可能比較黑，現在都是公開的，一開始會有一些既定的想法覺得

警界比較黑（受訪者 BM3） 

以前都覺得時間到了就會升一階，但時間久了就會發現……這些都是

比較靠關係的……過程來講就會發現原來關係是這麼重要，大於自己的能

力；我們陞遷也是講時間點的，有些調動之後才會想要去找，透過關係，目

前沒有這麼做，但未來會想要去做（受訪者 AM7） 

伍、小結 

復從本研究受訪者的個人機會認知更新方向觀之，個人在信號蒐集詮釋與替

代學習的過程中，將能進一步的補足原先存在的資訊不對稱性，一併調整對警界陞

遷實務與個人陞遷機會的認知。而當個人對自身陞遷機會的認知與入職之初落差

較輕微時，就會促使個人「維持」陞遷機會認知；倘若個人蒐集到之資訊與信號進

一步證實原先認知時，就會促使個人「強化」既有的陞遷機會認知；最後，當個人

對自身陞遷機會的認知與入職之初落差較大時，就會促使個人「修正」陞遷機會認

知，然而，若個人認為自己有能力達成陞遷實務中的多數要求，則即使存在落差，

也不會對個人的陞遷機會認知產生顯著的影響，則會呈現對陞遷機會的評判標準

有所改變，但仍認為個人有機會陞遷的「維持」狀態。因此多數受訪者的陞遷機會

認知方向並無明顯變化。 

本研究認為，多數受訪者在資訊更新後仍「維持」原有的個人陞遷機會認知，

有兩點原因：明文制度安排、個人能力認知。首先，警察陞遷制度與實踐固然有所

落差，但陞遷實務仍是以明文制度為基礎運作的，而無論是內軌生還是外軌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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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在訓期間都會對陞遷制度有所認識，因此即使多數人都同意存在資訊不對稱

性，但此一資訊落差仍不足以導向個人在任職之初的陞遷機會判斷完全失準，進而

不會促使個人大幅度地調整自身的陞遷機會認知。 

再者，個人能力的判斷相當主觀且自我，無論信號如何改變個人對陞遷實務的

認知，只要個人堅信自身能力能夠滿足陞遷所需之任何要件，則對信號的詮釋就會

持續正面，並連帶認為個人有陞遷之機會，反之則反之。同理，在修正個人陞遷機

會認知的情況中，若個人在信號蒐集後，發覺自身缺乏提升陞遷機會所需之能力，

則其信號詮釋的內容將轉向負面，導致個人認為陞遷無望；而若是發現個人能力其

實符合陞遷實務要求，則對信號的詮釋就會趨向正面，並因此感受到個人在陞遷競

爭中的優勢。正如先前段落所述，所有的信號皆牽涉到自身的考試能力、專業能力、

公關能力，且對個人能力有自信並認為在陞遷競爭中能取得優勢者，才較有可能感

受到較高的個人陞遷機會，顯示「個人能力認知」會透過影響個人信號詮釋方向，

牽動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調整。 

第六節 個人陞遷意願調整 

壹、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與個人陞遷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整合自我效能感與陞遷機會感知的概念提出：「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為

警察個人陞遷意願的主要決策基準。個人會透過信號蒐集了解真正影響警察陞遷

實務的因素為何，再進行信號內容詮釋與從他人經驗中學習，評析個人是否具備陞

遷所需之能力與條件，基此判斷對自身而言既有的陞遷管道的可及性，並以此個人

陞遷機會認知決定是否要追求陞遷。從訪談資料分析的過程中可以得知，警察確實

會在入職之初針對個人陞遷機會進行判斷，並在執業的過程中透過他人主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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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人主動觀察，擴展個人對警界陞遷實務的資訊，並以之作為重新評估自身陞遷

機會的信號，此時，若個人有自信能夠符合陞遷所要求之部分條件，則會進一步觀

察他人行為結果並進行替代學習，以提升個人在陞遷競爭中的優勢，最終掌握優勢

者便會有高陞遷機會認知，並帶動其有較高的陞遷意願。 

而從數據上來看，本研究表達「有意願陞遷」之受訪者中，高達九成皆是源於

存在一定程度的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而此一關係性也受到受訪者 BM6：「看到機

會陞遷意願比較大」、受訪者 AF4：「個人對陞遷機會的認知對意願有直接影響」

的支持。另外，從受訪者個人陞遷機會認知更新的狀態分佈中可以發現，除了自始

至終都對陞遷無興趣、無想法者以外，有六成五的受訪者，其個人陞遷意願是與個

人陞遷機會的變化狀態是一致的，例如：當個人原先認為自身具陞遷機會時，其一

開始的陞遷意願就會比較高，但到後來因感知到個人在陞遷競爭中的優勢不再，進

而判斷自身陞遷機會有限，則就會無意陞遷，轉而以家庭經營為生活重心。誠然，

訪談內容與樣本數據資料皆顯示，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確實有很高的可能性會影響

到個人陞遷意願。 

貳、直接影響個人陞遷意願之其他因素 

雖然研究結果顯示，有意陞遷者的個人陞遷意願很有可能是受到個人陞遷機

會認知的主導，然而，在「無意願陞遷」的受訪者中，卻僅有三成是因為低陞遷機

會認知才選擇放棄陞遷的。本研究認為這是因為雖然陞遷意願會受到個人陞遷機

會認知影響，且確實有約九成的受訪者會在任職初期對個人陞遷機會進行判斷，但

該認知並非是唯一且主要的陞遷意願決策標準。除了個人陞遷機會認知以外，家庭

因素、世代差異、官職壓力、薪資誘因、現狀滿意度、性別實踐都可能會決定性地

影響個人陞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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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因素 

由於在警察職場文化中會期待任主管職或官職者能將重心放在工作上，並全

權對個人業務負責，再加上在輪班制下，主管與下屬之間休假時間不一致，使得在

休假期間接到工作單位聯絡的情況並不少見，因而對有家庭生活的人而言，陞遷反

而有可能導致個人工作生活失衡，影響家庭和諧，如受訪者 AM1、BM6觀察所示。 

長官不容易休假，警察的工作文化非常注重風紀，紀律的問題，那普遍

來說，要怎樣去把事情做好，就是要你經常走動管理，就是要你一直上班的

意思，會部分影響到警察的陞遷意願（受訪者 AM1） 

有一些檯面上的高階長官都是拚來的，相對來看他們的家庭，有些人離

婚，或是跟小孩不熟，或是小孩在外面闖禍的都有，所以有些人到一個年紀

門檻之後就走安穩路，就工作家庭並重，可能生活家庭比較重要（受訪者

BM6） 

除此之外，陞遷至部分主管職，如縣市分局長，意味著個人將被調離原居縣市，

迫使個人與家庭分離，通常陞遷至此一職階／官階者都已組建家庭，甚至是已購入

房產，在有穩定家庭生活的情況下，無論性別，願意為追求陞遷捨棄既有狀態的人

屬於少數，如受訪者 AF1、AF5 所言。顯示陞遷往往會對個人生活會造成偌大的

負面影響，因此對有家庭的警察而言，會是其個人陞遷意願決策的決定性因素。 

我覺得警界陞遷不一定是好事，像我有同仁有資格可以當分局長，但他

就不去，因為不管是去當外勤所長還是分局長，你都要到處跑…….有一些

很年輕很快就可以衝到分局長的，要馬就是家人支持，要馬就是等孩子長大

才有資格可以周遊列國，分局長班是 52歲以下，所以有些警大正期就是跑

得比較快……如果家裡支持力夠，像我們這邊有個七十五年次的主管，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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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還小，但家裡支持，他就出去調動了，也不是有家庭就一定會這樣，看

你老婆要不要放人（受訪者 AF1） 

熟識者之前有考上警正班，結訓之後就可以考分局長班，但他知道如果

有考上，就要去環島，他覺得個性不適合，他偏重在家庭，不想離開本轄，

就會放棄去考分局長班（受訪者 AF5） 

二、世代差異 

本研究之受訪者特別提到年輕世代存在「佛系警察」的現象，此一詞彙一開始

是源於警職工作負擔沈重且成就感較低，容易累積疲憊感與無力感，最終導致職業

倦怠，而不刻意追求工作表現的狀態，但到後來演變成世代之間的差距，對年輕世

代而言，佛系警察成為一種主流，他們偏好將警職視為純粹的薪資來源，而非嘗試

從該工作中建立認同感或是自我肯定，權力慾望也較低。由於年輕世代較注重私人

生活規劃，因此會偏好上下班界線分明，且休假較無壓力的基層警員職位，或是非

主管職，而沒有太大的意願去追求陞遷，誠如受訪者 AF2、AM7所述： 

我覺得工作對我來說就是工作而已，我只是想要拿錢，沒有想要把時間

都花在工作上面，我覺得現在的社會已經不太一樣了，之前大家都覺得做官

往上爬，擁有權力很大（受訪者 AF2） 

我帶過的幾個小朋友，他們升官的意願就沒有那麼強烈……他們就是

時間到了我就下班……30 歲以下的，出現滿多重視個人生活，我想要上十

小時、八小時，世代交替來講就是他們比較注重生活，像是佛系警察這樣，

最好就是什麼事情都不要做，我目前遇到的團體是這樣（受訪者 A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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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職壓力 

此處的官職壓力主要指向的是第九序列巡官職的工作狀態，基層警員陞遷為

警官必定是從最低之第九序列巡官內勤職務做起，而陞遷後隨之而來的業務內容、

職位變化對個人而言往往是一大挑戰。基層警員之業務多數以外勤為主，然而，在

陞遷轉調內勤後，需重新學習內勤工作模式、辦公文，尤其是年齡稍長的陞遷者，

因為其學習能力不如以往，使得無法適應的情況層出不窮，誠如受訪者 BF3所述： 

我也有認識學長有去受訓然後任官的，其實不太適應，他說早知道就不

要了，因為任官以後，你剛進去一定是最菜的巡官……基層巡官什麼事都丟

給你，還有公文業務的壓力，但因為年紀大了，不熟悉公文系統、電腦（受

訪者 BF3） 

除此之外，巡官作為最小之官階，等同是新工作單位中的基層，因此其業務量

通常較多且繁雜，再加上任官職者的工作大部分會變成責任制，使得陞遷到巡官不

只不會比較輕鬆，還可能會因為無法負荷的工作量而持續無償超時加班，如受訪者

BM3、AM6分享所示： 

有些學長姐可以升，但不想升，升上去變成官的最小，就是我們講的巡

官，他們變得會更累……最爛的業務都是給他，他要熬也要個 3年、4年他

才可以當到高一點，有些人就覺得我做基層爽爽的，我就不要去（受訪者

BM3） 

當巡官其實很血汗，工時很長，還要督導這種勤務，但你也有一般的勤

業務要做，在一般勤業務已經做不完的情況下，還要分神去督導，這算是額

外的工作，雖然排在上班的時數裡面，但事實上，就是原本排給你的東西已

經做不完了，額外再排給你這個東西就是會超時（受訪者 A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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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任官職以外，主管職的工作壓力也會讓個人卻步，由於主管職就是要對管

理之工作單位負責，因此高層會期望主管職無論是否到班，都能夠隨時隨地掌握工

作單位的所有情況，致使主管職就算是在休假期間也離不開工作，基本上毫無個人

時間與休假可言，而使個人陞遷至主管職的意願降低，如受訪者 BF2的觀察所示。 

有些巡佐他們不想要當副所長，副所長可能會是巡佐或巡官，所長就會

問巡佐要不要當副所長，副所長也有主管加給，然後巡佐就會覺得不想要有

事情就出來扛（受訪者 BF2） 

三、薪資誘因 

在警察體系中，陞遷並不一定等於加薪，本俸、專業加給確實會隨官階上升而

增加，但其他如警勤加給、超勤加給都會因為工作單位、內外勤業務而有所差距，

若個人是從主管職陞遷後至更高官階之非主管職的話，月俸額還會少掉主管加給

的部分；除此之外，由於警察即使沒有陞遷之事實，其本俸之俸點還是會以年功俸

俸額為基礎晉升，因此一些資深基層警員的薪水還會比巡官高，對即將退休之資深

警員而言陞遷幾乎毫無益處。如此特殊之薪資結構，導致官職的薪資所得與工作負

擔不成比例，並進一步使得任官的薪資誘因不足成為影響許多警察陞遷意願的主

因。受訪者 AF1甚至提出如果警務正的薪資有所調整，則個人一定會積極陞遷。 

其實現在大家都是不想升比較多，年輕人跟老的都有，都差不多……大

家不想升的原因他們當警務正，薪水會比較少……跟錢、跟官比起來，大家

還是以錢為主，比較樂活、躺平，自己過好就好了……（那您覺得如果調整

警務正的薪水？）衝去，一定衝……舉例來說，分局是危機處理的第一線，

警察局單位是第二線，辛苦程度還是分局比較多，但薪水差異太大，大家比

較不會想要去警察局，月薪少兩萬你要來嗎？（受訪者 A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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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狀滿意度 

要有足夠的動機才會有意願陞遷，而對基層警員而言，其動機的來源就是對於

現狀的不滿，不滿的原因可能包括：無法適應現任主管、對負責之業務失去熱忱、

認為現行職務有安全疑慮。受訪者 AF5、AM6皆有提到若主管行事風格與個人觀

念相衝突，則會是很大的推力，甚至會促使部分人為了換環境而追求陞遷。 

我在舊單位待了很久，就一樣的事情做到有點膩，以前的主管太好了，

後來換了一個主管，個人風格我不是很能接受，剛好這邊有一個以前同事過

的學姊，熱情招我過來，我就被騙過來了……我拿時候滿掙扎的，但到現在

也習慣了，比起討人厭的主管，我真的不能接受……他又是只會想要做表面

給局長看的人，我就有點不屑，很多一些風格，我覺得受不了（受訪者 AF5） 

受訓大家會分享為什麼會來考……我有遇過被所長欺負到不行去考的，

他就是拚了命想要考試……而且說少數也沒有說很少，到爛主管是會有的

事情，但不會是大部分的原因，算是加強個人陞遷意願的部分（受訪者 AM6） 

而對受訪者 AM6而言，因其認為自己於原單位承辦之業務已無發展性，促使

他強烈地想要脫離原有的環境，而成為個人陞遷的動力；最後，受訪者 BM1則表

示近年警察因公殉職的案件層出不窮，他認為制度無法保障基層警察的安全，因此

只能仰賴陞遷自行脫離制服環境。 

算是強烈想要脫離那個環境，在派出所工作，說穿了就是所長的左右手，

所長會感受到來自上面的壓力……就會淪為這期是毒品專案就要抓毒品，

是賭博專案就要抓賭博，像最近過年要到了就要抓賭博，很無聊，每年就一

直在循環，我抓到後面已經沒有熱忱了，而且派出所能辦的案件都是小案，

因為可能權限、資源、時間都有限，我就覺得很煩，想要離開（受訪者 A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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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脫離第一線制服員警，因為制度上無法避免再有台南殺警的發生，

我只能自己離開制服環境（受訪者 BM1）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訪談結果中發現，對於現狀的不滿是提升警察個人陞遷意

願滿強烈的動力，反之，若是個人待在相對舒適的環境中，則有可能會失去追求陞

遷的動力，如受訪者 BF4 所述，其進入到專業單位的同學原本應該是最有時間讀

書考試，陞遷機會最高者，最終卻因為滿足於現況而放棄追求陞遷。 

我也有一些同學是前幾名的，就分發到某專業單位，每天就是運動打掃，

很不錯的地方，但就是薪水比我們少，進去之後很多人就是買了三等的書要

考試，因為都是一些當時名列前茅的人，但一年之後書都賣掉，因為在裡面

過得很好啊，很舒服啊（受訪者 BF4） 

五、性別實踐 

本研究部分受訪者亦有提到在警察體系中，「女性」警察陞遷意願較低的情況，

受訪者 AM1認為在警察陞遷實務中並不存在性別差異，主管也相當樂見並支持女

性警察陞遷，而將女性陞遷意願低迷的原因指向家庭因素與個人選擇，且無論性

別，有四成的受訪者也抱持著同樣的看法，指出男性比較以工作為主，女生則會關

注家庭大於工作。另外受訪者 BM6則提到除了家庭照護外，社會對於女性警察的

評價已經算高了，因此生理女性較不會為了顧及社會地位或名聲而去追求陞遷，比

起男性警察較無陞遷動機。 

其實，女性近年來，在警察職場上有很大的進步，普遍長官接收到女性

有意願要去陞遷、擔任主管，他們會非常的樂見，現在已經有好幾個女性的

分局長、局長，女性官警比例，我覺得應該不會比男性還要低了，雖然沒有

去統計，但應該有越來越高的趨勢，除非受家庭影響，不然如果願意出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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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要陞遷的話，機會是不會比男性低的（受訪者 AM1） 

女生警察想要繼續往上當官的是少數，所有我遇過的，女生有家庭要顧，

或是覺得安穩就好……或是怕說我拋頭露面跟地方仕紳應酬，怕被人家講

話，有些人就覺得說寧願不要這樣，有些人會怕說名聲不好，但多數還是自

己拉，覺得我國考已經過了，社會對於女警的評價就已經滿高的了，就不用

再往上衝了，有些人就想說我都考到一個好位置了，應該就不用再怎樣了

（受訪者 BM6） 

根據警政署人事室的《111年警察機關現有主管性別統計》數據顯示，女性警

察中擔任主管職者僅佔 6.66%，在男性的部分則是有 13.86%擔任主管；而若以官

職計，16警正以上之女性警察僅佔女性警察總額的 38.09%，然而，在所有男性警察

中，卻有高達 57.75%為警正以上官階。本研究認為，警察體系高層缺乏女性的現

象固然存在個人選擇的部分，但導致警察體系中官職、主管職性別人數如此懸殊的

現象，不該只是歸因於女性的個人選擇，制度設計與職場文化也應難辭其咎。因此，

本研究將於此段提出休假留停制度、以男性為主的職業氛圍對女性陞遷意願與機

會的影響，探析警界女性可能遇到的潛在困境；並從女警的高能見度與性別角色特

性的角度出發，討論女警在警職中得以正向發揮的領域。 

（一）休假留停制度 

女性因為生理結構上的因素，只要懷孕生子必然就會有休假與留職停薪的需

求，有時這並非源於個人意願，而是迫不得已，警察的工作為輪班制，日夜顛倒的

情況並不少見，再加上基層警員外出巡邏需要穿著專用裝備，對孕婦來說是相對沈

重的負擔。以受訪者 AF1 為例，其於外勤單位擔任主管職時，由於主管職較難調

 

16 警政署人事室（2023）。《各警察機關現有正式員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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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此該名受訪者於懷孕期間仍照常執勤，結果在處理酒醉民眾時，因為生理上

的不適而無法順利執行任務，他認為女性警察在外勤方面就算已受訓多年，仍還是

存在一些較難跨越的生理限制。 

有很多生理上的不允許，我那時候當某外勤主管職懷孕，我大概懷孕了

六個月才進內勤，因為主管難調動，我那時候還是都背防彈背心出去，我處

理一個酒醉的，我在旁邊也吐得亂七八糟……我覺得女生在外勤還是不是

那麼的，如果是決策者和主管還是可以，但在第一線，即使是訓練這麼多年，

能在第一時間去反映，我覺得還是有落差（受訪者 AF1） 

雖然警界多數人能夠體恤女性懷孕生產需求而較少有歧視或貼標籤的情況，

然而，留職停薪或休假必定會影響到個人績效，且懷孕期間也較難發揮百分之百的

工作表現，導致有成家生子計畫的女性警察較難累積資積分，而無法帶動排名的上

升，使其陞遷機會受限。正如受訪者 AM2所分享的，2023年公佈之三十位分局長

名單中，破紀錄的有五位是女性，但這五位女性的共同特徵都是沒有結婚，間接證

明比起男性，女性警察更難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多數只能擇一發展。 

今年（2023）十月、十一月發布的分局長，三十個裡面有五個是女性，

這是破紀錄的，以前沒有那麼多，以前都只有一個，但這五個都有特性，就

是都沒有結婚，因為男性結婚還能去發展事業，但女性一旦結婚有小孩、家

庭，就是對家庭是更放不開的（受訪者 AM2） 

而除生育照護需求以外，女性還存在其他休假議題，為顧及生理差異與性別平

等，女性警察明訂的休假條件確實多於男性，例如：安胎假、待產假、生理假等等，

屬於政府給予之合理且正當的個人權益，但由於請假而擱置的勤務需要職場中的

其他同仁代為執行，因此容易形成為了不影響到他人而不敢請假的氛圍。從部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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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的經驗分享中可以看出，在職場中確實存在因為女性同仁請長假而使他人頗

有微詞的情況，導致上至主管下至同事對個人產生較為負面的印象，而有可能形成

「你請假是你的權益，我給低分是我的權力」的情況。誠如受訪者 BF2、AF2之個

人經驗，與懷孕不同，生理假較難證明個人確實有此需求，因此為避免被同事講閒

話，或是被認為是在濫用特權，通常他們會傾向於不請生理假。 

我反而覺得是女生要請留職停薪或是育嬰，反而比較容易被講話，因為

女性能請的假比較多，有安胎、待產、育嬰、生理假，有些學姊會是接著請

就會一兩年沒有看到他，主管或是其他人就會講話，或說他很聰明……. 比

如說我請生理假，如果剛好接在輪休前、後，連放三天，人家就會說怎麼這

麼剛好，就是會說女生憑什麼有特權（受訪者 BF2） 

我不敢請生理假，因為警界還是比較多男生，我怕我請了之後被人家說

閒話，但如果是留停的話我應該不會管他，有什麼事情留停是合理的，有理

由都是合理的，但生理假拿不出證明也很尷尬，就不敢請（受訪者 AF2） 

當然，對女性警察請假有負面觀感的職場氛圍，不排除可能是源於部分女性確

實有濫用休假，或是真實造成勤務進行困難的情況，但如何在個人權益與團隊合作

之間掌握平衡，並非本研究所要探究的議題，而不在此多做贅述。 

（二）警察職業氛圍 

警察長期以來是以男性為主，因此於社會與警界，對於女性警察的待遇都會有

一定程度的差異。首先在社會上，受訪者 BF2 提到在抓刑案的部分，民眾可能是

因為認為在物理條件上可以贏過女警，因此比較會聽男警的話，這就會導致男女警

在執勤難度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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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抓刑案這塊有些地方還是沒辦法贏過男生，像是跟犯人聊天這

種……我覺得我同事比較能讓那些犯人講出他們想要的話，女生的話感覺

比較難……他們看到女生來又會覺得，不知道，他們比較聽男生的話，可能

他們覺得女警的話體力上躲得過（受訪者 BF2） 

在職場中，女性警員是比較受到保護的群體，最常見的執業差異就是「女警不

能單獨巡邏」，這是考慮到女性生理體能上的限制而行的規定，但這樣的保護主義

反而會成為女警與警界的困境，在女性警察比例逐漸攀升的現況下，若還是堅持女

警一定要配男警才能外出巡邏，除了會造成男警的負擔之外，也會使社會抱持「究

竟是女警要保護民眾，還是男警要保護女警」的疑問，無法扭轉民眾對於女警的印

象，也可能使得女警在耳濡目染下逐漸質疑個人能力，而不願意主動出擊找案件，

如受訪者 BM4所述。 

一般警界對於女生的陞遷比較那個，女性在職場上是比較受保護的一

群，有時候深夜勤也不可能派女生去處理事情，有些在職場上會受限，無論

是陞遷還是主官管的看法上，當然說完全同樣是不可能的，畢竟我們還是有

一些工作內容，要背槍要執勤，女生會比較受限（受訪者 BM4） 

除此之外，由於女性警察仍是少數，多數主管仍較難掌握與女性下屬相處的方

式，有時會傾向於選擇重用較為熟悉的男性下屬，以避免節外生枝。從數據上來看，

17女性警察在 2018年時其佔比才超過 10%，對於警察此一職業而言，其職業文化

仍無法於短時間內跟上性別人數的變化，這直接導致了受訪者 BF4 所言之女警在

職場中往往受到職業期待與性別角色的拉扯，而無所適從的現象。 

 

17 警政署人事室（2023）。《各警察機關現有正式員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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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的環境，女生要陞遷、生存就是比較難，因為長官都想要刻苦耐

勞型的，就是壓榨他不會反抗的，但適用在男警身上的招式不一定適用在女

生，女生會反彈申訴，大家就會覺得算了我去找男生，現在有稍微改善（受

訪者 BM6） 

整體而言，女生在警察制度裡面，是很特別的存在，女警基本上要跟男

警完全一樣有他的困難在，變成是說，女警太伶俐他們會覺得你假會，太柔

弱他們又會覺得你不做事（受訪者 BF4） 

（三）女警優勢領域 

正如受訪者 AM1所述，女警比例逐年升高，警界開始出現樂見女性積極追求

陞遷的聲音。而受訪者 BM6、BF2 皆有提到，女警因為人數少，相較男警能見度

更高，因此當女性展現出陞遷意願時，則較容易被關注到；另外，當女性在職場上

有突出的表現時，也較男性更容易得到他人的正面評價。近年警界逐漸重視性別平

等議題，未來有陞遷意願的女警有可能因能見度較高，而在陞遷競爭中掌握優勢。 

（提問：女警如果陞遷意願很強烈，是否會更容易被看到？）更容易被

看到，因為女警人數少，女生陞遷特別容易被看到（受訪者 BM6） 

另外一方面講，女生好像不用到很厲害人家就會覺得你很厲害，像是你

會調監視器，跟另一個男的很會調監視器，人家就會說那個女的很會調監視

器，不會特別說那個男的很會調監視器（受訪者 BF2） 

再者，部分特定類型案件受害者會以婦幼為主，此時女警就扮演著相當關鍵的

角色。以婦幼隊為例，該單位之工作性質較容易接觸到女性受害者，為顧及受害者

心理狀態，並避免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警政單位會希望以具女性特質、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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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較有可能理解受害者的女警作為主要接觸者，並因此規定：「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隊長、副隊長須有 1人由女性擔任」。18對於具備相關專業能力

女警而言，婦幼案件相較一般外勤業務更有發揮空間，有助促進女警對個人執業能

力及職涯發展性的正面評估。 

參、小結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警察體系中，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確實會對個人陞遷意願產

生直接影響，但此一影響主要集中在「當個人對自身陞遷機會抱持正向認知時，則

個人陞遷意願就會隨之提升」，意味著警察正向陞遷意願的決定性因素為個人陞遷

機會認知。然而，若聚焦於「個人陞遷意願低落」的成因，則會發現其主因並非源

於個人的低陞遷機會認知，而主要是受到其他直接影響個人陞遷意願之因素的影

響，使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與個人陞遷意願之間的關係性在「負向影響」層面上較為

薄弱。本研究認為此一現象之原因在於，個人陞遷意願形塑，必然是個人綜合考量

陞遷機會認知、家庭因素、世代差異、官職壓力、薪資誘因、現狀滿意度、性別實

踐等因素後，所做出的整合性決策。在評估工作生活平衡性與陞遷後職務之適任性

後，若個人判定其他直接影響因素不對自身陞遷構成阻礙，則最終的決策關鍵就會

是「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相反的，當個人感受到陞遷不符合自身生涯安排，反而

會導致家庭失和、健康影響等疑慮時，陞遷機會認知就不會是個人所關注的焦點。 

  

 

18  《 警 察 機 關 重 要 主 管 及 專 門 性 職 務 遴 選 資 格 條 件 一 覽 表 》 附 註 五 ：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GetFile.ashx?FileId=0000368582&l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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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警察作為國家強制力的執行者，肩負重任的同時，應是對職業抱持使命感、認

同感、榮譽感的群體，並將「陞遷」視為對個人能力與執業熱忱的回饋，而具高動

機去積極尋求陞遷。然而，近年學者與媒體發現雙北市持續存在「所長荒」的情況

（王冠仁、姚岳宏，2019；王冠仁，2020；吳斯茜、蕭建宏，2020；民視新聞網，

2021），以及各陞遷管道的報考人數下降，皆顯示在實務上，陞遷可能不再是部分

警察主要的職涯目標。為探究導致警察個人陞遷意願低落的心理途徑，本研究整合

目標設定理論的自我效能感與陞遷機會感知的概念，提出「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為

警察陞遷決策的核心，並以信號理論與替代學習理論為基礎，將討論聚焦於「主管

給出的信號對中階以下警察群體陞遷機會認知的影響力」，嘗試以警察職場內的信

號傳遞與詮釋、他人經驗學習，說明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形塑途徑，並證明此一心

理認知將是影響個人陞遷意願的關鍵。 

壹、對信號的需求源自於警察體系的資訊不對稱性 

八成五的受訪者確實會在入職之初以個人陞遷制度認知為主判斷自身陞遷機

會，並以此初始認知為基礎，決定個人對於陞遷的積極度。然而在執業期間，個人

會發覺陞遷決策的結果，並不一定如明文規定所示，有時仍會受到部分非個人可控

因素的影響，導致積分排名順序並不等同陞遷順序。這類警察陞遷制度與實務之間

的「資訊不對稱性」，將促使個人為了更深度的了解警察陞遷實務運作，開始透過

他人主動分享與自行主動觀察進行「信號蒐集」，以弭平資訊上的落差，掌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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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遷所需之要件，形塑具可信度的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確保個人做出可行且理性的

陞遷決策。 

貳、信號來源的選擇偏好與信號性質有關 

基於過往警察陞遷研究強調之主管影響力，以及社會濡染效果的概念，本研究

提出：由於主管具權力地位、陞遷成功經驗，且下屬易對主管產生傾慕與認同感

（Afota et al., 2019；林欣麗，2008；林韻青，2010），警察個人應該會以「主管」

作為主要的信號來源，並著重在從主管身上得到之信號。然而，訪談結果卻顯示中

階以下警察群體更偏好以「同事、同學」作為信號來源的核心。本研究認為這樣的

現象源自於主管與同事／同學所傳遞的信號性質，而影響信號性質的原因有二：發

送者身份、熟識度。 

從主管的角度來看，主管肩負著評核下屬的責任，因此個人有可能會傾向給予

較為保守或是中性的信號，以建立公平公正的形象；除此之外，根據受訪者 AM3

所述，多數主管在同一單位的時間不會超過 3 年，這使得主管與下屬之間較難建

立緊密的關係，而陞遷又是屬於較為隱私性的話題，導致主管可能會盡量避免給予

過度深入或是負面的信號。本研究因此認為，主管容易基於公平性與隱私考量，而

傾向給予較為正面或是中性的信號，並盡量避免透露過多個人真實經歷。相反的，

雖然在陞遷上處於競爭關係，但同事、同學通常與個人的相處時間較長，而對彼此

的組織觀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因此彼此之間的互動會較為輕鬆隨性，而不刻意篩

選傳遞信號的性質與內容。 

綜上所述，雖然主管與同事／同學在定義上皆屬於「握有外部不可知資訊的內

部人員」，但由於兩者間在身份、與接收者的熟識度上存在差異，而導致兩者所傳

遞的信號性質會有所不同。從接收者的角度來說，自然會希望資訊越完整越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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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比起信號性質過於單一的主管，中階以下警察群體會更偏向將信號來源的重心

放在信號性質較為多元的同事、同學身上。 

參、最能體現個人陞遷機會的信號：缺額機會、主管評判、人脈關係 

依照信號傳遞的內容做分類，則可以分為缺額機會、考試陞遷、主管評判、資

積分、人脈關係、血統優勢、工作單位、職場表現與個人能力等八大類型的信號。

其中「主管評判」、「工作單位」與過往國內警察陞遷研究的論述相似。過去的研

究者認為主管的個人意志缺乏客觀評價標準，難以避免關係凌駕能力的選任情況

（林欣麗，2008；林韻青，2010）。而本研究結果同樣觀察到，基於主管的人事決

策與評核權，是否能讓主管肯認個人能力或是留下好印象，將會是決定個人陞遷機

會的重要因素。再者，警察重獎重懲，工作單位與業務性質差異將導致敘獎難易度

落差（林欣麗，2008；林韻青，2010；黎文明，2011），造成任職於高功獎單位之

警察的陞遷機會認知會高於任職於低功獎單位者。 

本研究所指涉的信號，是警察為了解是否存在陞遷機會，以及判斷自身是否具

備掌握機會所需之能力，所蒐集並加以詮釋的資訊。而在八大信號類型中，以佔比

做高的「缺額機會」、「主管評判」、「人脈關係」三項信號的影響力最為深刻。

缺額機會意味著當下可觸及之陞遷途徑數量、陞遷時限、陞遷途徑難易度的陞遷途

徑可及性，屬於較為制度面且客觀的職缺認知。再者，個人可以參考主管對個人評

價，以主管反饋調整自我效能感（Lunenburg, 2011；Chordiya et al., 2018），因此

主管評判亦可幫助個人判斷自身能力。最後，當警界陞遷運作存在著以關係為導向

的現象時，是否具備關係背景會左右個人對於陞遷機會可及性的認知，而對自身公

關能力的評判則會對個人的自我效能感產生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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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影響信號詮釋方向與內容的主因為自我效能感 

信號詮釋的方向會受到性別、年齡、性格、初任警階、個人能力認知、信號呈

現方式、對陞遷的認知與態度影響，其中以「個人能力認知」的影響力最鉅；而若

以信號詮釋內容進行分類，則可分為個人能力、陞遷制度、關係背景、工作生活平

衡四大類，其中則同樣以「個人能力」為大宗。本研究認為其原因在於，各類型的

信號，或多或少皆指涉到個人能力，包括：考試能力、專業能力、公關能力。對個

人能力有自信的個人，即自我效能感高者，將會相信自己有突破所有阻礙，滿足警

界陞遷所需之一切要件。因此當個人懷抱高自我效能感時，無論信號隱含的是何種

能力類型，個人都會認為自己得以掌握住眼前之機會，或者，當個人所蒐集到的信

號與個人能力相符時，個人的陞遷機會認知也會隨之提高。 

上述內容顯示，是否具足「自我效能感」將是個人陞遷機會心理認知形塑上的

關鍵。自我效能感是人們對自身能力的評價，而當評價越發正面，則將形成更為強

烈的內在動機，正向驅動個人排除萬難，追求更高遠的目標（Chordiya et al., 2018）。

這也能解釋為何有些受訪者在多次陞遷嘗試無果後，仍持續地對個人陞遷機會抱

持正面的看法，而不受到失敗經歷的影響。驅動高自我效能感者前進的動力是自我

實現，既使面臨陞遷實務不公、成本效益不彰，只要個人還有感受到自身掌握陞遷

的可能性，其仍會維持高陞遷機會認知，並持續付諸行動追求陞遷。 

伍、學習對象的選擇和可模仿性有關 

本研究原先預期，警察會以在陞遷制度中存有高影響力，且已成功陞遷的主管

為標的，從主管陞遷經驗中進行替代學習，以辨析何種陞遷路徑最符合個人條件與

成本效益。而從訪談資料中可以得知，警察選擇觀察對象的標準有三：熟識者、陞

遷快速／成功者、執業表現良好者，並以「同事、同學」為主，顯示主管並非中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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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警察群體偏好的觀察學習對象。此研究發現與Manz and Sims（1981）以及Weiss

（1977）的論述相符，同事／同學與個人條件相近、業務內容相似，且因朝夕相處

而較為熟識，當同事／同學的行為方式促成正面結果的話，觀察者就會產生「他可

以，我也可以」的心態，進而提升自我效能感，並將其視為模板。除此之外，從挑

選觀察對象的標準中便可看出，警察並不會刻意的去學習失敗者的經驗，其原因可

能在於，對於陞遷缺額有限的警職而言，陞遷失利屬於常態，且通常會歸咎於個人

能力不足，而傾向以成功案例學習為主。 

陸、個人陞遷機會認知更新取決於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落差 

本研究認為，決定個人是否會更新陞遷機會認知的關鍵因素為：「個人陞遷機

會認知落差」。本研究對個人陞遷機會認知的定義，是由陞遷機會感知與自我效能

感結合而得出，而陞遷機會存在與否的基準便是規定陞遷限制與各項管道的「陞遷

制度」，自我效能感則是攸關「個人能力認知」。由於個人在任職之初就會對警察

陞遷制度和個人能力有基礎的認知，因此既使是在對陞遷實務仍無深刻了解的情

況下，其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判斷並不會明顯地失準，進而使個人在透過信號蒐集與

詮釋、替代學習弭平資訊落差後，仍不會大幅度的調整個人陞遷機會認知。而從受

訪者個人陞遷機會認知更新分佈也確實顯示，「維持」原初認知者佔最多數。 

柒、個人陞遷機會認知對陞遷意願的影響程度取決於自我效能感 

研究結果發現，若以「高陞遷意願者」為目標時，會發現其論述會以「認知到

自己有陞遷機會」為主，本研究認為關鍵在於「自我效能感」。正如先前所述，制

度上的陞遷機會固然存在，但只有當個人認知到存在符合自身條件的陞遷機會時，

才有可能促發其陞遷意願，而「是否符合自身條件」仰賴的是個人的主觀判定，只

要個人對於自身能力抱持高度自信，則任何陞遷管道對其而言都是符合自身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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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陞遷機會。再者，自我效能感連動的是個人的「內在動機」，內在動機驅動是以

成就感為導向，因此不容易受到薪資、休假等外在誘因的影響，而會持續的去追求

陞遷這類型的挑戰性目標（Amabile, 1993；Ryan & Deci, 2000；Miner, 2015）。因

此高陞遷意願者之所以不將其他因素視為阻礙，亦有可能是因為對其所尋求的終

極目標，是透過職場表現取得內在自我實現，而不太在意家庭因素、世代差異、官

職壓力、薪資誘因、現狀滿意度、性別實踐等其他因素的影響。 

捌、個人陞遷意願成因存在性別差異 

本研究中，僅有兩成的女性受訪者有陞遷的意願，男性則有五成的受訪者有陞

遷意願。綜觀兩性陞遷意願成因後發現，五成五的女性受訪者的陞遷意願成因以

「家庭因素」為主；七成的男性受訪者的陞遷意願成因則是以「個人陞遷機會認知」

為主。本研究認為這跟警界較為傳統的職業氛圍有關，從信號蒐集的角度來看，兩

性得到的信號類型差異主要聚焦在「缺額機會」、「主管評判」上。首先，在缺額

機會此一類別中，僅有一成五是由女性受訪者提出，且皆是指向警察體系整體性存

在職缺稀少的情況；反觀在男性受訪者中，就有三位曾有主管主動提供職缺的經

歷。在主管評判方面，女性受訪者也較少提及相關的信號，且內容皆是指向他人經

驗；反倒男性受訪者所提供的相關信號中有七成與個人經驗深切相關，例如：主管

主動地賦予重任，或是從個人所在單位主管風格中判斷等。 

從兩性提供的信號類型來看，會發現男性較易得到與個人工作和機會深切相

關的信號，這一現象與受訪者 BM6的說法不謀而合，該名受訪者表示：「長官都

想要刻苦耐勞型的，就是壓榨他不會反抗的，但適用在男警身上的招式不一定適用

在女生，女生會反彈申訴，大家就會覺得算了我去找男生」。在職場文化完全適應

性別差異之前，主管仍會保守地選擇多跟男性下屬接觸，使得男警因為與主管距離

較近，而較容易得到個人職場表現層面的回饋，並更能夠聚焦在工作上。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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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較難獲得執業表現反饋的情況下，長期地浸潤在女性應會以家庭為重的職場氛

圍中，女警則會較傾向以「家庭」作為個人職涯發展方向的重點。本研究中所有有

家庭的女警皆提出因以家庭為重而無陞遷意願，但僅有一位有家庭的男警是基於

家庭考量而不考慮陞遷。顯示警界較為傳統的職業氛圍，讓男警較偏向以工作層面

去思考陞遷，而較不易受到家庭的影響；女警則是較偏向以家庭為主，工作為輔。 

玖、陞遷機會判斷基準存在官警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警員與警官所關注的信號類型存在明顯的差異，警員更在乎缺

額機會、考試陞遷、資積分；警官相較警員，則相當強調主管評判、人脈關係對於

陞遷機會的影響力。從先前的圖 6 中可以看到，考試陞遷管道所開放的缺額越來

越限縮，使得需要仰賴考試才能進一步陞遷的警員更容易感受到缺額對個人陞遷

機會的影響。而缺額管制的情況也連帶讓在職警員透過考試陞遷的門檻變高，是重

視考試公平性、難易度的警員近來相當關注的重點，因此不只是數量上的差距，警

員所提及的考試陞遷信號內容也更具體，例如：考試規則的改動、管道之間的差異

等。而在資積分的部分，來自警官的信號數量僅佔兩成，這可能是基於工作性質的

差異。基層警員較常面對須與他人平分功獎的情況，且功獎的給予多取決於所長、

分局長等主管的決策，使得警員比起警官，更關注功獎分配的公平性，也會主動地

比較不同單位的功獎累積差異。 

本研究設定的警官職研究對象為第九至六序列，在毋需仰賴考試，且資積分取

得相對公平的此一階段，人際關係自然就成為受訪者陞遷機會判斷的重點。無論是

直屬主管的能力肯認、高階主管的主動提攜、外界人士的大力相挺，對於警官而言，

都是可以快速掌握陞遷機會關鍵。而此一情況也廣為基層警員所知，警員所提到的

人脈關係信號，也多是指向個人對警官職的觀察，顯示人脈對於警官職的潛在影響

力，可能是整體警界的共識。綜上所述，警員與警官因為陞遷制度上的差異，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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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在判斷個人陞遷機會時會著重在不同面向上。警員進一步陞遷的基礎就是考

試，因此其所關心的會較圍繞與考試、評分相關的制度層面，並重視公平性；而警

官原則上沒有明文的陞遷上限，因此更關注在如何透過人脈關係提升陞遷的速度。 

表 7 訪談資料分析結果 

核心類別 次類別 實證分析結果 

信號蒐集 

信號來源 

由主管所給予的信號性質過於單一，故並非主要信號來

源；反而，警察會更偏向將重心放在傳遞多元信號的同

事、同學上，增加信號蒐集結果的可信度，以提升個人

陞遷機會判斷的準確性。 

顯性信號 

已在職場中掌握與陞遷機會相關資訊的人，確實會主動

提供信號，尤其是主管會基於愛才的角度，主動提點下

屬。其中以「缺額機會」、「主管評判」兩項信號，對

個人陞遷機會判斷的影響力最為深刻。 

隱性信號 

警察確實會為了掌握提升自身陞遷機會的關鍵，主動觀

察周遭主管、同事、同學，以得出與陞遷機會相關的信

號。其中以「缺額機會」、「主管評判」、「人脈關係」

三項信號，對個人陞遷機會判斷的影響力最為深刻。 

信號詮釋 

個人能力 

當個人認為自身不具備把握陞遷機會所需的能力，則其

陞遷機會認知就會較負面，而所謂能力包括：「考試能

力」、「專業能力」與「公關能力」三種。個人對於能

力相關信號的詮釋，會受到「個人能力認知」、「年齡」、

「性別」、「性格」的影響。 

陞遷制度 
當個人認為陞遷制度不平等，則其陞遷機會認知就會較

負面。個人對於制度相關信號的詮釋，主要是受到「初

任警階」的影響。 

關係背景 

當個人認為關係背景是一種能力經營，則其陞遷機會認

知就會較為正面或中立；但若個人認為關係背景導致陞

遷不公，則其陞遷機會認知就會較為負面。個人對於關

係相關信號的詮釋，主要是受到「性格」、「個人能力

認知」的影響。 

工作生活

平衡 

當個人認為無法在警職中取得工作生活平衡，重視個人

生活者的陞遷機會認知就會較為負面，反之則反之。個

人對於工作生活平衡相關信號的詮釋，主要是受到「性

格」、「個人能力認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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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學習 
學習對象 

個人會以「熟識者」、「陞遷快速／成功者」、「執業

表現良好者」這三項標準去挑選觀察的對象，而不會刻

意選擇主管作為標的。 
信號實踐

學習 
多數警察偏好從成功案例中學習，而較不會刻意去了解

陞遷失敗者的經驗。 

陞遷機會

認知更新 

維持 由於警察陞遷實務仍是以相關制度為基礎運作，因此在

受訓與在學期間就對陞遷制度有基礎認知的警察，其任

職之初對陞遷機會認知判斷並不會明顯失準，則較不會

大幅度的調整認知。再者，個人能力的判斷相當主觀，

若個人對自身能力抱持高度自信，認為自身可以滿足任

何陞遷所需要間，則也不會調整認知。因此，「維持」

個人原初陞遷機會認知者為最大宗。 

修正 

強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維持警察高陞遷意願的關鍵之一在於高個人陞遷機會認知，

且此一關係性的核心為自我效能感連帶的高內在動機。因此本研究將具體建議放

在以外在機制促進內在動機的政策上。 

壹、提高女警優勢領域重要性，帶動女警陞遷動機 

本研究發現女警確實因為生理條件限制而難以在一般的陞遷競爭中脫穎而出，

再加上警界仍較為傳統的性別觀念，使得女警較難在職場中獲得成就感、認同感，

並傾向將重心轉至家庭，而陞遷意願較低。本研究認為若提高女警優勢領域職務在

警界的重要性，或許能夠增加女警在執業過程中的成就感，並以此促進女警個人的

內在動機，帶動個人的陞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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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先前的婦幼警察隊案例，婦幼警察隊隊長雖為警正一階職務，然其並未被

列入重要警職，使該職務在陞遷層面的發展性相對有限（鄭瑞隆、林明傑，2016）。

此一規範不只是縮減了婦幼警察隊在警界的重要性，也意味著以女性為主的專業

領域發展性被限縮。本研究認為若將婦幼警察隊隊長列入重要警職，提高該職務的

陞遷上限，則有機會透過為女警開拓一種新的且更具發展可能性的陞遷路徑，以提

升女警的陞遷機會認知，並鼓勵女警追求陞遷。 

貳、改革評核機制，提升「主管評判」信號的正面影響價值 

本研究結果發現「主管評判」此一項信號，對個人陞遷機會判斷的影響力相當

深刻。警察個人會依據相關信號去評估個人能力是否足夠，以及是否為體系所需，

若個人感受到主管對自身能力的肯認，則較易對個人陞遷機會產生正面認知。然

而，從主管身上得到的信號通常較為正面或是中性，且以制度面為主，導致對於個

人而言參考價值有限。因此本研究認為可以透過改革現有的主管評核機制，讓每位

警察每年都能以可信且可靠的評核結果為依歸，對個人專業能力與潛能作出較為

準確的判斷。 

警界本就存在年終考績制度，理論上，個人得以依此評斷自身專業能力與日常

表現。然而在實務上，考績的分配是有比例規定的，使得同個單位中勢必會有人被

打乙等，導致對個人而言，考績並不一定等同對個人能力的評價。因而無法作為具

有參考性的個人能力評估指標，也難以得知主管是否真實認可個人能力，更遑論從

中判斷個人是否具備陞遷所需之潛能。因此，本研究認為可以透過降低或是取消考

績分配比例規定，鼓勵主管依照警察個人真實表現與能力給分。讓考績成為主管評

判信號中，可信、可靠，且具高參考價值的一部份，且每年一次的考核結果，得以

使個人定期調整對自身能力的判斷，以提高個人評估的準確性。讓優秀者可以在主

管的正面評價下維持高個人能力認知，尚須努力者也能從中認知到個人能力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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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藉此促進個人內在自我實現目標，並保持對陞遷的熱忱。 

參、以「信號可靠，來源可信」為準則，提高陞遷信號運用的有效性 

從接收者的角度思考，具備明確、容易理解、前後持續一致、目標具階段切實

可達成等特徵的信號，才會是有效的信號。當信號內容缺乏明確題旨，或是存在用

語艱澀、語意不清的情況時，接收者將很難從信號中準確獲取自己所要的資訊，導

致信號傳遞資訊的效果有限；再者，若發送者態度搖擺不定，持續地更改信號內容，

則個人就可能將其視為不可信的信號來源，而選擇忽略信號；最後，若信號內容過

度浮濫，對接收者而言不具實踐的可能性，信號則可能淪為口號，對個人而言空泛

而不值得參考。 

為避免負面信號影響名譽，組織作為信號的發送者，自然會希望傳遞正面的信

號，尤其陞遷牽涉制度公平性、裙帶關係等敏感議題。警政機關若欲僅透過正面信

號影響警察陞遷規劃，則應注意兩個重點：信號可靠、來源可信。首先，須讓信號

明確、容易理解、一致，且指涉之目標需具可實踐性，呈現出「警政機關所傳遞的

陞遷信號，皆為決策者深思熟慮的結果」的意象，讓警察對信號本身抱持高度的信

任。再者，本研究結果發現，當接收者信任發送者時，則來自該名發送者的信號對

個人的影響會較為強烈。因此，不只是信號本身，信號的來源—警政機關，也應透

過維持信號一致性，以及落實信號目標，來取得警察的信任。尤其是在落實目標上，

只要組織說到做到，準確達成信號內容，則即使皆為正面信號，個人也不會認為組

織只是在喊口號、建立形象，而是真實關心警察陞遷與工作實務，並基此將警政機

關視為重點信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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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第十一序列至第五序列陞遷時間成本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整理自《警察人員進修及深造教育實施辦法第六條附表修正總說明》、《11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招生簡章》、《113年警佐班第 44期第 1類招生簡章》、《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應考須知》、《112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112 

年警正班第 32期招生簡章》、《113年警佐班第 44期第 2類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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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警察薪資舉例 

案例一：警員與警官薪資差距極小 

l 新進四等十一序列警員 

本俸：官階與本俸俸級應為警佐三階三級，俸點為 150，本俸月支數額為 21,330

元。 

專業加給：21,110元。 

警勤加給：新進警員通常會被分派至為派出所執勤，因此領取警勤加給第一級

9,700元。 

超勤加給：帶入公式（21,330＋21,110）／240 * 80小時，應為 14,080元。 

總月支數額：66,220元。 

l 新進三等九序列巡官 

本俸：官階與本俸俸級應為警正四階三級，俸點為 245，本俸月支數額為 28,390

元。 

專業加給：25,130元。 

警勤加給：新進巡官通常會被分派至為內勤單位執勤，因此領取警勤加給第二

級 8,730元。 

超勤加給：帶入公式（28,390＋25,130）／240 * 20小時，應為 4,460元。 

總月支數額：66,710元。 

從兩者之間可以發現，警員與警官的月薪僅差 490 元，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

警勤加給和超勤加給的差距。由於新進之九序列巡官通常會先被分派第二級警勤

單位之內勤職務，因此除了只能領第二級警勤加給以外，其薪資亦會受到 20小時

的超勤時數上限影響。 

案例二：陞遷等同減薪 

l 警正三階警務員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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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俸：官階與本俸俸級應為警正三階三級，俸點為 290，本俸月支數額為 31,730

元。 

專業加給：26,040元。 

警勤加給：派出所為一線單位，因此領取警勤加給第一級 9,700元。 

主管加給：5,750元。 

超勤加給：帶入公式（31,730＋26,040＋5,750）／240 * 100小時，應為 26,466

元，但由於超勤加給之上限限制，因此實質應為領取 19,000元。 

總月支數額：92,220元。 

l 警正二階警務正科員 

本俸：官階與本俸俸級應為警正二階三級，俸點為 350，本俸月支數額為 35,080

元。 

專業加給：28,980元。 

警勤加給：內勤單位領取警勤加給第二級 8,730元。 

超勤加給：帶入公式（35,080＋28,980）／240 * 20小時，應為 5,338元。 

總月支數額：78,128元 

從兩者之間可以發現，從警正三階警務員所長陞遷至警正二階警務正科員職

務，反而月支數額會減少約 14,000元，其中主要的原因在於主管加給、超勤加給，

在前者的部分，由於所長為主管職，因此會比科員每個月多出近 6,000元的主管加

給；在後者的部分，擔任主管職的加班費時薪計算會增加主管加給的項目，且最高

可報滿 100小時，因此所長可獲最高額之超勤加給，相反的，科員為內勤職務且非

主管職，而只能獲得少量的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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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題目綱要 

您好，我是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的學生 余珊玫，本人碩士

論文之研究方向為警察陞遷情況分析，希望透過本研究了解警察陞遷意願的變化。

本研究對陞遷的定義同於《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三條規定，即包含「陞任」較高

序列職務，以及「遷調」同一序列職務。由於本研究還屬起步階段，故希望透過訪

談了解警方在實務上如何執行陞遷政策和標準。我們誠摯地邀請您提供實務上的

寶貴經驗分享，且本次訪談內容僅供學術使用，您回答的內容會以完全匿名之方式

保密，敬請放心。希望能透過您寶貴的實務經驗，讓研究內容更貼近實務運作。非

常感謝您的鼎力協助。 

訪問題目 

一、 請問您認為什麼樣特質的人陞遷意願會較為強烈？原因為何？ 

二、 請問對您而言，影響陞遷的主要因素為何？為什麼？ 

三、 從您的個人認知出發，請問您如何理解陞遷？陞遷對您而言具有什麼樣的意
義？ 

四、 警察屬於高壓高工時的職業，政府為保障警察身心健康，制定了輪休以及留職

停薪相關法規，以及增加副所長、副分局長的編制員額，請問您是否擔心休假

與留職停薪會影響到個人的陞遷機會？原因為何？ 

五、 根據過去監察院的調查顯示，陞遷一個職等，或是從非主管職升到主管職，的
平均年數約為 9 年，請問您認為統計數據與您所認知到的陞遷實務情況是否
一致？您的評判標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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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警察人員俸表》—第十一序列至第六序列 

官等 官階 本俸俸級 本俸俸點 年功俸俸點 

警正 

二階 
一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二 370 370 370 370 370 370 370 
三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三階 
一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二 310  310 310 310 310 310 
三 290  290 290 290 290 290 

四階 
一 275   275 275 275 275 
二 260   260 260 260 260 
三 245   245 245 245 245 

警佐 

一階 
一 230    230 230 230 
二 220    220 220 220 
三 210    210 210 210 

二階 
一 200     200 200 
二 190     190 190 
三 180     180 180 

三階 
一 170      170 
二 160      160 
三 150      150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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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公務人員俸額表 

俸

點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月

支

數

額 

21,330 22,070 22,820 23,560 24,300 25,050 25,790 26,530 27,280 

俸

點 
245 260 275 290 310 330 350 370 390 

月

支

數

額 

28,390 29,500 30,620 31,730 32,850 33,960 35,080 36,190 37,310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2024）。 

 

 

 

 




